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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刘庆柱　1943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德

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常务理事（国

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

古都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圆明园学会名誉会长，中

国河洛文化研究会顾问，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

部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考古学报》、《中国考古学》（英文版）、《考古学集刊》主编。哈佛

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先后主持

秦都咸阳、秦汉栎阳城与秦阿房宫遗址、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遗址等考古调

查、发掘。发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

化研究》《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

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等论文300余篇，出版《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

《西汉十一陵》《汉长安城未央宫》《汉杜陵陵园遗址》《地下长安》《不断

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等专著30余部，多部专著

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夏鼐考古学研究奖、郭沫若历史学奖、中国政

府出版奖、中宣部“2020中国好书”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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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向玉乔

　　摘　要：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具体的人物、物品、事件、思想等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精

髓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华。 中华文明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包括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思想理念，以德为本、道法自然的价值观念，重平安、崇和平、求大同的理想信念。 中华文明通过革命文化展

现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信

念。 中华文明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社
会主义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进一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可从五个维度入手：从中

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提炼展示，探寻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和精神血脉；从中国的近代危局中提炼展示，汲取和总结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提炼展示，揭示中国共产党为创新发展中华文明所

做的特殊贡献；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炼展示，彰显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内涵；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提炼展示，展
现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和平性。

关键词：精神标识；文化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０５－０９

　 　 文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受到广泛关注的全球

性问题。 对于当代中华民族而言，由于伟大复兴之

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的情势变得空前激烈，如何传承发展和对外传播中

华文明的问题被提上非常紧迫的议事日程。 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论断，并对其展

开了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述，为人们认识、理解和把握

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和对外传播问题提供了思想

指引。

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的内涵要义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所创造的所有成果的总称，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主要内容，体现中华民族

摆脱蒙昧、野蛮状态之后在物质财富创造、社会制度

设计、精神价值追求、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所达到的

水平。
中华文明自成体系、赓续不断，具有五千多年的

辉煌发展历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中
国气象、中国气派的精神标识，积淀了丰富多彩、博
大深厚的文化精髓，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方位和总体

格局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人类文明历

史画卷中最辉煌灿烂、最引人入胜的重要篇章。
中华文明是由多姿多彩的精神标识和博大深厚

的文化精髓构成的一个文明体系。 它植根于农耕文

明。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记忆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３４）；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研究”（２２ＷＴＡ２１）。
作者简介：向玉乔，男，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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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

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

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
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

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

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１］２２４中华文明

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
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 它是外

显的、直观的、有形的，人们能够切实地感知、识别和

描述它的存在。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丰富多彩，既
可以通过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也可

以通过具体的人物、物品、事件和思想表现出来。 例

如，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双重影响，中华民族普遍

表现出自强不息而又不骄不躁的精神气质。 或者

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既是山性的，又是水性的。
儒家要求人们做人如山，积极向上，勇于担当，敢于

作为，厚德载物。 道家要求人们做人如水，甘居低位

而不自卑，滋养万物而不争功，顺其自然而不做作，
超然洒脱而不世俗。 中华民族往往用儒家和道家的

思想来评价自己的行为。 我们主要用儒家思想来评

价自己对待生活、工作、事业的态度，其评价标准是

要求自己积极入世、乐观向上、勇于承担责任、奋力

创造工作业绩、全力追求崇高事业；而将道家思想主

要用于评价自己对待生活成绩、工作业绩、事业成就

的态度，其评价标准是要求自己在面对生活成绩、工
作业绩、事业成就时保持谦虚、低调、不张扬的态度。
自强不息而又不骄不躁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在中

华民族身上体现出来的普遍精神标识。 通过这一普

遍精神标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很容易被识别。
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文化精神。 它是内

隐的、抽象的、无形的，但它可以借助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表现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五千多年

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

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２］１５中华文明史非常悠久、复
杂，但它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的中

华文明、革命年代的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中

华文明；与此相应，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也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形式与内容

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没

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内容决定形

式，形式依赖内容；当形式适合内容要求，它对内容

发挥着促进作用，如果形式不适合内容要求，它会对

内容发挥阻碍作用；内容对形式也有依赖性，内容能

够获得适当形式时，它能够得到很好表达，如果内容

不能获得适当形式时，它不能得到适当表达；事物的

形式和内容应该有机统一。 中华文明是多姿多彩的

精神标识和博大深厚的文化精髓相互依存、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产物。

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的独特性

　 　 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 世界也因为文明多样性

而变得无比精彩。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文明创造能

力，也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文明

是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创造的伟大文明形态，在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两个方面均具有独特性。 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具有其他

文明形态无法相提并论的传承性和连续性。 受到中

华文明赓续不断的总体特质的强有力支配，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展现出强大的自我演进能

力和自我接续能力。 历史地看，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大体上经历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

革命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态演进过程。
它们不断演进，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历史变迁而中

断。 例如，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尊
天法地”思想观念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流传，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多元文

化资源融合发展的结晶。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一

个多元文化社会，各种文化资源汇聚一体，相互激

荡，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交相辉映，共同演奏出绝伦

无比的文明交响乐章。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

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格局，汉唐时期又从印度引入

了佛教文化，并且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大力

推进了文明交流互鉴。 晚清政府推行闭关保守政

策，导致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的交流互鉴出现

了部分中断，但魏源、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仍然

“睁眼看世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更是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之

间的交流互鉴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历史地看，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传统社会具有融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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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等各种思想流派的特征，
在近现代社会又融入了大量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许多中华文明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 中华民族

在中国传统社会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包

含大量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

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
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

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 ［２］１４４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很多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都具有

超越时空的价值。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它们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永久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

家宝。
四是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做出了特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
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

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３］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

地上诞生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百余年来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体系，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新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中华文明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所做的特殊贡献，是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最辉

煌的篇章。
五是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出人

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

实践过程中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形成的丰硕

成果的总称，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

今中国为世界人民贡献的文明新样本，是具有中国

特色、反映新时代需要和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

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物质文明、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导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的精神文明、以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主旨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的生态文明等主要内容。 深刻

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要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知识

引导。

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的历史演进

　 　 要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和主要内容，我们

既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所作

的三种分类，也应该借鉴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

成果，主要从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三个方

面来予以把握。
１．中华文明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要在中国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毛泽

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化。” ［４］５６中华文明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思想理念。 传

统社会的中华民族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两个显著特

点：一是尊天法地，坚持以自然为师；二是重视伦理，
坚持以德为本。 中华民族历来不以自然界的主宰者

和统治者自居，而是始终将自己视为自然之子，认为

人应该效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但不主张做宿命论

者，要求人们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易》说：“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５］８ 其意指，人应该学习

“天”的刚强之德，做自强不息的君子。 《周易》还

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５］２９这是指，人应

该学习“地”的柔顺之德，做厚德载物的君子。 另

外，中华文明历来是以伦理文明为主导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化也历来是以伦理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
张岱年、方克立等人认为：“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

之一。” ［６］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两种核心思想理

念，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培养的两种最重要德性，喻
指培养自立、自强、自信、勇于担当的德性是人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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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
二是以德为本、道法自然的传统价值观念。 中

国传统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华传统美德之中。 中

华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是中华民

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崇尚的主要德性，也是中国

传统社会普遍倡导的主要价值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

说：“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也受到国际社

会推崇和称赞。” ［２］１４０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

精髓，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主要源自儒家和道家伦

理思想。 儒家倡导以德为本，要求人们做人如山、积
极入世、厚道诚实、孝老爱亲、扶危济困、大公无私、
敢于担当、见义勇为、乐于奉献，为国家建设、社会发

展、文明进步不断贡献力量。 《大学》说：“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７］道家坚持以精神自由为本，要求人们做人如

水、自由洒脱、道法自然、谦卑低调、无私利他、超越

自我，在学习成绩、工作业绩和事业成就面前戒骄戒

躁。 老子说：“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８］２０

三是重平安、崇和平、求大同的传统理想信念。
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就形成了强烈而明确的理想信

念。 道家以平安为善，以安静为美，希望人们能够过

上太平、安宁、自由的生活。 老子说：“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 ［８］１９０儒家希望人们能够生活

在“大同”社会。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

同。” ［９］重平安、崇和平、求大同是中华民族在传统

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对中华

民族热爱和平的理想信念大加称赞，他说：“如果说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

非中国莫属。” ［１０］２１９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主张

不轻易言战，反对好战、嗜战的做法，但这绝不意味

着中华民族懦弱无能。 罗素说：“如果中国人愿意，
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但他们只求自由，
不愿主宰。” ［１０］２１９

２．中华文明通过革命文化展现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无比壮烈、无比光荣

中华民族具有无比光荣的革命文化，它主要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建构的中华文化形态、中华文明形态。 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浴血奋战，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华文明树立了用鲜

血染红的壮烈文明精神标识和红色文化精髓。 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华文明精神和中华文化精神受

到血与火洗礼的历史时期。 中华文明通过革命文化

展现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 中华文明和中

华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

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史

和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不

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提

供了正确理论指引。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
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

整个历史阶段。” ［４］３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 它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重要成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彰显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价值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

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实践告诉我们，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 ［１１］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外来的，但
一经转化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它就

获得了最强大生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念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深刻改变了中华文明发

展的格局和方向，是对中华文明近代发展具有决定

性影响的文化精神力量。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念。 中国共产党在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关头诞生，改
变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局面和图景。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

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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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３］８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的首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构和树立的主要价

值观念体系，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 它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而

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不断拓展而拓展，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价

值观念体系的第一种重要形态。
三是新民主主义革理想命信念。 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具有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

国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崇高道德情怀，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义无反顾、以身作则、鞠躬尽

瘁，形成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

命信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不计其数的革

命烈士。 他们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挚道德情感，具
有坚强革命意志，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夺取革

命胜利忠贞不渝、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彰
显了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形成了无比壮烈的革命

牺牲精神。 革命战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指导

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共产主义信念引领

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不怕苦、不怕累、不
怕牺牲，勇往直前，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革命信念和勇

往直前的革命奋斗精神。 中国人民是善良、勤劳、勇
敢的人民。 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中国人民总

是会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人民在人、财、物上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运动，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革命

奉献精神。
３．中华文明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智

慧和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

“站起来”的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

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拉开帷幕，标志着

中华文明开始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 中华文明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 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理念，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等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发展

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明在思想领域产生的最新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１２］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是适合中国国情

的总体发展观，是中国推进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文
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总观念。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思想理念感召和引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目前正满怀信心地朝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是一面光辉耀眼的

发展观旗帜、观念旗帜和思想旗帜，是激励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国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够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根本秘

诀。 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导精神，决定着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根本性质。
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就是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

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

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

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１］９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过程中逐步建构的价值观念体系，对建设何种社会

主义国家、建设何种社会主义社会、培养什么样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根本问题进行了明确规

定，是指引中国发展的国德、大德。 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还包括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

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重要内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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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

“为人民服务”这一伦理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其根本

要求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也把人民作为发

展的根本目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于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而建构的一种民主制度和政治价

值观念，其根本目的是全方位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当作奋斗目标的初心和使命。 在发展压

力巨大的情况下，中国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求发展，大力倡导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道德价值观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担当精神。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崛起、
和平发展、和平复兴、和平强国的价值观念，不走一

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推进现代化的老

路，始终致力于弘扬以和平发展造福全人类的国际

道德价值观念。
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二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世界理想。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心同德，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当作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包

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等具体内容。 中国的一切力量都围绕这一共同理想

而汇聚。 由于具有这一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以及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另一方

面，世界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事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

运。 有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

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冲突、相互敌对、相互否定的关

系，强调国际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推崇“你死

我活”的零和博弈，其结果是导致世界永无宁日，尤
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常常沦为竞争、博弈、冲
突的受害者。 中国基于自身对国际关系的本质以及

世界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世界理想，为推进全球治理和建构国际新秩

序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也受到了

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欢迎、肯定和认可。

四、进一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路径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展

示工作可从五个维度入手。
１．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提炼展示，探寻中

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和精神血脉

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发展、自强不息、锐
意进取，不断进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制度建设，创
造了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形成了无

比强大的文明基因和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在传承发展中

华文明的过程中创造的独特标志，中华民族长期共

同坚持的核心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是其

主要内容。 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在历史

上创造的文化精华。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

历史中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凝结着

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弥足珍贵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历

史。 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既能够让人们看到中华文明

发展演进的生动历史图景和突出的连续性，也能够

让人们领略到中华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

特文明基因和精神血脉。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文明基因和精神血脉。 由于

文明基因强大，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表现出无比卓

越的文明培育能力、文明实践能力、文明创建能力。
由于精神血脉强大，我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自强

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２．从中国的近代危局中提炼展示，汲取和总结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经验教训

中华文明曾经在近代一度濒临危机。 受到晚清

政府闭关自守文化政策、西方文化入侵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性影响，中华民族在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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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发动了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

动、辛亥革命。 这些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起到了

扶国家之大厦、民族之大家庭、文明之大树于不倒的

重要历史作用。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受空前劫难，但中国精神、中

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明精神并没有分崩离析。 在文

明蒙尘的近代，儒家哲学所崇尚的家国情怀、利济苍

生观念、先义后利理念、杀身成仁精神等为中华儿女

救亡图存、发奋图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文明

彰显出衰而不竭、危而不倒的坚强气节，讲自强、重
大义、求大同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危局之中显

得更加耀眼夺目。
从中华文明在近代跌宕起伏的发展中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既能够让中华儿

女看到弘扬“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

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对维系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和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历史作用，也能够让中华

儿女反思和汲取国土无法保全、国家缺乏安全、民族

陷入分裂、文明难以赓续的历史教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纵然是在国家、

人民和文明陷入危难的近代，它依然强有力地发挥

了凝聚人心、激发爱国情感、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

族团结、提振斗争士气的重要历史作用。 近代危难

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敢于斗争

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中华民族身上得

到集中体现的历史事实。
３．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提炼展示，揭

示中国共产党为创新发展中华文明所做的特殊贡献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一

百多年发展历程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

的奋斗，做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创造了无比伟大的

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由伟大

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

神、西柏坡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

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构成的伟大精神谱系。 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最显著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

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

著的精神标识。 百年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就是

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
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１３］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

和创新性做出了重大的、特殊的贡献。 从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不但能够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发

展史的辉煌伟大，而且能够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

为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复兴

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 从中国共产

党身上，我们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

文明兴盛强大的巨大希望和强大动力。
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炼展示，彰显中

华文明的新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三个倡导”，这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有了明确、清晰的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产物。 习近平

总书记说：“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

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

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２］１１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十二个价值理念，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例

如，“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
是中华文明积淀最深厚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习

近平总书记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

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 ［１］１１５他进一步

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

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

奋斗。” ［１］１１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目

前致力于建构的中华文化新形态，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新时代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正在创造的精神标

识。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既能够让人们看到中华文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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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够让人们看到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驱动下迸发出的突出创新性。
５．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提炼展示，展现中华文明

的突出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文明是一种具有突出包容性的文明形态。
“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文明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
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

体系。” ［１］２２８汉代，佛教传入中国，逐渐融入中国社

会，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

了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到

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更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

民族以高度自信的姿态与各种异质文化、异质文明

交流互鉴，在文明深度交融、激烈激荡中实现革故

鼎新。
中华文明是一种具有突出和平性的文明形态。

“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以和为贵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文化精髓。 中华民族没有侵略性基因，
始终反对恃强凌弱、穷兵黩武、武力征伐，倡导和睦

相处、和平共处的国际道德价值理念。 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行径异常猖獗的

当今世界背景下，中国仍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

余　 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出现历史断裂的

文明形态，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赓续不断的突出连

续性，这是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感到无比光荣、无
比荣耀的事情。 不过，随着西方思想、价值观念、文
明观念的大量传入，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历史虚

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现象，有些国人对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抱持质疑、抹黑、否定的态度，对当代中华

民族的文明自信、文化自信造成严重冲击，对中国社

会健康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

断历史。” ［１４］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论述对于

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性具有指

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１５］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儿女共有的文化基因和精

神血脉。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文明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树

立的精神丰碑和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发

挥着塑根铸魂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对它们

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我国学术界并没有对它们展开

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提炼展示。 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成为时代趋势的大背景下，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被党中央纳入国家重大战略

部署，其重大意义也受到了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

重视。
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进行追根溯源的必要

途径，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探源性工程。 做好中华文

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展示工作，不仅能够

让世人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特质，而且能够推动中国人民增强文明自信、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创造的，但它们不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

专利品，而是属于世界人民、能够造福世界人民的珍

贵财富。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会搞“中华文明中

心主义”“中华文化中心主义”，更不会搞“文明霸权

主义”“文化霸权主义”。 我们反对“文明冲突论”和
“西方文明优势论”，主张尊重和维护自由、平等、民
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呼
吁世界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共同努力。

奋力推进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国际

传播，应该擦亮中华文明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的思想理念标识、
价值观念标识和理想信念标识，并且将隐藏于这些

标识背后的中华文化精华揭示出来，使它们成为世

界人民能够接触、能够感知、能够了解、能够认识、能
够借鉴的对象。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家宝，但它们不是

不可示人的财宝。
奋力推进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国际

传播，必须不断加强当今中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和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国际

话语体系建构。 要推动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必须创造和使用其他国

家的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而不是建构和使用

只有自己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体系。 推进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走向世界，还应该讲究国

际传播的方式方法。 文明和文化的国际传播，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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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方式方法，以诚感人、以理

服人，决不能采取强行输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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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

谢治菊

　　摘　要：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 与个体性、零散

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成障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防范。 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多重依据、
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性返贫分为突发性、群体性、地域性三种类型，其核心议题是监测机制、预
警体系与帮扶路径。 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此领域的研究，应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

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为何

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逻辑思路，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路径方面进行转向。
关键词：规模性返贫；监测机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１４－１０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

件”和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坚决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的要求，并进行了一系

列工作部署，正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构建防止规模性

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然而，因规模较大、对
象复杂，返贫监测过程中仍然存在监测对象“应纳

未纳”“应帮未帮”“应退未退”的情况，再加上因病、
因灾、因意外事故等突发性诱因，若不重视，容易引

发规模性返贫。 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

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 与

个体性、零散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

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

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构成障碍，也会成为共同富裕的绊脚石，需要

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进行防范。 然而，遗憾的是，目
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核心

议题与研究转向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为本文

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规模性返贫的类型与诱因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彻底摆脱绝对贫困问题后，我国

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受部分脱

贫户脱贫质量不高、脱贫标准临界、脱贫生计不牢等

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 如人数

较多，就是规模性返贫。 例如，有研究发现，我国共

有 ２００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１］ 。 尤其是如果返贫风

险监测标准没有根据低收入人口的认定标准调整，
“三类户”会面临更大的返贫致贫风险。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将成为

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 因

此，“贫困—脱贫—返贫”这一路径应该得到及时阻

断，否则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怪圈［２］ 。
关于贫困与反贫困治理理论，内容丰富、流派较

多、特色各异，如有学者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能力

贫困理论”，世界银行提出“贫困认知税理论” ［３］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２１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与帮扶路径研究”（２２＆ＺＤ１９２）。
作者简介：谢治菊，女，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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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针对国家或地区发展脆弱性及贫困问题，有学

者基于对资源禀赋、市场竞争、社会制度等的研究，
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这些理论是“贫困陷阱”理论的典型代表①。 在既

有的成果中，学者们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为主

要视角，对贫困与反贫困治理进行了多学科、多角

度、 广 交 叉 的 研 究。 其 中， 学 界 对 于 “ 多 维 贫

困” ［４］ 、“风险”和“脆弱性”的关注贯穿于各个阶

段，成为返贫监测、预警与帮扶的核心［２］ 。 由此，虽
然绝对贫困的消除让脱贫群体的边缘性、脆弱性得

以缓解，但外在的风险刺激会让具有这些特征的人

群返贫致贫的风险增大［５］ 。 可以说，在众多的反贫

困治理理论中，“贫困脆弱性理论” “可持续生计理

论”是最核心的理论，近年来在返贫诱因、返贫监

测、返贫预警、返贫帮扶中应用较多［６］ ，也为本文提

供了重要启示。
实践表明，尽管当下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已得

到历史性解决，但是贫困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意味着

以低收入人口为代表的重点群体依然有可能面临返

贫尤其是规模性返贫的风险。 那么，什么是规模性

返贫呢？ 首先要对“返贫”概念进行解读。 脱贫攻

坚后，尤其是“三保障”中的医疗、住房及其因疾病、
意外事故与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突发性支出骤增，极
有可能让低收入人口面临新的贫困，而当下阶段新

产生的贫困即可看作是“返贫” ［４］ 。 事实上，“返

贫”描述的是一类脱离贫困状态的群体在冲击与脆

弱性状态下回到贫困的状态［７］ ；或者指在消除绝对

贫困之后，已脱贫或位于贫困线以上的人群由于某

种原因，存在再次位于贫困线之下的可能与风

险［８］ 。 至于“规模性”返贫，则是指某一类型人群

中较高比例人口同时返贫或某一区域同时出现较大

数量返贫人口［４］ 。 但是，“较高比例”或“较大数

量”的标准到底是多少？ 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

念。 目前政界与学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 一种观点

认为，“规模性返贫”所指的“规模”可能是指“２０２０
年贫困县摘帽的 ３．５％、３％或 ２％的标准”②；另一种

观点认为，也有可能是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所

提出的“整村整乡”③返贫。 尽管“规模”的范围目

前没有统一，但返贫监测对象主要是“三类户”在政

界和学界基本达成共识。 这“三类户”包括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

重困难户（简称“突发性困难群体”）。 民政部 ２０２２
年印发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

工作指南》，对低收入人口的范围界定为“五类户”，
即“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等易返贫致贫人

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

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简称‘突
发支出型困难人口’）、其他低收入人口”。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民政部等 １０ 部委联合发文，将“三类户”统称

为“返贫监测人口”，合并在“五类户”之中，变成“六
类户”，初步实现农村低保边缘线与返贫监测标准

合二为一。 可见，无论是“三类户”还是“五类户”，
都呈现出突发性、群体性、区域性等特征，描述的是

一类从脱离贫困状态的群体在冲击与脆弱性状态下

回到贫困的状态［７］ ，其动态性和复杂性极大可能影

响低收入人口返贫［９］ 。 由此，本文将 “规模性返

贫”的研究对象分为突发性规模返贫、群体性规模

返贫及区域性规模返贫三种类型。
第一，突发性规模返贫。 此类对象主要指因病、

因灾、因意外事故、因突发公共事件等原因导致的刚

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人口，也称作“突发支出型困难人群”。 这里的

“病”主要是突发性的“大病”等，“灾”主要是水旱

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火
灾等，“意外事故”主要指交通事故、安全事故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传染病等。 这些事件

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下跌、劳动力规模性失业、产业项

目失败等市场突发性波动现象，突然导致正常人口

或脱贫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难以维持，由此带来规

模性返贫。
第二，群体性规模返贫。 此类对象是以特殊的

群体如“三类户”或“五类户”、“易地扶贫搬迁户”，
或者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三保障”上
有返贫高风险的其他人群等。 此类人群的特点是返

贫风险暴露程度高，面对风险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

以及可持续的生计能力、发展能力与适应能力较差，
容易规模性返贫。

第三，区域性规模返贫。 因地理位置偏僻、资源

禀赋较差、市场程度不发达，此类对象主要借助社会

帮扶、对口帮扶（如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中央定

点帮扶、省内结对帮扶等）、易地扶贫搬迁等外力来

完成脱贫，其内生动力较差或激活其内生动力的资

源禀赋较差，在面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时，容易出现区域性规模返贫。 这样的区域，主要包

括 １４ 个连片特困地区和 １６０ 个国家级重点帮扶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归纳的三类规模性返贫

群体，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 事实上，无论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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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户”还是“五类户”的划分，对应到规模性返贫中

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需要分层分类进行监测、预
警、帮扶与改进，以达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综合帮

扶、有效治理的目的。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规模性返贫呢？ 脱贫户

身处发展的适应期和起步期，面临自然灾害返贫、政
策性返贫、发展能力缺失返贫等风险，导致其返贫风

险系数增高［１０］ 。 正因如此，２０２１ 年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
认为规模性返贫是“因工作、责任、政策落实不到位

而造成的返贫现象”。 而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返

贫原因包括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大方面［１１］ 。 具

体而言，在国外理论视角中，通常把返贫与贫困的脆

弱性联系在一起，即以低收入人口为代表的脆弱群

体因外部性冲击而致贫的倾向［１２］ 。 国内的学者则

把自然禀赋劣势［１３］ 、市场发展劣势［１４］ 、主体能力

劣势［１０］ 、主体认知劣势［１５］ 、政策供给劣势［１６］ 等

作为主流研究视角。 然而，我们知道，贫困的定义参

照往往是相对于特定的目标群体的［１７］ ，目标群体

的异质性是影响贫困认定的重要标准，而对低收入

人口的关注则显得具有动态性［１８］ ，因此有学者认

为相对贫困概念与测量尤为重要。 这说明，已有研

究大多关注的是个体返贫的原因，而对规模性返贫

的原因缺乏跟踪式关注。 不过，个别研究表明，规模

性返贫的诱因较多，也有内部与外部之分。 如果从

返贫的个体因素、群体因素、环境因素出发，可将规

模性返贫的诱因分为制度政策型返贫、资源环境型

返贫、灾祸风险型返贫、能力习惯型返贫四种类

型［１９］ 。 从农村发展的状况来看，由于农村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不同区域、村庄及家庭结构的农民面临

着多层次的政策需求，全面脱贫释放的专项政策的

供给不足劣势也容易造成相对贫困群体的差序性规

模返贫［１６］ ，尤其是贫困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对外

部冲击的能力较弱。 所谓外部冲击，既包括突发流

行疾病、意外事故等个体性冲击，也包括经济危机、
自然灾害、政策变动、社会冲突等系统性冲击，后者

可能引发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７］ 。
总之，对于规模性返贫问题，现有研究呈现出学

科交叉、校政联动、观点争锋、方法多元的特点，其研

究思路、框架、观点、素材与结论，都对本文有重要的

借鉴与启发意义。 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学术成果与实践探索都呈现零散化、碎片

化、浅表化特征，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融合性，缺少

一以贯之的逻辑脉络，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宏观研

究较多、微观分析较少，理论研究较多、实操方案较

少，质性研究较多、量化分析较少，单一研究较多、综
合研究较少。 为此，本文试图借助风险过程控制的

闭环管理构建“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的逻辑

框架，以共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

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对防止规模性

返贫的类型诱因、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探讨。

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多重依据

牢牢守住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任务，是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迈
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要求。 防止规模性返贫，更多是

指对人民群众、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负责

任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举措［２０］ ，其主要依

据有四个方面。
第一，政策依据。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开展乡村振兴等

系列领导讲话精神与政策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

的贫困治理战略从扶贫转向了防止返贫。 由于监测

机制与帮扶路径是防止返贫的关键举措，因此，２０２０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健全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

底线，并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出台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返贫监测的价值与意

义、对象与范围、方式和程序、政策与保障。 ２０２２ 年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并从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

持续增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

见效四个方面对其重点和方向进行了阐述。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强调必须持

续压紧压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防止

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加快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发展步伐，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让脱贫群

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可见，防止规模性返贫关乎脱

贫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拓展，关乎脱贫地区乡村振

兴的全面推进，关乎脱贫地区低收入人口的美好生

活需要。 由此，从政策要求出发，科学构建防止规模

性返贫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和帮扶路径，是落实系

６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列政策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
第二，现实依据。 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我国整体性、区域性贫困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进入了一

个新发展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 然而，我国虽然消

除了绝对贫困，但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依

然存在，在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人才要素等客观因

素的影响下，农村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

仍然比较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脱贫户外出务工占比大、脆弱性较

高、抗风险能力弱，可持续生计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脱贫监测数据还存在“应算尽算”、监测对象还存在

“应纳未纳”“应帮未帮”、监测部门还存在“联动响

应不及时”、监测流程还存在“标准不一定有效”、监
测风险还存在“未及时消除”等问题，因病因灾因突

发事故等返贫因素较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仍

面临较大压力。 因此，从现实问题出发，有效构建防

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和帮扶路径，是
解决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的现实抓手。

第三，历史依据。 从已有经验看，脱贫地区确实

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现象，主要有自然、社会、
市场、技术、政策、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而对于规模

性返贫，自然灾害、政策偏差、内力不足、禀赋不够、
市场贫瘠等因素更为明显，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群

体，同时面临“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 ［２１］ 的制

约，返贫风险更大，更需要引起重视。 因此，从历史

经验来看，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尤其是全流

程、多要素、动态性的监测机制，帮扶举措尤其是体

系化、精准化、长效化的帮扶举措，更为关键。
第四，理论依据。 返贫，是指已脱贫人口重新回

到贫困状态，或者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状态。 也就

是说，２０２０ 年后新产生的贫困，也属于返贫的范畴。
由于我国贫困标准是多维贫困标准，主要适用的是

可持续生计理论，脱贫人口或非贫困人口在“一达

标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下滑到现行标

准线以下，都属于返贫的范畴。 因此，防止规模性返

贫的核心要义是阻断或弱化各种诱因，增强农户的

生计能力、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使农户的生计状况

不断改善。 基于此，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理论依据既

有共同富裕理论，也有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

论、可持续生计理论。 这三类理论已有比较成熟的

研究和应用场景，这为分析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

机制、预警体系和帮扶路径提供了依据与方向。

三、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议题

由于内外风险交叉且长期存在，防止规模性返

贫不仅是衔接时期的一项底线任务，更是迈向共同

富裕的长期性战略。 虽然返贫的诱因有内部与外部

之分，但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诱因，都与“脆弱性”
和“风险”有关，且二者是相互转化与叠加的。 因

此，对于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预警与帮扶，需要

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相结合，并将其中的“风险”
作为核心要素加以考虑。 所以，构建基于多维贫困

与可持续生计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是
其核心议题。

１．监测机制

精准识别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前提，要精

准识别，就要构建科学动态的监测机制［２２］ 。 而收

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低重合度［２３］ 则表明，现阶段

防止规模性返贫不仅要关注过去以收入为重的指标

体系［２４］ ，更应对低收入人口进行多维性监测，特别

是要对传统的“五保户” “特困户” “边缘户”以及

“农村支出型困难家庭”等重点帮扶对象进行分层

分类帮扶［２５］ 。 因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发生不仅

在于对低收入人口的收入监测，更要从不同维度进

行精准识别［２６］ ，体现动态监测原则［２７］ 。
事实上，大多数地方都是按照“先监测、后预

警、再帮扶”的逻辑与思路来开展防返贫监测工作

的，其所积累的监测经验、预警方案与帮扶模式对优

化规模性返贫监测工作有重要的帮助。 不过，现有

的监测机制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联
动不够、范围过窄、工作缺位、对象不准等问题，这些

问题让诱因复杂、人数众多、突发性强的规模性返贫

监测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解决这些挑战，从中央层面来看，《指导意

见》早就提出要健全监测对象快速发现和响应机

制，细化完善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筛

查预警等监测方式［９］ 。 就地方层面而言，各地都不

同程度地重视这一问题。 例如，江西省在原有基础

上调整优化监测指标，完善监测维度，提高预警功

能，加强信息共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信息管

理平台；西部民族地区借助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

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建构托底发展型的

社会政策体系［１６］ ；云南会泽县创新推行“红黄绿”
分层分类动态监测精准帮扶返贫风险人群。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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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实践探索可知，现有的监测对象主要是“一个

群体、一个地区或一个事件中有较高返贫风险的人

群”，监测标准线往往是低保线的 １．５ 倍即低保边缘

户的认定线，监测平台由“一网、一库、一平台”组

成，监测维度主要是收入监测、帮扶情况监测、生活

困难监测，监测方法主要是干部日常走访、随机调

查、数据比对。 这说明，目前关于规模性返贫监测的

主体、方式、手段和内容都比较健全，基本上不会构

成规模性返贫的诱因。 但关于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指

标却有一些分歧和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规模性返

贫的监测指标主要是依据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要素与

多维贫困成因进行建构［１０］ ，监测与干预的过程可

以事前、事中、事后分层分类进行［２］ 。 另一种观点

则强调，由于规模性返贫的复杂性、动态性、规模性

等特点，单一的监测标准难以对规模性返贫风险进

行有效预防，因而需要复合的监测指标体系［２８］ 。
本文认为，复合的监测指标体系在现实中具有

更多的适用性，这一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
是构建多维监测指标。 将多维贫困纳入可持续生计

分析框架，围绕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求，融
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结合 ＵＮＤＰ（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构建的指标体系，从农户、村镇、县域三个维度

来构建防止大规模返贫的监测指标体系。 二是构建

多元监测维度。 考虑到规模性返贫的复杂特征与多

元诱因，可以从结构性与个体化返贫因素出发，选取

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社会

负面影响作为监测维度，并结合我国规模性返贫的

特殊性与现实性，分析诸维度在返贫风险发生中的

相互作用机理。 三是构建复合监测模型。 从监测尺

度、监测内容、监测指标、监测方法、监测流程构建防

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模型。 其中，从农户、村镇和县

域三个层面构建监测尺度，形成从微观到中观、宏观

的监测体系，而且三个尺度不仅存在包含关系，还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 农户尺度的监测指标将多维贫

困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村镇尺度的监测指标不仅

包括微观的农户，而且考虑地理和自然的外部因素，
同时考虑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内部因素；县域尺度的

监测指标同时纳入农户和村域特征，并且纳入更加

宏观的经济水平、发展条件等因素。 四是构建动态

监测平台。 围绕防止规模性返贫监测这一议题，围
绕“基础设施—数据采集—数据共享—模块功能”
主线，打造大数据动态监测平台。 该平台从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依托、数据库建设、机制建设三方面对防

止规模性返贫的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研究，为信息网、

平台的搭建奠定底层基础。 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清

洗、数据比对为搭建防止规模性返贫“一张网”提供

数据支撑。 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探究防止规模性

返贫的数据共享、价值挖掘和深度应用，实现行业部

门数据共享、互联互通，为决策提供大数据信息化支

撑。 通过“数据采集—部门联动—动态监测—风险

预警—项目帮扶—指挥调度”等功能模块，构建“覆
盖全国、统筹城乡、分层分级、上下联动、部门协同、
定期更新”的大数据监测平台，强化规模性返贫风

险的及时预警，提前介入监测帮扶，提高识别和帮扶

的主动性和精准度，提升决策质量。
由此，结合多维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对防返

贫多维监测指标、多元监测维度、复合监测模型、动
态监测平台进行建构与应用分析，主要目的是建构

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识别标准。 这可以解决以下问

题：一是监测指标难以对潜在风险进行精准研判；二
是监测内容难以对主要风险进行全面覆盖；三是监

测对象主要聚焦脱贫户或“五类户”，对“应纳未纳”
“应帮未帮”群体关注较少；四是监测平台动态性不

够，联动响应能力较弱。
２．预警体系

由于在规模性返贫中监测机制十分重要，是从

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有效举措，关涉到返贫风险是否可控、帮扶措施

是否精准、返贫事实是否发生，关涉到返贫是否能够

“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不过，考虑到监测机制

比较抽象、复杂，包括监测指标、监测模型、监测平

台、监测方式、监测程序、监测预警等内容，因此预警

体系是防止规模性返贫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具体流

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规模性返贫风险识别与分析。 一是根据

已有的监测模型开展 ＰＰＳ 抽样，将全国扶贫开发信

息系统和系统外农户纳入抽样框按等比例等概率抽

样法开展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采用赋权和综合评

价法测度监测对象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依据综合评

价的结果识别和划分监测对象。 二是进行典型调

查，联合基层干部开展第二轮典型调查，甄别返贫诱

因，然后基于大数据和计算机深度学习预测监测对

象的返贫概率。 三是利用大数据监测平台，构建跨

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防止规模性

返贫的全过程预警系统。 四是进行风险识别与分

析，基于监测模型，针对各尺度的可持续生计综合得

分，利用系统聚类法对监测户的返贫风险进行识别，
将各个尺度划分为低生计能力（高度预警）、中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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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力（中等预警）和次高生计能力（轻度预警），为
后续返贫风险评估与研判提供依据。

第二，规模性返贫风险评估与研判。 基于上述

采集的数据和风险识别的结果进行返贫风险的评估

与研判。 一是警度判断，根据规模性返贫概率的大

小和发展状况初步将规模性返贫预警警度划分为轻

警（Ｉ）、中警（ ＩＩ）和高警（ ＩＩＩ）三个警度，分别用绿

色、黄色、红色来表示：轻警（ Ｉ 级）表示有轻微的苗

头，隐隐有扩大的势头，返贫概率较低；中警（ＩＩ 级）
表示有返贫的前兆，预计将会返贫，并且事态正在不

断恶化；高警（ＩＩＩ 级）表示已经到了返贫的边缘，事
态的恶化程度很难遏制，随时会面临返贫。 二是入

户排查，统筹组织力量对照初步重点监测区域名单，
分别对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区域进行入户排查筛

选工作，村域出现一半以上或镇域出现 １ ／ ３ 以上的

中度以上预警，可视为规模性返贫。 三是警兆识别，
在规模性返贫预警监测平台的数据更新后，监测识

别系统就开始进入警兆识别程序。 警兆识别分为主

动识别与被动识别。 处在绿灯区的监测户则自下而

上主动进行规模性返贫风险识别申报，处在红灯区

和黄灯区的监测户由相关部门自上而下地筛查

预警。
第三，规模性返贫风险预测与预警。 在返贫风

险预测方面，可以基于已有的监测模型，将可持续生

计各指标的得分作为 ＢＰ 神经网络的输入节点，将
综合得分作为输出节点，将系统聚类法得到的低生

计能力和次低生计能力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随机森林法、支持向量机等工具进行仿真

训练，并根据训练的结果来预测不同尺度样本的可

持续生计能力，进而预测监测户的返贫概率。
在返贫风险预警方面，建立预警信息分类机制，

对“应纳未纳”“应帮未帮”“应退未退”群体进行分

类预警。 一是针对红灯区的预警体系， “省—市

（州）—县（区）—乡（镇）—村”预警中心高度警惕

并分析规模性返贫预警指标体系的变化，及时向上

级部门报备情况。 同时，设置“一站式”临时救助基

金，对符合临时救助标准的农户及时拨付救助款。
二是黄灯区的预警体系，各级部门可以根据规模性

返贫预警指标体系的要求，修正不达标的指标，进行

“点对点”帮扶。 比如，当识别到干预客体的工资性

收入不达标时，政府或社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为其

提供就业培训或就业岗位。 三是绿灯区的预警体

系，继续进行日常监测，完善规模性返贫预警自主申

报信息系统，预警监测系统及时更新数据并对新增

监测户进行“零距离”监测和帮扶，特别是要加强扶

智方面的引导教育，防止规模性返贫。
由此，根据“风险前—风险中—风险后”的逻辑

思路，对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识别、评估、研判、预测与

预警进行全流程分析，主要解决规模化返贫风险的

预警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如何系统进行防止规模

性返贫的风险识别与分析；如何科学进行防止规模

性返贫的风险评估与研判；如何高效开展防止规模

性返贫的风险预测与预警。
３．帮扶路径

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对疾病、意外等个体性冲

击以及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社会冲突、政策失序等

系统性冲击的能力较弱，容易诱发规模性返贫。 由

于不同类型外力冲击与不同致贫诱因的耦合性作用

机制不同，如疾病更容易引发创收能力降低、支出水

平增加、人力资本衰退，经济危机更容易让人们失去

工作机会、降低薪酬、财富贬值、福利下降，这些都会

导致规模性返贫。 因此，为斩断因脆弱性和缺乏可

持续生计而返贫致贫的根源，需要根据“分层分类

与因户施策、长短结合与内外兼修、强化综合与突出

重点”的帮扶思路，按照“事前预防与事后帮扶相结

合、兜底性路径与发展性路径相结合、常态化制度建

设与运动式应急帮扶相结合、外在帮扶与内力驱动

相结合”的帮扶原则，从选择帮扶类型、帮扶工具、
帮扶路径的角度来综合考虑。

第一，利用多元化帮扶类型多重帮扶。 防止规

模性返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因此帮扶设计上应体

现事前预防与事后帮扶结合，指导方针上应突出开

发式与保障式并举作为重要发力点，并根据需要开

展多层次帮扶如基本帮扶、综合帮扶、急难帮扶、服
务帮扶、慈善帮扶［４］ 。 根据不同的帮扶主体、帮扶

依据与帮扶要求，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帮扶可分为结

对帮扶、社会帮扶与自我帮扶，不同类型的帮扶，其
特点与优势不同，建议重点对不同帮扶类型在防止

规模性返贫中的内涵价值、作用机理、实践案例与应

用策略进行分析，构建三种帮扶类型交叉联动的现

实条件与实践向路，使之形成帮扶合力。
第二，开发多种类帮扶工具综合帮扶。 作为风

险易感度高、风险抵御力低叠加带来的易返贫属性，
贫困脆弱性根植于特定人口在资源、能力和动力方

面的先天劣势或后天不足，可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

来思考如何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与应对风险的能

力。 不仅如此，脱贫人口的生存环境也面临较大风

险，如农产品供需失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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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薄弱、公共服务不完善、气候变化异常等，当脆弱

的脱贫人口遭遇这些不确定的外在风险时，特定群

体规模性返贫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因此，从治理工

具来看，防止规模性返贫重点在于切断或消除致贫

风险因素，强调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联

系［９］ ，实现由“运动式攻坚”到“常态化治理”的转

变、由“脆弱性治理”向“韧性治理” ［２９］的转变。 基

于此，按照性质不同，帮扶工具可分为政策工具、市
场工具、技术工具。 多样化的帮扶工具为防止规模

性返贫提供了多种手段与方法。 为此，可针对不同

的规模性返贫人群、返贫阶段、返贫诱因、返贫领域，
通过“托举型—推拉型—引导型”的政策工具、“货
币型—服务型—资产型”的市场工具、“信息型—数

字型—智能型”的技术工具进行组合，发现三类帮

扶工具组合使用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向路。 因此，帮
扶时构建短期、中期、长期相结合的风险干预机制，
及时阻断返贫风险的生成与演化路径比较重要［８］ 。

第三，构建多层次帮扶路径递阶帮扶。 根据可

持续生计与多维贫困理论，从微观角度思考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帮扶路径有很多种。 由于现有脱贫人口

的持续增收方式大多与产业相关，如农旅融合下的

休闲农业对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因而农旅发

展规划的科学编制与项目倾斜能推动脱贫地区的高

质量发展［３０］ ；而以小额信贷为主的金融帮扶不仅

应作为脱贫人口的信贷支持手段，更重要的是可以

带动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３１］ 。 因此，从贫困脆弱

性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出发，要防止规模性返贫，就需

要脱贫户通过改善生存环境与提高收入水平降低风

险暴露的程度，通过增加资产性收入与构建社会网

络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通过理财性教育与金融服务

可及性来缓解或分散风险压力。 为此，按照“分层

分类、内外结合”的体系化、精准化、长效化帮扶原

则，根据“生存—发展—致富”的递阶式帮扶思路，
可以将帮扶路径分为兜底性路径、发展性路径与投

资性路径。 其中，兜底性路径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社
会救助、公共服务等解决生存问题的路径，发展性路

径包括能力培训、产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具有造血功

能的路径，投资性路径包括理财教育、金融帮扶、保
险投资等迈向致富之门的路径。

　 　 基层帮扶干部对脱贫群体有着最直接的了解，
是政策宣传与信息传递的主要群体，能够第一时间

作为接点连通帮扶资源与帮扶对象，防范与化解返

贫风险［１６］ 。 而且，从城乡互动的视角看，寻求二者

之间的空间耦合与重叠可以实现脱贫地区内生动力

的增长，特别是以城市带动农村可以实现内生式发

展，进而实现非贫地区与脱贫地区协同发展［３２］ 。
为此，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帮扶路径，应从政策、干部、
市场、技术、社会、个体的角度来考虑（如图 １） ［３３］ 。

由此，根据分层分类、内外结合的原则，构建体

系化、精准化、类型化的帮扶路径，主要解决规模化

返贫风险的响应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分析不同帮

扶类型之间的交叉联动，解决帮扶主体单打独斗的

问题；实现不同帮扶工具的有效组合，解决帮扶工具

不够精准的问题；鼓励不同帮扶路径的混合使用，解
决帮扶路径不够长效的问题。

四、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研究转向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的贫困治理任

务已然转向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巩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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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成果的最大任务就是牢牢守住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这不仅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

作，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然而，脱贫

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规模性返贫的内外风险会

长期存在，这会给“三农”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由

此，有效防范和化解规模性返贫风险，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底线要求与核心任务，是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

求与必经之路。 为此，通过对规模性返贫现状、返贫

诱因进行调查分析，构建科学合理的防止规模性返

贫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帮扶路径，能够降低农户

返贫风险的暴露程度，增强农户面对风险的应对能

力、恢复能力以及可持续的生计能力、发展能力与适

应能力。
１．研究思路的转变

虽然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相继

出台政策文件，多次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对象、
监测原则、监测标准、监测方法、监测程序等进行指

导与说明，并试图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返贫监测

与帮扶机制，但现有的监测与帮扶机制却呈现被动

性、应激反应式的工作倾向，面向规模性返贫的监测

指标、维度、手段、方法、流程、平台等都需要改进，帮
扶体系也急需完善，这就需要实现研究思路的转向。

第一，从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着力，探讨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主要目标。 防止规模性返贫与共同富裕

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 防止返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规律的具体体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乡村振

兴到共同富裕是历史性转移，巩固拓展 （防止返

贫）、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是一个有机联

系的整体，所以需要用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思维，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方向，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
未来的相关研究，要实现研究思路的转向。

第二，从分段分期与差异推进出发，提出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 防止规模性返贫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用发展的思维，坚持系统的观念，秉持精

准的思路，做好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

举措、考核机制等方面的衔接。 这就要求分段分期、
差异推进，由此构建的监测机制，也要因对象不同、
诱因不同、区域不同而略有调整。

第三，从分层分类与精准施策入手，创新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帮扶路径。 规模性返贫的监测对象，不
仅风险不同、需求不同，监测的缘由也有所不同，归

纳起来有“应纳未纳”“应帮未帮”“应退未退”几种

类型。 不管哪种类型，都需要结合其实际需求分层

分类开展帮扶。 例如，对于监测预警有返贫风险但

未纳入范围的，要根据困难类型和实际需求，将帮扶

需求分类推送至相关部门；对于监测预警帮扶政策

落实不到位的，要及时查明原因，尽快落实相关政

策；对于监测预警特殊困难情形且缺乏相应帮扶的，
及时启动帮扶举措；对于监测预警不再符合帮扶条

件的，要及时核实情况，并终止帮扶。
第四，从成效评估与反馈改进用力，创新防止规

模性返贫的管理流程。 防止规模性返贫是一项系统

性、综合性的重大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多个方面，将会贯穿衔接阶段与乡村振兴全

过程。 但是，这是一项新工程，可参照和借鉴的国内

外经验都很少，所以需要通过政策实验，将我们构建

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嵌入实践中去检

验，进而构建响应及时、运行有效、保障有力的防止

规模性返贫的反馈系统，实现防止规模性返贫风险

控制的闭环管理。
２．研究内容的转向

防止规模性返贫是一项具有内在文化功能的活

动，不仅能够丰富脱贫群体的物质文化，还是传播精

神文化和价值信息的文化工程。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

文化功能，一方面，体现为通过项目引导和价值引

领，向具有返贫风险的人群传播先进文化与先进理

念，提升他们的精神素养，使其由“传统人”向“现代

人”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改造具有返贫风险地区的

传统文化与习俗，激发脱贫人口自我发展的内生动

力，从物质与精神上防止风险人群规模性返贫。 总

之，防止规模性返贫要让先进文化带动落后文化、先
进精神带动落后精神，让返贫风险人群实现自我革

新、自我提升和自我发展。 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
要实现研究内容的转向。

第一，探索制度政策型、资源环境型、意外灾害

型、能力缺失型、外部市场型的返贫诱因。 规模性返

贫的诱因较多，有内部与外部之分。 从返贫的个体

因素、群体因素、环境因素出发，可将诱因分为制度

政策型、资源环境型、意外灾害型、能力缺失型、外部

市场型五种类型，需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诱因规模

性返贫的约束条件与帮扶路径。
第二，从“空间—时间—群体”维度将规模性返

贫分为区域性返贫、突发性返贫和群体性返贫。 现

有的返贫监测对象往往仅按人群如“三类户”或“五
类户”进行划分。 本文引进空间与时间概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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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返贫的特点、低收入人群的监测对象、返贫防

治的现实需求，将规模性返贫分为区域性返贫、突发

性返贫与群体性返贫，需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规模

性返贫的典型特点、可能风险与帮扶路径。
第三，优化“农户—村镇—县域”三维合一的监

测指标体系。 与个体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诱

因复杂、危害巨大、对象多样、地域广泛，普通的监测

指标如单纯的可持续生计监测指标、多维贫困监测

指标或收入监测指标都难以呈现规模性返贫的特殊

性与复杂性，因而需要在大规模实证调查与理性分

析的基础上，站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高度，对规模

性返贫的内涵与标准进行科学界定，进而结合其特

点和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求，从农户、村
镇、县域三个层面，按照一定的权重，结合多维贫困

理论、可持续生计维度来构建监测指标体系，全方

位、多角度、全口径监测规模性返贫的风险。
第四，使用“托举—推拉—引导”三力并举的政

策帮扶工具。 政策工具一般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

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 可跳出传统的政策工具分类

依据，将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帮扶工具建构为

“托举—推拉—引导”三力并举的工具，并对每种工

具的使用条件、典型案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
第五，深化“兜底性—发展性—投资性”三阶递

进的帮扶路径。 现有关于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帮扶路

径往往以微观、零散、细化的形式，对具体的帮扶路

径如产业帮扶、消费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等进

行描述。 前期调研发现，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帮扶路

径较多，难以列举穷尽与厘清边界。 建议规避上述

问题，进一步深化“兜底性—发展性—投资性”帮扶

路径的研究。
３．研究路径转向

规模性返贫问题是内置于一定情景与场域中的

动态性问题，也是一项长期行动，具有明显的群体

性、规模性、突发性特征，在不同时空背景下，遵循不

同的发生逻辑与治理向路，对其进行有效监测，由事

后管理转向事前防治，可增强返贫风险防控的预设

性、前瞻性与战略性，揭示风险发生的逻辑与机理，
阻断风险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演化链条，保障农民美

好生活的稳定性，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要实现研

究路径的转向。
第一，“需求—供给”路径。 将农民对防止规模

性返贫的现实需求与政府的政策供给结合起来，分
析两者的差异、评估两者的成效，探索既满足农民需

要又符合政策意图的常态化监测机制与精准化帮扶

路径。
第二，“反馈—改进”路径。 运用风险过程控制

的闭环管理理念，通过政策实验，对防止规模性返贫

的监测机制、预警体系、帮扶路径进行评估，发现问

题后反馈给相关部门，随后进行改进。
第三，“价值—技术”路径。 从民族大义、国家

功能、政府角色、社会公平等角度出发分析道德正义

在防止规模性返贫中的价值，提出构建监测机制与

帮扶路径的正当性。 同时，从市场效率、资源配置等

角度出发，分析市场技术在开展防止规模性返贫中

的作用，提出构建监测机制与帮扶路径的合理性。
第四，“内部—外部”路径。 规模性返贫的诱因

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其帮扶路径既包括内

部路径又包括外部路径。 因此，既研究影响规模性

返贫的内部因素如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与内部帮扶

路径如内生动力，又研究影响规模性返贫的外部因

素如市场因素、技术因素、灾害因素与外部帮扶路径

如结对帮扶、社会帮扶等，形成“内部—外部”的研

究路径。
简言之，未来的研究，可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

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同富裕理论、多维

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

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规模性返贫

“为何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

逻辑思路，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总体性分析框架、
动态性监测机制、过程性预警体系、多层次帮扶路

径、全方位改进策略”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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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薛瑞汉

　　摘　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依

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

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范围不断扩展，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

断增强，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 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
当前，无论是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破解这

一议题，需要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

度和法律保障，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依法行政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２４－０７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并着力推进其制度化进

程，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

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也存在着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制

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
促进依法行政。

一、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化的提出

　 　 行政责任追究中的“追究”意指事后追查、推究

原因等，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说就是问责在此特

殊语境中的一种表述。 ２００３ 年“非典”疫情是我国

行政问责制度展开的重要时间节点，此后针对党政

领导干部的问责日益常态化并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

果。 随着问责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家开始逐步探索

建立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且明确规定

了“谁决策、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原则。 但实施效果

不尽如人意，实践中很少有行政首长或者其他领导

人员因行政决策失误被追究责任的事例发生。
终身追究制度，最早源于建筑工程领域。 我国

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建筑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项目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被追责的主体一般是

工程实施主体，而非行政机关人员。 同时，一些地方

也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倒查机制、腐败案件责任倒

查机制。 尽管被追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人员，但职

责事由常常是职务犯罪，而非决策失误。 可以说，
“终身责任”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中充当

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早在 ２００４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

度”，但 １０ 年来，该制度的问责效果却远未达到预

期，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２０ＢＤＪ０１３）；“中原英才计划（育才系列）”中原领军

人才（ＺＹＹＣＹＵ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４）。
作者简介：薛瑞汉，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学习论坛编辑部主任、编审（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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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拍”式决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

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同时对决策责任

构成要件和问责主体作出规定，将重大行政决策责

任追究的重点放在终身追责问题上。 这意味着终身

负责从建筑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 这是我们党在创

新决策理论、健全决策机制上取得的一项突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各地开始将建立重

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上日程。 在省级政

府层面，云南省率先尝试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

任追究制度；在市级政府层面，西安市、合肥市、武汉

市等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但是，我国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设工作仍然处于初步

探索阶段，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的规范化仍然处于起

步阶段，实践中形式化、简单化情况时有出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转

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提高行

政效率和公信力，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 ［１］其中，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正
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

信力、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 因此，规范重

大行政决策行为并着力推进其制度化进程，是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

二、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建设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

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

良好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

显提升

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追究的理念逐步确立，责
任政府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权力追究走向制度

追究。 中央出台的相关文件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的

归责原则，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指出要

严格依法追究重大行政决策主体的责任。 同时，终
身责任追究的刚性进一步加强，追责领域也实现了

由行政向司法方面的扩展，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

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配套

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党内法规和政府

法规一起构成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本制度

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党内关于纪律监督性质的文

件实质上也包含了行政责任追究的内容和精神，两
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化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基于中央层面的立

法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如由中央层面实施的党内

法规、行政法规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

责的暂行规定》等。 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逐步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各
级地方政府围绕着“行政问责制” “行政首长问责”
“重大行政决策”等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重大

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档案制度、责任追究启动

机制等也在不断探索和完善。
２．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范围不断扩展

我国许多现行法律法规对责任追究进行了具体

规定，责任追究范围从公共安全事件扩展到决策领

域，从同体追究走向异体追究，从最初的工程质量领

域逐步扩展到重大行政决策领域。 从地域范围来

看，责任追究也从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各地方

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有关号召，通过制定省级规

范性文件对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进行规

定，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从范围界定

的方式看，部分省市相继出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管理政策，或直接将其纳入重大决策程序规定。
如广州市 ２０１３ 年将有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纳入目

录管理，此类探索为准确界定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提

出了较为科学的途径。
３．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建立责任政府的宣传和对于部分行政

决策失误责任的追究案例，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

监督，违法受追究”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定程度上促

使决策者更加重视科学决策，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

断增强。 实行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不但

对于决策者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而且提高了决

策者的权责意识，使其能够审慎用好手中的权力。
同时，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也提高了公

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增强了公众的监督意识。 决策

者责任意识和公众监督意识的提升为重大行政决策

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４．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

决策者既是权力行使的主体，也是当然的责任

主体，这体现了责任行政理念和公共行政理念，亦即

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这既是权责

一致的必然要求，也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题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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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义。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重大行政决策

终身责任追究力度的不断加大，决策者的行为暴露

在阳光之下，这必将使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更负责、
更科学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从而有利于从源头上防

治失范行为的发生，进一步促进良好行政生态的生

成。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人大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

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对政府重大决策出

台前报告人大制度作出指导。 同时，地方政府也制

定了相应的落实文件，进一步加强了人大对重大行

政决策展开的特定性监督。 部分地方性法规则将重

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确定权，即决策目录的制定权，收
归人大常委会，加强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

范［２］ 。 同时，地方实践中也出现了进一步赋予人大

常委会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约束性权力，如《合
肥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暂行办法》就提出了否决权、各执权和保留意见权

等，从而能够对决策事项进行实质约束［２］ 。

三、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化面临的难点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制度建设近些年虽然取

得了良好成效，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

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 当前，无论是

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建设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重大行政决策认定标准和界限不明确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国家层面

的立法规范，缺乏对重大行政决策标准的统一界定，
相关规定散见于地方政府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
如何在纷杂的行政决策中分出重大行政决策，或者

说，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

决策的范围边界是什么，哪些领域或事项可以或必

须实行责任追究，都尚不确定，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

双重困境，即在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体系中存在着重

大行政决策难以类型化的理论“瓶颈”，在地方行政

法治实践中存在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难以统一的问

题。 各个地方对重大行政决策范围和界定标准的规

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划

分不明确、不统一会给后续追责带来问题，会使重大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缺乏统一的明确指向，导致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负责制大打折扣：一方面，在某些

领域内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会缺少追责，给社会带

来风险；另一方面，针对某一重大行政决策，不同地

域追责规定不同，同样的行为在不同地区可能会受

到不同的追责，这必然会导致犯同样错误的领导干

部受到的处罚不一样，势必会破坏法律的统一，损害

法律的尊严。
２．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对象模糊

虽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

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等都规定了对决策失误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但实际上在决策失误事件中

主动引咎辞职的官员很少。 现实中，多数重大行政

决策会得到上级机关的默许或庇护，决策责任很难

追究到个人。 其主要原因：一是集体决策难以追究

个人责任。 当前，各级政府都把集体决策作为民主

化的重要形式，都将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

策的一项必经程序。 这对于推动重大行政决策民主

化、科学化具有重大意义。 但在实践中，由于相关法

律规范的欠缺，造成该项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着民主

决策意识不强、集体讨论规则不明等弊病，继而导致

了一些名为集体讨论决定、实为行政负责人一言堂，
名为集体讨论决定、实为行政懒政的事例［３］１５１。 同

时，集体决策也加大了发生决策失误时责任追究的

难度，决策失误的责任变得模糊不清，领导班子集体

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出了问题，难以追究个人

责任：是执行领导还是决策领导，是参与决策的所有

领导还是提出决策动议的个别领导。 因此，在重大

行政决策失误以后，往往容易出现“集体负责，即集

体无责”的怪现象。 二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党政之间

责任划分模糊。 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决策主体应由

行政首长负责，即由各级行政首长按照法定决策程

序制定重大行政决策。 实践中，政府领导实际上被

置于党委领导之下，各级党委往往是重大行政决策

的真正主体，地方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大多需报地

方党委来决定。 目前，我国关于党委责任也缺乏足

够的法律依据，这就使得重大行政决策出现失误时

无法区分终身追责的主要对象，即在重大行政决策

出现失误要终身追责时，如何确定行政首长和党委

领导责任，或者二者都负有责任时各自要承担多大

的责任［４］ 。 从党政关系来看，对行政首长的问责较

为集中，而对党委集体责任的追究较少，常常在行政

首长负责制的名义下将责任简单地归咎于行政首

长。 对行政首长追责被认为是对党委决策的一种替

代责任，即党委决策但却由行政首长担责，这容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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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公众同情并获得从轻追责［５］８９。 三是行政决策

责任不清晰。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基本前

提是权责一致，权力与责任一致是决策责任追究中

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层级

之间、正副职之间的权限责任明晰，同级政府不同部

门机构之间各司其职。 但现实中，重大行政决策中

的主要领导还是分管领导、领导还是相关工作人员

的责任划分不明晰，出现了有些决策主体有权无责、
有责无权等情形。 另外，我国的行政组织法还不健

全，实践中显得比较滞后，许多重要的部门都无组织

法可循，导致重大行政决策失误追责时难以准确界

定责任主体并分摊法律责任。
３．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法律约束薄弱

行政决策责任的法律依据未体系化，相关的规

章制度较为宏观和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对于重大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几乎没有涉及，更不用说形

成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专门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

究法律体系。 一是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缺失。 目

前，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主要体现为中央政

策而不是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尚缺乏对行政决策责

任的统一立法，尚缺乏统一、系统的有关重大行政决

策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 我国涉及行政责任追究方

面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作为一部

规范公务员行为准则的法律，它不是专门的关于行

政问责制的法规，涉及公务员责任追究的较少，对于

公务员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更是只字未提。 我国关

于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规定主要体现为中央层面的

一系列政策和党的纪律规定。 二是地方层面的立法

权力受限。 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专门针对重大行政

决策的规范，但大多数是以“暂行规定”或“暂行办

法”的形式颁布，而且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主体、对
象、原则、事由、类型、方式等还缺乏具体的规定，加
上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覆盖范围

有限，导致规范效力不足、实施效果不佳［６］６５。 另

外，这些政府规章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主体、客体、范
围、程序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重要内容的规

定比较模糊，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还有一些地方

政府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和办法时缺乏针对

性和实用性，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
４．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程序不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规定，重大行

政决策的作出要遵循五项基本程序，但对重大行政

决策实施后的终身责任追究程序并没有说明，现行

行政决策责任的法律规定对具体的追究程序也语焉

不详。 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特别重视行政决策程序的

立法问题，要么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行政决策程序法

律文本，要么绝大部分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

政府建设的意见》或者其他省份的相关文本规定；
一些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法律文本缺乏基本要素

的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原则问题没有

提及；一些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法律文本都是一

些较为宏观的和原则性的规定，可操性不强，执行难

度大，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３］４５。 重大行政决策责

任追究程序的不完善，给决策责任追究过程中的暗

箱操作留有很大空间。 一是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

追究的启动标准不明确。 重大行政决策失误达到何

种程度需要启动问责程序，各地普遍缺乏具体规定，
大都沿用“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标准，但这

一标准弹性大、模糊性强，存在明显的主观缺陷。 一

些决策责任追究启动与否，与决策失误的社会反响

程度密切相连［７］ 。 二是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 当前，由于我国缺乏重大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律文本，使得在重

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过程中，从启动、调查到审

理、执行、权利救济等程序都处于法律缺位的状态。
也就是说，追责启动、责任调查、决定处分、涉罪移

送、申诉等程序没有详细规定，决策责任追究的具体

程序仍处于搭建阶段。 三是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

追究程序不公开。 因为责任追究程序不明确、不公

开，人们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由于缺乏外部启

动决策责任追究的程序，使得决策责任追究难以令

人信服，处理结果很难保证客观公正，导致公众不认

同一些责任追究的结果。
５．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主体单一化

基于“问责主体是否与问责对象属于同一个系

统”这一标准，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主体包

括同体责任追究主体和异体责任追究主体。 就重大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而言，其同体问责是指行政

系统内的相关机关对决策者展开的责任追究，它是

一种典型的自我监督、自我追责模式；而异体问责则

是行政系统外的相关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监察机

关、司法机关、纪律检查机关等，对决策者展开的责

任追究。 其中，行政机关内部审计部门以及上级行

政机关属于同体责任追究主体。 同体问责是我国当

前最主要的问责方式。 目前而言，现有的这些责任

追究主体尚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果：一是同体追责

主体单一，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监察体制

改革后，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政府内部机关转变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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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列的国家监察机关，其追责也由同体追责发

展为异体追责。 因而，目前的同体追责主要是行政

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追责，这种同一系统内部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追责方式会影响问责

力度。 由系统封闭导致的追责过程缺乏监督，容易

使责任追究流于形式。 同时，行政系统内部的领导

职务调整导致追责难度加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二

是异体责任追究主体话语权缺失，追责效力相对薄

弱。 各级人大机关、各级监察委员会及司法机关、新
闻媒体、公众、社会组织等对决策主体的监督受到多

方面限制，发挥作用有限，问责力度有待加强，如实

践中人大问责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法院问责也是一

种被动性机制［６］６６。

四、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化的实现路径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这一议题的

破解，需要从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三个维

度展开。 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存在

的问题，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１．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

界定重大行政决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

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全国各级地方

政府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国家层面很难对重大行

政决策责任追究事项作统一规定，具体的行政区域

对重大事项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在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管理和市政建设相对重大和紧迫；而在经济比

较落后的地区，乡村振兴工作就相对重大和艰巨。
同样一个建设项目，在经济落后地区属于重大事项，
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就属于一般事项。 所以，判
断重大事项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立重大行政

决策范围的识别标准。 目前，２０１９ 年通过的《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暂行条例》），
对重大行政决策范围进行了原则性规定，采取了

“概括＋列举＋目录＋排除”的立法技术。 也就是说，
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重大行政决策范

围，对何为重大行政决策作出评判标准，确定了重大

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事项范围，如重大公共政

策与措施类、重要规划类、重大公共建设项目类、关
系社会发展重大影响类、重大公共利益类、关涉广泛

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类等。 同时，要兼顾立法的明确

性、灵活性和合理性要求［５］７６。 换言之，在国家立

法确定基础标准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地方一定的自

主权。 一是从决策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范围看重大与

否。 如果某一决策影响到决策主体所辖范围内的所

有公民，或者数量庞大的公民的利益，那么这种决策

可以被认为是重大行政决策，如研究制定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

施；如果某一决策只影响到某个单位或个人的利益，
那么这种决策可以说是非重大行政决策。 涉及人数

众多是重大决策事项的首要特征。 二是从决策实施

的结果看重大与否。 如果造成了长期的、永久性的、
不可弥补的不利影响，就可以称为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越是空间范围广、时间持续长，造成的

影响和社会关注度就越大。 也就是说，决策引发的

影响深远且不可逆［８］ ，一旦发生决策失误，其不利

影响将是长期的，造成的后果也比一般的行政决策

失误更严重，导致更大的舆论压力。 三是从决策实

施的成本看重大与否。 决策实施成本巨大，则属重

大行政决策。 一般来讲，决策实施成本金额越大，政
府财政和纳税人的负担越大，事务越重要［９］ 。

２．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

明确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划分，需要遵守“谁
决策、谁负责”的基本原则。 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决

策，重大行政决策在影响范围、执行程序、实施周期

等方面都要更严谨、更复杂。 一般行政决策的追责

对象仅及于行政决策的作出主体即可，包括行政决

策台账记录的参与者、作出决策的集体领导班子、干
预决策的上级领导、决策失误的党政联合体等；而重

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除上述主体范围外，还包括

重大行政决策的承办主体、执行主体和参与公众主

体，贯穿重大行政决策从形成到实施的全过程。 在

某种意义上，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一词在概念范

围上要有所扩张，关注决策的整个过程和阶段，以过

程论的视角来统观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 按照

２０１９ 年《暂行条例》关于法律责任的追究，主要涉及

决策作出单位、决策承办单位、决策执行单位和承担

论证评估的专家、机构、社会组织等社会公众，基于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考量，以上四

类追责对象思路的设置是较为合理的。 一是建立重

大行政决策“台账”，做到责任追究有案可查。 决策

机关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

度，把谁提出决策议题、谁参与决策过程、谁参与风

险评估、谁负责合法性审查、谁参与最终讨论决策决

定等信息都要完整记录在案［１０］ 。 特别是记录重大

行政决策由谁主持、谁动议、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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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信息，既要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进行记录，也
要对干预决策者进行记录。 这样，就明晰了追责对

象，明确了上下级之间、正副职之间、部门之间以及

相关责任人员谁应承担什么责任、受到怎样的处罚

等。 二是对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的决策，按照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及其他成员明确相应的责任。 集体

讨论决定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作出决

定而不作出或拖延贻误的，都属于集体讨论决定错

误，都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参加集

体讨论决定的人员应当对自己的讨论意见和表决意

见负责，对集体讨论决定发生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但在集体讨论表决过程中明确提出相反意

见的人员可以免责［３］１６８－１６９。 也就是说，其他参与

者在决策时表态了，提出了自己的合理意见，或投了

反对票的，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就可以免除责

任［１１］ 。 通过会议记录等材料能够充分证明已提出

正确意见而未被采纳的，可以免责。 三是对于党政

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不能只局限于政府系统，
也应让党委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党政联合决策失误

的责任追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承

担责任的原则，如果党委干预行政决策，导致重大决

策实际上由党委作出，这种情况下应让党委承担连

带责任，对党委相关人员追究决策责任，即应以属地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重要领导

责任；属地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主要领导作为

主要责任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相关部门分管领导

作为直接责任人，承担直接责任。
３．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和法

律保障

“对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其主要由方案起草、
方案论证、方案评估以及方案审查和方案决定这五

个基本环节所组成，缺乏上述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

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１２］ 因

此，要对现有与决策问责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完

善，推动决策责任终身制的立法工作，以国家法律形

式确立决策责任终身制。 一是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终

身责任追究标准，明确追责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
归责原则多元化是法律责任日益精细化的必然结

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标准不可能依据

单一的归责原则，而应当建立具体而客观的认定标

准，即要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追责的具体的、可操

作性的标准。 二是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的程序法规，包括启动程序、调查程序、处理程序、权
利救济程序等。 程序规则要实现决策责任追究的细

化、量化，具有可操作性。 程序设置要保证责任追究

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 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应当

制定有针对性的程序标准。 三是建立重大行政决策

失误的分类追究制，构建并完善多元合作的追责体

系，依法依规追究决策失误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

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是完善重大行政决策

的配套制度。 责任追究是重大行政决策的事后监督

环节，必须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事前环节、事中环节的

制度设计价值一致、功能配套，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为此，要围绕重大行政决策过程的评估、参与、程序

等基本要素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４．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

２０１９ 年的《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形成、
审查、决定、执行、调整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说

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２０１９ 年修

订）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２０１９ 年修订）两部

党内法规，也仅仅是从不同层面规范了党的领导干

部任用问题，并未从更大的视角进行统摄而提及重

大行政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问题。 由于立法层

面缺乏复出规范，所以部分领导干部被问责后重新

经过考察得以任命新职务引起了社会舆论和误解。
因此，真正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

价值，需要提高复出门槛，细化复出标准，明确复出

程序，以防止责任对象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官复原

职”“东山再起”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问责制度重在

监督权力运行，监督行政行为，及时纠正偏差。 对那

些工作中确有能力、偶有失误但能积极改错，在实践

中重新赢得社会尊重的官员，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
允许其重新参政。 重大行政决策失误责任对象并非

不能复出，让应该复出的责任者复出，严格限定重大

行政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做好其复出相

关制度规定，是对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

一种保障。 这既体现了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的严肃性，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实行“终身问

责”，以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效果；同
时，也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
能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完善提

供重要的制度支持。 同时，实行责任追究信息公开

制度，令决策失误者接受监督主体和社会公众的事

后跟踪监督。 一方面，保持跟踪监督机制，加强重大

行政决策责任人使用管理的事后监督；另一方面，对
曾经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应在退休前进

行全面“政治体检”，避免带问题退休，真正实现重

大行政决策监督的长期性。
９２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５．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

机制

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公众参与、专家

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已经在

某种层面可以规制重大行政决策出现决定和执行的

偏差，以经过不断调适来实现最终目标，但是法定程

序的顺利进行仍然需要内外监督机制的设置来实现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制的责任归类与倒查。 这是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关键所在。 重

大行政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多

元化和复杂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框架，其应从人

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和

社会监督六个层面出发，构建完备的终身责任追究

体系。 比如，在人大监督方面，完善人大监督的程

序，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完善人大的执法检查制

度，完善人大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制度。 在行

政监督方面，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层级监督，形成同

级监督合力。 在司法监督方面，主要通过违宪审查、
对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的司法审查两条途径。 在政协

监督方面，通过会议、提案以及提出批评、建议和举

报等形式实施民主监督。 在舆论监督方面，从法律

上确保社会舆论尤其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力，进一

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保护公众、媒体等的知情权，
以便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的有效监督。 在社会监督方

面，培养公民参与性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监督意识，完
善公民监督的法治建设，建立多渠道、高效率的公民

投诉体系，完善公民监督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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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全景透视与法治之维

张　 媛

　　摘　要：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系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通过科学的解析和规范的限

制进行回应。 鉴于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复杂性，采取区分主体的分析框架并实现解析的体系化是恰当的进路：从
国家层面来说，全过程数据利用行为的不加规制造成了数据主权之风险；从市场层面来说，外观自由、实际已然接

近垄断边缘的数字经济市场当然需要进行矫正；从个人层面来说，数字经济伴随着文化、社会等变化也引发了个人

权利陷入不安定的境地。 围绕问题进行拆解，国家层面数据主权之风险系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之间平衡困难造成

的；市场层面贴近垄断系当前技术霸权之现状造成；诸多规律性假定失效使个人信息完整规制方案真空，相关负性

影响也随之显现。 我国应当基于法治策略确保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法治保障降低国家安全风险，反对霸

权行为；发挥法律激励作用对接市场发展规律，将法治融入市场；适当“过正”矫枉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形成文化、氛
围与观念。

关键词：数字经济次生风险；数字主权；技术霸权；垄断；基本权利

中图分类号：Ｆ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３１－０８

　 　 数字经济为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数

字强国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

存，加快我国数字经济的体制建设与发展，不仅要抓

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更要防范数字经济的风险。
对于数字经济的风险，目前学界并没有进行系统的

分类识别。 若从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来看，企业

的数字化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１］ ，在这

个意义上，企业可谓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为了

应对经济的数字化发展，企业必须要在技术和数据

两大方面抢占先机，而企业据此展开的一系列竞争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引发数字经济风险的导火

索［２］ 。 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企业不当攫

取、过度收集乃至不当处理数据的风险，以及企业利

用技术优势对市场进行垄断导致不正当竞争、不公

平竞争风险等。 企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
构成上述风险的核心要素，文章倾向于将上述风险

视为数字经济引发的直接风险，即“原生风险”。 而

这些原生风险可能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在政治、经济、
法律等领域蔓延，从而引发新的风险。 例如，企业在

全球范围内对数据的攫取可能会威胁到各国数据主

权安全；企业利用技术优势进行的市场垄断可能会

进一步加大反垄断的难度以及对消费者权利的侵

害；企业在一国范围内对数据的过度挖掘可能会威

胁到个人隐私、个人公平获取资源的权利等。 本文

倾向于将上述由“原生风险”引发的新风险视为数

字经济的间接风险，即“次生风险”。
随着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体量的不断扩大，不可

克服的系统性风险积聚，在数字经济原生风险不断

升级的同时，数字经济的次生风险也持续发酵，因此

有必要意识到数字经济的次生风险是影响数字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次生风险的规模扩大，
将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
研究数字经济的次生风险不仅可以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改造传统产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也有助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０８
作者简介：张媛，女，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山东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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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安全、规范数字经济市场运行、
保障公民数据隐私。 纵观目前国内对数字经济次生

风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管理学、金融学等学科视

角分析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成因，而忽视了法治对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意义。 因此，本文从法治视角

解读数字经济次生风险，从认知框架、生成机理与法

治策略三个维度展开讨论，欲在法律层面对我国数

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次生风险进行系统化

梳理。

一、框架搭建：基于不同主体
的观察视角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表现丰富，与其存在形式、
管控框架等存在诸多联系［３］ ，需要归入特定的框架

展开系统性分析。
１．基于国家的观察：数据利用行为与数据主权

数据具有虚拟属性，与传统生产资料所具备的

地域属性不同，不同国家与地区在数字资产的产业

认知与司法解释上存在巨大偏差，由此而形成的数

据主权竞争风险不断在地区和国家间累积，数据主

权的概念就是诞生于数据资源不平衡的基础之上。
数字经济带来的数据主权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第一，企业间数据跨境流动风险威胁数据主权

安全。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风险已成为各国关注的主

要问题。 就数据出境而言，存在两个层面的风险。
一是内容层面的风险。 数据出境的内容可能涉及到

国家安全信息，国家安全信息的外流可能对国家安

全产生重大威胁。 二是数据出境方式和地点的选择

对数据主权安全带来风险。 若有相关主体受利益驱

使采用非法方式阻碍数据合法出境，必然会威胁国

家数据主权。 另外，在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必然会

经过不同的国家、地区，接受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的服务，如果数据流动经过数据主权重视不足、数据

权利保护力度不大的国家或地区，则会对数据主权

产生严重威胁。
第二，企业数据的利用威胁数据主权安全。 随

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被

存储在跨国的数据中心。 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可能会

跨越国界被存储、备份和处理，从而导致数据利用具

有跨国性。 除跨国企业之外，互联网技术也使得数

据可以通过网络在国家之间进行快速和便捷传输。
企业可能收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户数据，并进行

统一分析和利用。 数据流通的跨国性导致数据一旦

跨境流通，就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有力武器，数据

主权安全便会受到威胁。
第三，企业数字技术控制威胁数据主权安全。

数字技术是智慧的治理技术，其通过增量式赋权和

重构式创新，实现具体问题与治理主体、解决方案的

智能匹配，有效提升治理效能［４］ 。 当前数字经济背

景下，一国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提升本国在数字经

济时代的竞争力和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如果没有

先进的数字技术，就可能陷入潜在的国家数据主权

安全风险的包围圈。 数字技术的掌握与数据流通渠

道紧密相连。 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够确保本国合法有

效地管理和掌握数据资源，避免数据被他国或跨国

企业所控制，进而丧失对数据的掌控权。 拥有先进

数字技术的国家可能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对其

他国家进行网络攻击、黑客攻击等。 因此，发展先进

数字技术的国家也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这些攻击，
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 另外，数据

资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如果一国没有

先进的数字技术，无法有效地利用和加工数据资源，
就会面临技术依赖和竞争劣势。 其他先进技术国家

可能会通过技术霸权等手段，垄断数据资源，从而限

制该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大的可能性。
２．基于市场的观察：市场自由发展与市场垄断

从经济的一般理论出发，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

社会还是数字社会，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均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劳动力等

生产要素类似，数字化时代，数据要素的产生改变了

传统的基于所有权的分配模式和财产保护模式，推
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５］ 。 数字化时代，为了实

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本往往通过积累形成规模效

应，并通过垄断形成技术优势，进而反向加固数据

“围栏” ［６］ 。 这在阻碍数字要素流通的同时更不利

于其经济效用的发挥，在市场层面存在以下两方面

的风险。
第一，在数字产业形成规模经济后，数字市场的

垄断行为会加大反垄断的难度，对市场的自由竞争

产生更强的负面效应。 相较于传统行业垄断行为的

司法界定，当下由于社会缺乏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充

分认识，对如何衡量以及甄别经济行为中的垄断行

为缺乏有效的法理依据以及现实裁定限度。 原因在

于，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主体更多地依赖于各类

企业，其与政府部门相比在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尤其是随着人们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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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数字化转型，各类企业在总体上拥有越来越多

数据的同时，对消费者的细节认知和了解也逐渐渗

透进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 与传统企业的市场垄断

不同，数字企业不需要将物质资料进行空间上的集

中，而是依靠其核心技术收集庞大分散的数据，这加

大了资本对数据的统治力度［７］ 。 随着数字化转型

的逐步深入，考虑到大数据时代的智能算法特征，企
业掌握的数据越多，便越能对市场整体和消费者个

人进行准确的把握。 为占据产业内部的优势地位，
企业将通过横向扩张不断扩大自身的用户覆盖，通
过纵向扩张完善自身发展的供应链建设，从而形成

企业护城河。 如果不对数字要素的垄断加以规制，
数字要素垄断的现象将必然发生。 一方面，由于数

据要素改变了传统物质存在的时空属性，人们无法

对其进行直接感知，仅仅通过使用无法得知平台的

算法逻辑；另一方面，由于算法的技术特征，即便一

般消费者获取了其代码逻辑，也难以就其内容展开

实质性审查，种种特征加大了数字垄断的外在监督

难度。
第二，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同样是数字垄断产

生的弊端之一。 鉴于数字平台垄断势力的不断增

强，其损害已经不再局限于价格与经济层面，由于其

服务的提供对象往往是消费者，垄断平台所涉及的

利益损害更多地涉及隐私和公平维度［８］ 。 一方面，
由于数字平台对消费者个体肖像特征的准确把握以

及算法的不透明性，垄断平台容易对消费者产生算

法歧视，具体表现为不同消费者对相同商品的消费

价格不同，或者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

同一商品的消费价格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经营

者具有技术优势，在日常的数据管理、运营规则的建

构等方面往往具有更多的话语权，扮演着管理者与

仲裁者的双重角色［９］ 。 当垄断平台与消费者产生

纠纷时，前者具有的技术优势往往更容易在纠纷中

占据主导地位，这不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
３．基于个人的观察：数字经济侵蚀与权利安定

在数字经济的场域中，由于互联网具有联通性，
个人不再受制于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天然屏障，在个

人层面的数字经济次生风险集中表现为个人信息安

全风险。 与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安全负载于隐

私权之上，而数字经济的异化风险则主要来源于其

开放化与商业化发展。 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

通过数据开放来实现特定的数字经济目标，但这与

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保障之间存在某种难以调和

的张力。 对信息安全的保护强调数据的有限开放，

以实现数据信息权益保障和合理利用之间的平

衡［１０］ 。 但基于数字经济的数据开放要求，作为用

户的个体在数字经济生活中实施的各项活动都将使

关乎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数据信息完全暴露于数字

平台和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 深度参与数字化生活

的个体在数字经济各领域中的实践使其原本应处于

隐私范围内的数据信息形成体系化联结，个人隐私

的整体面貌以及个人的身份、偏好等重要信息外显。
其二，数字经济中的各主体基于商业目的而导致隐

私性数据信息的非法流通。 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
商业实体或数字平台不仅可能利用个人信息中体现

出的个人对特定服务或商品的偏好而谋取利益，还
可能通过共享这些数据信息达成垄断性的“商业联

盟”。 在此情形下，被不当开放的个人数据信息将

进一步沦为商业化工具，隐私权的尊严属性被大幅

削弱，个人信息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与此同时，算法歧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个

人数字资源权利的实现。 算法看似具有中立性，但
其往往内含着某种价值选择或价值倾向［１１］ 。 通过

对个人自主选择的干预，这种隐蔽的价值要素使算

法发展出（一般意义上的）歧视的衍生态，并严重阻

塞了个人获取数字资源的渠道。 具体而言，作为算

法歧视常见形式的算法推荐，通过获取相对人的数

据信息，提炼出个人偏好，并有针对性地为相对人推

送相关信息。 此种算法推荐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便利人们的生活，但也致使个人的自主决策权

受到侵蚀［１２］ 。 算法技术所内含的规律模式将形成

某种“偏见”，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类的实践理性决

策，并消弭人类个体的个性与社会生活的偶然性与

动态性，使个体只能机械地获取算法所提供的数字

资源。 在此情形下，个人公平获得数字资源的权利

便受到了侵害，个体本应能够为其决策行为构建一

个全面、立体的背景性蓝图，却因算法歧视而被困于

极其有限的实践范围中。

二、多维透析：基于对照原理
的规范讨论

　 　 数字经济具有次生风险是客观事实。 从历史的

维度，国家的数据主权可能会受到威胁；从市场的维

度，数字经济可能会导致市场垄断；从伦理的维度，
个人的信息与隐私也有安全之虞。 数字经济的次生

风险会严重损害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排除这些

风险，才能使数字经济迸发前进的力量，从而造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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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与人民。
１．数据主权对数字经济的桎梏与国家的选择

之难

数字经济被誉为“第四次产业革命” ［１３］ ，要分

析其次生风险，我们需要回归到历史的维度看前几

次产业革命。 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的到来，诞生了全球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英

国，英国凭借着坚船利炮叩开了清朝的大门，掀起了

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是内

燃机的应用和电动机的诞生，这催发出一系列大军

工复合集团，从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也在日

本的入侵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第三次产业革命

是原子能革命，新中国长期面临着美苏两国的“核
讹诈”，我国研究出“两弹”后主权才得到保证。 从

历史规律就能看出，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先发国的

狂欢，先发国凭借巨大的科技、经济与军事的优势，
将殖民、灾难和战争输出到后发国家［１４］ 。 历史证

明：想要利用好产业革命成果，必须掌握技术上的主

动权［１５］ 。 在数字经济勃发的新时代，必须维护好

国家的数据主权［１６］ 。 当前我国数据主权面临三大

隐患。
第一，我国的数字技术基础相对落后。 尽管近

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俨然进入发展的第一

梯队，涌现了一批世界瞩目的高新企业，诸如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等，但是我国的数字技术基础相较于

西方国家仍然相对落后。 首先，在材料与硬件方面。
数字技术仰赖于很多材料与硬件，比如高分子化合

物、光纤、芯片等，西方国家在这些技术方面能轻易

地卡我国的脖子，造成重大的国家安全隐患［１７］ 。
其次，在软件与代码方面。 西方国家的计算机科学

发展较早，科研成果极其丰富，吸引了全球的专业人

才。 我国在技术系统开发上仍较为落后，比如 ｉｏｓ、
安卓、ｗｉｎｄｏｗｓ 等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始终掌握在西

方国家手中［１８］ 。 最后，在关联学科配套方面。 发

展数字经济不仅需要在计算机科学单方面努力，还
需要加大对物联网、市场营销、社会学等各关联学科

的支持。
第二，我国技术发展面临西方国家的遏制。 我

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其对我国技

术发展实施了遏制政策，西方的技术封锁拖缓了我

国技术发展的节奏［１９］ 。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

异军突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拥有谷歌、
ＯｐｅｎＡＩ 等人工智能巨头公司，但我国由于 ＧＰＵ 的

进口限制，难以大规模开展大语言模型的训练，使我

国在人工智能科技的竞争上处于相对不利的

位置［２０］ 。
第三，我国的法律与监管处于两难境地。 法律

与监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没有系统的法律约束

会造成各种失范现象，比如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恶意

竞争、损害公益、侵害公民权利等，这些现象是我们

要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与监管过度，则
会抑制科技创新，会使科技人员与公司束手束脚，动
辄坠入法网，容易产生“躺平”现象，这对我国参与

此轮科技竞争是非常不利的［２１］ 。 我国的法律与监

管处于两难境地，可能会对我国的数据主权造成潜

在的威胁。
２．天然优势对数字垄断的支持与市场的假定

失效

第一，垄断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特定经营者是

否处在市场支配地位，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使得这一

过程变得极为复杂。 一方面，数字经济中“相关市

场”的模糊性使得垄断行为的范围难以明确。 数字

经济的特性使得产品和服务的边界变得模糊，传统

的市场界定方法难以准确评估市场结构。 另一方

面，现有的关于市场支出的单一标准难以全面评估

经营者在数字市场中的实际地位。 数字经济中的网

络效应和数据积累使得市场份额无法全面反映经营

者的实际市场影响力。 尽管《反垄断法》和《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提
出了一系列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指导原则，包括市

场贡献、技术优势、经济实力等，但在数字经济中这

些因素如何认定仍存在一定难度。 执法机构在制定

具体认定标准时存在困难，使得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与反垄断执法标准不明确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执法机构如果不采取严厉态度，可能导致严重的竞

争问题，增加数字市场面临垄断风险的可能性，进一

步加剧数字经济市场垄断的风险。
第二，数字经济加大了反垄断立法分歧。 关于

市场垄断行为，部分学者主张通过政府外部力量及

时规制垄断，以维护市场公平；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垄断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阶段，应通过市场自身机制

调节，无需制定反垄断法［２２］ 。 ２０２２ 年最新修订的

《反垄断法》增加了鼓励创新的立法目的，然而如何

处理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完全竞争和寡头结构

哪一种更有利于创新，学界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

识［２３］ 。 数字经济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在解

释市场行为方面的局限更加显现。 数字经济使公平

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数字化转型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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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动态变化增加了反垄断法立法的复杂性。 创

新驱动的数字市场可能会因寡头结构而受到阻碍，
但完全竞争也极有可能导致公平问题，这种矛盾张

力使得法规制定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平衡创新推动

效率提升与维护市场公平的目标，是数字经济背景

下推动数字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规制空白对算法侵害的无知与个人的权利

灭失

第一，算法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偏移激发了算法

侵害风险。 算法基于数学和逻辑原理而起，是客观

而中立的，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算法与资本的

融合使得算法本身的客观性、中立性产生偏移，在数

字消费领域甚至被用来侵害人们的权利。 数字经济

背景下，算法的设计和使用往往是为了实现特定的

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与企业利益相关，比如增加销售

额或用户参与度，这可能导致算法在作出决策时不

考虑甚至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如在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一人一价” ［２４］ 。 当算法被用

来最大化经营者利益时，消费者的权益必然会遭到

损害。 同样，数字技术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它们

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这意味

着这些算法技术反映并加强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包
括其不平等和偏见。 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和伦理框

架无法完全赶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这导致了算

法歧视和侵犯消费者权利的问题很难通过现有的法

律和规章来解决。
第二，“算法黑箱”带来监管挑战。 数字经济时

代，算法作为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推动力对

提高社会生产力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算法本身存

在的“算法黑箱”问题所带来的法律风险逐渐显现。
所谓“算法黑箱”指的是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

及技术公司实行的排他性商业政策，导致算法的工

作原理和目标对用户而言像一个未知的黑箱。 由于

算法黑箱的存在，当算法引发的行为导致损害时，确
定责任主体变得复杂，责任应归咎于算法设计者、使
用者还是算法本身？ 这种不明确的责任归属为法律

责任的追究带来了挑战［２５］ 。 同时，算法黑箱还导

致了算法决策过程的不透明，这影响了使用者的知

情权和对算法决策过程的公正性评估。 “算法黑

箱”的存在不仅增加了保护数据权利的难度，而且

还可能为算法侵犯数据权利开启了更多“通道”。
当然强调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同时，也需要考

虑到算法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 如何

在不侵犯技术公司商业秘密的前提下确保算法的透

明度和公平性，是另一个法律难题。
第三，数字准权力引发社会风险。 在人类社会

的发展史上，权力的源泉从土地演化为劳动力再转

移到资本。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个源泉变成了数

据，控制数据等同于控制权力。 然而，数字准权力并

非来源于人民，而是由市场中的运营商收集的数据

积累而来，这可能会威胁到社会关系的稳定。 一方

面，数据权力可能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手中，这些企

业能够控制信息流动，影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形成数字垄断，加剧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不利于数

字经济的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拥有者可

以通过大数据操控公众意见，影响政治决策等。 当

私营企业掌握大量数据时，可能会影响政府决策，导
致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政府职能的弱化，侵蚀政府

的公共职能。

三、法治路径：基于问题解决
的体系展开

　 　 数字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强调：“我们愿意同各国加强合作，通过发展跨境

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

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２６］ 然

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助推

作用仍是一个未解的课题，因为数字经济既对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伴随着潜在

的次生风险。 针对这些风险，本文基于法治策略探

讨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１．寻求法治保障，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第一，以法治保障下的自主研发技术为根基。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的数据技术尚未实现对发

达国家的弯道超车，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引进和学习

并不能在全球技术交流中取得优势，自主研发仍然

是走向世界科技领域前沿的必然选择。 为此，应当

迅速建立健全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数

字监管机制，保障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加

强数据人才的培养，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加强校企合作，更好地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

人才。
第二，以国际数据市场的法治建构为导向。 目

前全球科技竞争局势处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与西

方国家高筑技术壁垒的叠加态，以国际数据市场的

法治建构为导向是我国在全球数据领域取得独立地

５３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全景透视与法治之维



位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既要重视科学数据的开放

共享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全球科学

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合作中［２７］ 。 另一

方面，我国必须积极参与相关市场规则的制定，推动

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使我国在全球数据舞台上发

挥更大的作用。 成为规则订立者能够有效地防范西

方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对我国采取不公平举措，在面

对贸易摩擦时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司法回击，维护我

国在数据领域的权益。
第三，以国际性数据平台监管为支撑。 数据作

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其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创造

价值，跨境数据流动是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得以实现

的必要条件［２８］ 。 但数据流动和使用也存在潜在风

险。 例如，技术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依据其技

术能力能够做到盗用或非法使用其他国家的各类不

公开数据，私自收集网络用户的偏好等信息。 在全

球数据流动的复杂网络中，事前法律难以完全阻止

这些不正当的数据使用行为。 我国要在全球数据治

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就应主导建设国际数据

平台监管体系，以保护我国数据主权和各国用户数

据权益为目的，打破技术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

对国际数据交流的不当使用。
第四，以数据技术的产学研结合为动力。 我国

正处于数据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产学研的结合仍

是我国数字技术发展的动力源泉［２９］ 。 大数据试验

区法治化则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抓手，其为产学研

合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为高校、科研院所

以及企业提供研究素材，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其一，发挥高校学生独具的创新优势，为产学研的合

作提供更多的实际案例，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其二，科研院所作为数字技术研发的核心力量，保障

其法律权益有利于拓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奠定

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基础。 其三，通过立法鼓励数据

企业拓宽研究领域，注重数字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

推广。 其四，通过法律的协调作用在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推动信息和资源的共享，
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方的优势。

２．发挥法律激励作用，对接市场发展规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诚如上文所述，数
字经济的发展滋生了数字垄断等一系列市场风险，
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指引技术的发展，防止技术垄

断，保障市场健康运转。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路

径予以实现。

第一，注重对隐私的保护。 平台作为利益主体

很可能在利用个人信息的时候对之产生侵犯。 基于

此，应当将隐私作为一种非价格因素纳入反垄断的

框架之中。 在数字化时代，隐私权遭受侵害的风险

随之增大，必须通过立法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制。
可以将该思想体现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即在立

法目的条款“维护消费者利益”中增加隐私和数据

保护的内容。 此外，还可以把《电子商务法》第 ３５
条的内容吸收到《反垄断法》中，将平台内经营者改

为交易相对人，即可解释为消费者，从而实现对消费

者隐私与数据保护的目标。
第二，重塑监管与反垄断的二元治理格局。 对

守门人在基础平台服务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明
确其对数据监管的法律义务；在基础平台服务范围

以外或者虽然在基础平台服务范围内但没有达到标

准的平台企业，对守门人的所有经营者集中行为，均
通过反垄断机制予以规范［３０］ 。 明确监管与反垄断

的二元界限，避免两者的相互代替和重叠。 此外，还
应推动实现监管与反垄断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
挥两者在数据规制方面的作用，促进两者互补，形成

制度合力。 当然，此二元治理格局的重塑仅靠上述

思路的倡导是无济于事的，还需要立法与制度层面

的充分供给，故应加快制定数字平台法，细化反垄断

实施的相关规定，并推动各项配套措施的改革。
第三，丰富数据监管手段。 鉴于数据具有高流

动、高渗透等特征，应建立相应的数据流动的动态监

管系统，实时掌握数据流动情况，尤其是对大型平台

的数据流动情况进行重点与严格的监控，一旦发现

失当情况，如妨害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

等，立即开启调查程序。 当然，监控的标准并非一概

而论，应当针对不同领域的情况进行具体调整，对于

涉及到民生福祉的数据应当重点监控，而对于一般

领域的数据则应当进行相对宽松的监控。 此外，传
统的监管方式应紧随时代步伐进行相应更新，特别

是面对数据技术这一时代命题，更要立足于技术本

身，构建新兴的监管方式。 新兴的监管方式有利用

大数据进行有效监控、将算法代码中加入数据保护

科技、通过人工智能发现问题等，一旦发现不轨之

举，可立即向政府监管部门报告。
３．适当“过正”矫枉，保护个人基本权利

构建完善的数据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数据权

利风险的关键环节。 在构建过程中，可以参考法律

关系的基本范式，科学配置不同数据关系主体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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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完善个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这是化解

数字经济与个人信息权保障之间张力的有效手段。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具有高流通性，数据权利风险

也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多发性等特点，严重威胁

个人信息安全。 因此，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可以为保

护个人隐私权提供规范基础。 一方面，应优化知情

同意原则的适用条件。 个人隐私数据相较于普通信

息数据而言，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重要性。 因此，
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考虑从告知方式、告知内容、
责任后果等方面优化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架构，以
增强其可操作性和严格性。 另一方面，要注意个人

隐私权立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与融合。 可以通

过两种模式，即专门立法和分散立法，来完善个人隐

私权的规范基础。 需要注意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的横向衔接与纵向连贯。 在保持法律体

系的一致性的同时，加强对个人隐私权的全面立法

保护。 这样可以确保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得到充

分落实，为个人信息在数字经济中的合法使用提供

有力支持。
第二，加大对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 在宪法的

法理逻辑中，国家是基本权利的当然义务主体。 在

数字经济时代，智能算法的创新对传统社会治理结

构和社会组织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仅仅依靠公民

的力量难以应对这些变化。 在新兴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技术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技术资本的潜在侵蚀，很
难确保自身处于对等地位和保障自身的数据权利。
虽然宪法文本中规定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义务①，但这并不能涵盖智慧平台与公民个人之间

的权利保护的全部路径。 因此，应从基本权利的功

能体系出发，强化国家的数据权利保护义务。 一方

面，国家应负有不得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利的禁止

作为义务。 在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不得侵犯

公民的数据权利安全，不得强制公民公开或允许使

用数据权利等。 另一方面，国家应承担积极义务，通
过给付以及其他积极行为等方式促进基本权利的实

现。 国家可以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环境保

障，帮助公民对抗大规模、持续化数据处理活动中潜

在的人格尊严减损和数据权利侵害的风险［３１］ 。 从

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和客观法功能两个维度加大

国家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
第三，推进数字经济的产业自律。 仅仅依靠反

垄断执法机构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难以有效规

制数字市场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适应

新兴社会治理方式的发展需求，要合理界定政府与

市场之间的职责边界，并汇聚行业组织、市场主体和

政府部门的多元化力量，建立多元化的协同治理机

制。 在这一过程中，行业自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
能保护数据权利，又能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

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 一方面，应建立行业自律组

织，构建以保护数据权利和发展数字经济为宗旨的

互联网隐私行业自律组织。 这样的组织可以制定行

业准则和规范，监督行业成员的行为，促进行业的健

康发展。 另一方面，应适当融入政府监管，完善数据

权利保护的事前防御机制和事后保护机制。 建立事

前的数据权利保护机制，如审查和评估数据处理活

动的合规性；建立事后的救济机制，如投诉处理和争

议解决机制。 这样可以确保数据权利得到全流程的

保护。

注释

①个人信息权的宪法规范基础可以追溯至《宪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
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的规范结构中，国家是基本权利

的约束对象，也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 因此，国家原本就有对个人

信息权的保护义务，只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面对较高的数

据权利侵犯风险，有必要加大国家的数据保护力度，以国家公权力加

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与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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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变革与产业链群生态构建

王海杰　 　 孙冬阳

　　摘　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组织向基础模块微粒化、组织架构平台化、组织关系网络化和组织情景生

态化的趋势转变，使产业链群生态的参与主体进一步细化、主体之间开放式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增加。 产业组织变

革对产业链群生态中各链条紧密对接、数据要素顺畅流通以及资源集聚和匹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产业链群生

态构建的过程中，数据链和数字平台缩短了主体之间的距离，形成了良好的沟通对话渠道、资源获取渠道，提高了

组织透明度；商业模式创新则通过外部效应带动产业链群生态整体实现演化。 确保数据链顺畅联通、提高数字平

台用户吸附能力和数字服务水平以及实现商业模式迭代创新是产业链群生态构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组织；产业链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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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产业组织

演变和创新将成为新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形式。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

是数字经济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

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推动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

和治理方式变革。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原本

在地理空间上相对分散的组织实现了信息空间上的

连接和集聚，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供给方式，引发虚拟

集聚。 虚拟集聚对传统产业集群的改造通常由大企

业主导［１］ ，产业链群生态中的核心企业具备辨别和

选择合作者、协调和管理参与者关系的能力，并且能

够通过自身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带动产业链群生态整

体演化升级。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破

解创新链瓶颈、提升制造链质量、提高供应链效率以

及拓展服务链空间［２］ ，而产业链群生态内的数据链

和数字平台为数字经济对各链条产生影响提供必要

条件。 因此，产业链群生态的构建能够使虚拟集聚

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并且有利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是以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手段。
现有研究多从产业链、价值链等链条的层面对

产业链群的构成进行分析［３］ ，认为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相互嵌入构建了产业生态圈，产业生态圈与创新

生态链融合形成产业链群生态体系［４］ 。 结合数字

经济时代产业组织的变化，对产业链群生态的探究

可以进一步深化。

一、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变革趋势

工业经济背景下， 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替代市

场是因为它能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完成交易，“自制”
和“外购”的交易成本对比决定企业的规模。 由大

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形成的互联网

资源配置模式有效缓解了依靠市场和科层制进行资

源配置时信息约束、认知约束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

限制［５］ 。 信息获取方式从“人与信息对话”逐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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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人与数据对话”，并向“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方

向发展［６］ 。 数字技术的注入推动产业组织的资源

属性、信息结构和价值实现方式发生变化，使产业组

织向基础模块微粒化、组织架构平台化、组织关系网

络化和组织情景生态化转变。
产业组织基础模块微粒化是指价值创造主体由

组织整体向组织团队甚至个体转变。 平台经济的发

展、企业和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组织团队

和个体的生产要素可得性；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

应用降低了供需双方的搜索匹配成本和交易成

本［７］ ，为微粒化生产主体提供更多交易机会。 同

时，基础模块的微粒化提升了组织边界的柔性，具有

相似目标的组织团队和个体会自发集聚形成社群模

式，弥补单一成员知识、技术、能力和资源的不足。
组织架构平台化取代原有科层制组织结构，使

产业基础逐渐向“自组织”转变。 平台化组织架构

由稳定的核心模块和可变的外围模块构成，平台和

模块、模块和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连接。 借助

物联网、云计算、开源社区等新工业革命技术手段，
各模块可以实现并行创新，降低任务分工复杂度，同
时减少组织协调和调整的工作量。

依托数字连接带来的虚拟合作以及数据采集、
存储、分析和处理技术，不同模块之间实现了成员和

信息的共享，形成了网络化的组织关系。 成员的共

享能够推动实现数据互操作，数据互操作能够在更

大范围内产生要素价值，提高模块协作效率，提升需

求侧在数据要素价值化溢出过程中的福利水平。 在

信息密集的市场环境下，信息共享能够显著降低由

专业化分工造成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费用增加并及

时响应市场需求［８］ 。
组织情景的生态化体现在“去中心化”和“去中

介化”，这使组织由封闭的系统逐渐转变为开放的、
生态化的系统。 企业拥有独特的、具有极大消费黏

性的消费者社群以及互利共生的供应商、经销商、研
究者、融资者等群落。 各群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异质性资源和集体智慧的贡献者参与价值创造。 任

务的模块化和可分解性提高了企业对群落拥有可能

适用于组织内部的独特知识的认识，促进组织边界

向开放化和模糊化转变，组织情景向生态化转变。
产业组织的变革既为产业链群生态的形成提供

了一定前提条件，又为产业链群生态构建提出了相

应的要求。 一方面，产业组织基础模块微粒化转变

实现了对产业链群生态中参与主体的进一步细化，
组织架构平台化和组织关系网络化转变增加了参与

主体之间开放式创新的深度与广度，组织情景生态

化让参与主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更加高效地

从外部获取异质性资源和技术。 另一方面，在数字

经济破解创新链瓶颈、提升制造链质量、提高供应链

效率以及拓展服务链空间［２］的过程中，产业组织变

革对产业链群生态中各链条紧密对接、数据要素顺

畅流通以及资源集聚和匹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

需要各模块之间具备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畅通的

信息获取渠道和无缝对接的合作机制，促进资源、技
术的有效共享与协作。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链群生态演化

产业链群生态包含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
新链以及各链条延伸扩展形成的产品生产群落、协
同创新群落和价值供给网络。 数据要素沿各链条流

动，实现不同模块之间信息资源的交互共享，并在数

字平台上形成数字资源组合。
在数据要素层面，数据链是产业链群生态内各

主体之间数据要素流动、互换、共享形成的动态轨

迹。 各模块相互作用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获取的数

字平台是产业链群生态中的价值创造载体。 数据链

在数字平台上汇集，数字平台对数据链进行整合、分
析、加工、处理，并形成数字资源组合。 在这一过程

中，数字平台为企业数字化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和基

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参与者充分运用数字资源组合

使微粒化的基础模块在产业链群生态中形成开放、
共享、无界的社群。

在参与主体层面，产业链群生态内各参与者对

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以及智能化数据的运用，推
动生成了网络协同效应。 其中，具备关键知识、技术

或资源的微粒化模块是实现新技术商业化、创造新

产品、创新商业模式的基础。 微粒化模块所处企业

作为产业链群生态的核心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整合生态内部知识，引领协作创新；具备较强动态能

力的其他参与者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与核心企业的要

素流转、产品信息传递等，从而表现出更好的创新绩

效和市场价值。
在各链条层面，产业链、供应链的纵向和横向延

伸推动形成了产品生产群落。 其中纵向延伸是指从

上游原材料、能源基础、生产环节向下游中间品、产
成品产业延伸的过程；横向延伸是指基础模块在不

同产业链群中发挥作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延伸。
新产品和新的市场需求出现时，吸引更多主体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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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网络，生态内竞争程度加剧。 同时，各主体

之间数据链更加丰富，链群生态抗风险能力和恢复

能力增强。
创新链延伸构成协同创新群落，强调产业组织

内部成员之间的知识集聚与技术异化。 核心企业对

具备互补性资源和技术的参与者进行筛选，避免因

参与者贡献方式重叠产生创新绩效损失。 产业链群

生态中多元的跨界创新主体使创新环境更加复杂多

变，主体之间通过频繁交流吸收外部创新思想、提升

自身和产业组织整体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资源的

整合共赢。 数字平台促使模块间距离总和缩短，重
启和调整创新联系的能力增强。

价值链上各模块之间通过提供互补资产相互赋

能，形成消费者主导的价值供给群落。 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消费

者对产业的影响逐渐增强。 企业围绕消费者使用价

值，与其他参与者共同对外输出价值，最终实现价值

链扩展。 数字技术赋能价值关系跨界交互，进一步

激发商业合作基于复杂适应的网络特性。

三、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链群生态构建

产业链群生态具有主体多样、要素多元、过程多

变的特点，增加了微粒化模块之间持续进行信息、知
识、资源交互的难度。 构建数据链和数字平台、创新

商业模式有助于打通产业链群生态内的对话渠道、
资源获取渠道，提高组织透明度等，满足产业组织变

革对产业链群生态的要求。
（一）联通数据链，链接产业链群生态各主体

数字技术发展加速了实体经济活动从物理空间

向虚拟空间的投射，颠覆了传统数据流、信息流依附

于物质流的局面。 资源在传统经济中表现出稀缺

性、独占性和相对静态性，而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资源

具有流动性、海量性等特征。 基于数据要素桥梁型

生产要素特征，数据链能够实现生产要素之间，以及

不同模块、不同群落之间的协同联动。
１．增加数据要素总量，挖掘要素价值

数据链和数据要素之间相互促进，数据链的顺

畅与稳定能够促进产业链群内数字化要素协同联

动、数据要素总量增加以及要素流动速度提高，对数

据链强度产生积极影响。 从数据要素总量视角分

析，数据要素总量取决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以及数据要素的自生长。 一方面，传统生

产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在线化涵盖了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等链条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

人才链、资金链等突破行业壁垒和空间约束，最终实

现成链、结盟、组团、入网的目标。 产业链群生态内

部数据要素实时在线和共享，加速了生产者之间的

要素流转、产品信息传递，通过描绘消费者画像使消

费者行为与企业连接，预测市场需求，实现价值的高

质量供给。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沿数据链流动有利

于实现要素的自生长和无限量供给，要素价值得到

更加充分的利用。 数据要素的使用有助于提高企业

生产率，间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企业获取数

据的数量和质量随之提高，形成企业内部的“数据

反馈循环”。 消费终端数据量与现存数据规模间存

在正向反馈关系，数据流转次数增加，附加交易主体

标签增加，数据来源和维度更丰富。 多源头、多维度

的数据能够降低处理结果误差、扩大分析视角，数据

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２．提升数据要素流动速度，缩减主体距离

从数据要素流动速度的角度分析，要素流动速

度提升能够缩短产业链群生态内参与者之间距离的

总和，“数据反馈循环”的加快间接增加了数据要素

总量。 数据链强度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升主体决策

的科学性，而且能够提高决策效率，从而增加企业协

作机会，提高协作效率，有利于产业链群生态获取多

个业务决策的消费者剩余和超额利润，并且间接降

低生态内协同治理的难度，保障产业链群生态的可

持续发展。 数据链既能够连接企业内部技术、流程、
管理等生产环节，又能实现同行业内企业、用户及市

场的对接，是在不同产业领域内拓展技术创新网络

边缘、实现商业模式突破创新的基础。
３．衔接产业链群生态中枢与边缘，助推智能化

生产

对产业链群生态整体来说，数据链能够有效解

决各模块、产品和企业层面数字化生产的连接问题，
确保数字化资源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上有序顺畅传输，实现产业链群生态边缘与中枢系

统的有效衔接，从而发挥数据要素的多元共享性、跨
界融合性和智能即时性作用，确保产业链群生态内

的参与者能够预测和识别潜在的风险与机遇，增加

参与者竞争优势。
（二）构建数字平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创造

价值

相较于使用样本数据剖析现象背后的因果关

系，大数据思维能够更有效地还原事物的总体性和

相关性［６］ 。 数字平台作为“人与数据对话”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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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主体响应能力和

决策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创造价值。
１．降低认知约束，精准高效配置资源

数字平台开放、共享、无界的特征有利于推动产

业链群生态内参与者之间的交互链接，数字资源组

合和数字技术可以为形成即时合作关系的参与主体

提供精准高效的资源配置［９］ 。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数字平台能够克服理性行为选择过程中的信息约

束、认知约束，跨越组织边界，为参与者提供更多数

据和程序。 数字平台价值共创、跨界运营和产用融

合等特征为产业链群生态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更加适

配的平台化支持。 工业互联网作为面向制造业智能

化、网络化发展需求的数字平台，实现了数字技术与

工业化思维、方法、模式的深度融合，从而有效推动

了工业生产要素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

置［９］ 。 此外，交易平台、知识共享平台、数字创客空

间、社交媒体以及企业内部的“云网端”亦是不同产

业组织中对数字平台的应用。
２．提供实时信息，迅速响应市场需求

作为异质性生产能力、创新资源集成的载体，一
方面，数字平台提高了资源端到端的透明度和可视

性，从而提高了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弹性。 在数字平

台作用下，新技术能够得到及时的验证，设计决策被

快速整合到工程和生产过程中，进而增强了不同业

务和制造流程之间的集成和协作，提高了企业的响

应能力和决策能力。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有助于参

与者之间的信息分享和决策。 企业之间高效的信息

交换是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有效的信息共享

和集成可以简化生产过程，提高决策效率。 在数字

技术支持下，数字平台集成企业间的创新资源，使实

时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之

间的有效合作，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促进新产品

开发。
数字平台在物联网和信息物理系统 （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等技术的支持下，能够提高资源生

产效率，迅速响应客户个性化需求。 在生产过程中，
通过使用工业互联网产品或软件服务，企业能够实

现实时远程的信息访问和控制，分析潜在的工艺约

束，优化设备，提升机械效率，使问题透明化，提高问

题解决效率，这有利于不同群落通过机械和设备的

自动化和集成化促进客户需求快速转移到生产过程

中。 通过数字平台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在成本和

用时变化很小的情况下，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

实时更改，满足用户需求。

（三）创新商业模式，促进产业链群生态迭代

演化

商业模式是描述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

取等活动连接的架构［１０］ ，微观主体利用数字技术

实现价值主张再设计、改变价值创造方式和获取方

式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并通过外部性作用带动产业

链群生态整体的演化。
１．核心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动产业链群生态

整体升级

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的外部性作用，企业及模块

以自身迭代促进各参与主体共同演进升级，同时借

助新主体加入实现产业链群生态整体演进升级。 首

先，核心企业通过创新价值主张和新技术资本化激

发市场需求，实现价值共享，从而维持自身在生态系

统中的主导地位。 当新的市场需求价值红利巨大

时，在位企业会选择在双头垄断中保持竞争状态，而
非固守其寡头垄断地位。 其次，外围成员需要在

“独立性”和“系统性”之间实现平衡。 在核心企业

创新商业模式时，及时调整自身模式，维持生态稳

定，与产业链群生态整体实现动态、可持续演进。 最

后，商业模式创新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引发产业链群

生态中企业的进入、退出和转型。 在完善产业链群

生态内部结构的同时，为产业链群生态带来异质性

资源，增加潜在合作机会，拓展企业交易边界。
２．商业模式创新，催生并强化数据链和数字

平台

价值主张的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等活动

的有效连接对数据链、数字平台提出新要求［１１］ ，商
业模式的迭代创新对产业链群生态演化具有间接推

动作用。 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资源重组实现的商业

模式迭代创新有利于强化和构建新的数据链。 对于

已经存在的数字链，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有利于激发

网络效应，提升数据链的价值传输能力。 另一方面，
自身具备丰富数字化资源和路径引导能力的企业转

化为数字平台的可能性增加。 企业为数字化资源的

连接提供价值路径的行为称为路径引导（ｐａｔｈ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ｉｎｇ）。 企业拥有的数字化资源与其他潜在数字化

资源的链接可能是临时性的，企业通过商业模式迭

代创新使路径引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企业将路

径引导作为竞争战略并与更广泛的数字化资源进行

链接时，该企业有可能取代竞争企业为产业组织提

供新的价值路径。 当网络效应使该企业数字化资源

得到更广泛的链接时，该企业逐渐向价值创造载体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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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链群生态构建的实现路径

数据链、数字平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促进产业

链群生态构建和演进的重要因素。 确保数据链顺畅

联通、提升数字平台用户吸附能力和数字服务水平

以及实现商业模式迭代创新是使各因素充分发挥作

用的具体途径。
（一）促进数据链顺畅联通

数据要素规范化、网络节点有效衔接、联通“数
字孤岛”是实现数据链通畅的关键。

首先，结构化、规范化的数据便于参与者分享和

使用。 企业之间异质性资源的组合与协同合作可以

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然而丰富的异质性资源难以

直接成为合作资产，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交换才能体

现为参与者创造收益的价值潜力。 这需要遵循其内

在规律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数据规范化程度的

提高，有助于消除核心企业制造的“锁定效应”，利
于产业链群生态韧性的提升，但会对核心企业的创

新动力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底层连接端口的标准化有

助于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数据流通壁垒［１２］ ，
显著提高各参与者之间的协同效率。 强化各模块之

间的数据协作能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创造新价值，
但现实中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的数据协作仍然存在

较多问题。 例如，在研发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流转

的数字信息，需要耗费大量工作和时间进行转换；不
同 ＩＴ 供应商提供的 ＩＴ 系统可能导致研发机构和生

产部门的传达出现错误，以至于两部门需要频繁商

讨。 连接端口的标准化有助于产业链群生态内各节

点之间的数据衔接和双向流通，对于加大供应链灵

活性十分重要。
最后，需要跨越数字化转型水平差异导致的

“数字鸿沟”，联通“数字孤岛”。 同一行业内部的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巨大差异制约了数据要素在

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流动和分享［１３］ ，使各主体之间

的协同和数字资源的整合缺乏实现条件。 政府产业

政策、对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能够凝聚

企业入网、资源上链，但企业之间的数字化水平的差

异是客观存在的，这需要产业链群生态内的核心企

业具备筛选合作者的能力和集成治理的能力。
（二）提高数字平台用户吸附能力和数字服务

水平

数字平台对产业组织的价值创造的承载作用取

决于载体对大规模、异质性用户的吸附能力和数字

服务水平。 数字平台为用户带来的效用不仅受到前

者定价、服务质量的影响，同时取决于其他用户带来

的网络效应。 低质量焦点平台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在

位者优势或用户对已加入平台的使用惯性。 当集团

用户的体量足够大时，既会吸引不同的平台为其竞

争，也会吸引个人用户选择同样的平台，集团用户能

够解决个人用户因缺少协调合作相继加入低质量焦

点平台造成的效率损失。 高质量平台和低质量焦点

平台的竞争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低质量焦点平台

提取个人用户之间网络效应创造的收益，通过补贴

政策吸引集团用户加入。 个人用户受集体用户影响

随之加入低质量焦点平台，市场低效的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 二是当集团用户在行业中占比较大时，选
择高质量平台比获取低质量焦点平台的补贴更有利

于集团用户发展，集团用户有能力帮助高质量平台

克服不利的市场地位。 当平台同质化程度增强，或
者平台对集团成员决策影响力、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力减弱时，该集团用户的上述能力也会减弱。 因此

数字平台应主动提高自身对不同用户的吸附能力。
当价值创造的比较优势来自于数字平台用户数

量而非平台主体功能时，可能造成生产关系向垄断

化发展。 因此，产业链群生态需要通过提高数字服

务水平、多样化数字技术能力获得比较优势，最终实

现资源配置精准高效、信息资源透明度高、以用户需

求为导向的价值创造的目标。
（三）实现商业模式迭代创新

企业通过价值主张再设计、数字化资源重组构

建价值路径、提供价值路径引导数字化资源连接三

种途径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首先，利用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开发跨界市场

需求、实现价值主张再设计是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

新、高效抢占不同领域市场的重要途径。 在数字化

手段加持下，企业利用互联网资源配置模式对用户

的消费偏好、消费倾向、消费时尚等变化进行预测，
发掘价值潜力，创新价值主张。 在工业互联网的驱

动下，企业可以由内而外地扩展其商业模式，参与到

更多的行业中。 产业链群生态的复杂性为商业模式

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
其次，微观主体通过数字化资源重组构建价值

路径，实现价值创造。 数字化资源重组包括企业层

面的设计重组和用户层面的使用重组，两种重组方

式使来自相同或不同价值空间的数字化资源相互连

接形成价值路径。 依据服务主导逻辑，所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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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参与者都是资源整合者，所有的创新都是重

组现有资源的结果。 但当企业采取断链、封禁、限流

等阻断数据互操作的拒绝交易策略时，设计重组和

使用重组无法实现。
最后，微观主体通过提供价值路径引导数字化

资源连接实现价值获取。 处于相同或不同价值空间

的数字化资源之间存在价值路径和潜在价值路径。
企业基于某一种资源或多种资源的组合展开路径引

导，并不断激发企业捕获价值的潜力。 随着捕获价

值的增加，企业原有资源或资源组合的中心度提高。
因此企业可以将路径引导作为一种竞争战略来捕获

与其他参与者的联系，提高生态嵌入程度。 例如

“抖音”短视频平台利用内容层数字化资源积累的

海量用户资源开展产品销售业务，为电商企业提供

路径引导。
在互联网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产业组织变

革为产业链群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对产

业链群生态中各链条紧密对接、数据要素顺畅流通

以及资源集聚和匹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顺畅的数

据链使数字化资源突破企业、行业、产业间的壁垒，
缩短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增加协作机会、提高协作效

率。 数字平台的成功构建吸引微观主体参与到产业

链群生态中，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实现异质性资源的

网络效应，并为即时合作关系保证资源的精准高效

配置。 商业模式创新在强化前两者作用的同时，通
过对产业链群生态内其他主体产生外部效应带动产

业组织整体实现迭代升级。 顺畅联通数据链、具备

用户吸附能力的数字平台以及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在

产业链群生态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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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谁来种地”之问：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高　 鸣　 　 江　 帆

　　摘　要：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回答“谁来种地”之问的破题之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持续发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更加顺畅，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但当前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新型经营主体继续实现

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价格上内容上持续优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各地开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多元多样。 对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求，新时期系统推进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需要在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上更加明确。 在此基础上，需要提高战略定位，推动各类主体协

调发展，强化政府政策支撑。
关键词：“谁来种地”；经营体系；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４５－０９

　 　 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确立以来，小农户家庭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

主要形式［１］ ，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然而，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中的经营规模过小、统一经营不足等问题日益显

现［２］ 。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部门转移，农
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预期寿命延

长、青壮年人口外流与中老年劳动力回流共同推动

了农村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

题愈发明显［３］ 。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我
国户均经营规模仅为 ７．８ 亩，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

体的比重在 ９８％以上［４］ ；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逐渐

增长，２０２０ 年 ５５ 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占比接近

４５％［５］ 。 农业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以及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谁来种

地”的时代之问亟待解决。

经营主体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大力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

径［６－７］ 。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适时调整与

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四化同步”的必然要求。 其不仅能够为农业

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可以丰富和完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８－９］ 。 针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形势，为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１０］ 。 ２０１７ 年印发的《关于加快

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加快形成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２０２２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经营体系强”视
为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重要特征之一。 可见，系统推

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已成为国家加快农业农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优化研究”（２２ＢＪＹ２１８）。
作者简介：高鸣，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处长、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江帆，男，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

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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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１１］ 。 值得思考的是，
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进展成效如何？ 新阶

段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新目标新要求

是什么？ 今后一个时期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 回答好上述问题，
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破解路径看，现有研究基本认为，系统推进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回答“谁来种地”之问的关

键所在［１２－１４］ 。 围绕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一主题，
已有文献在回顾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基本历程的基础

上［１５－１６］ ，总结了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模式探

索和创新实践［１７－１８］ ，探究了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面临的问题挑战和体制机制障碍［１９－２０］ ，提出了

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构建的动力机制和深化方向［２１－２２］ 。 总体来看，现
有研究为本文继续深入探究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的战略构想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仍有如下优化空间：
其一，对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现状基础和

问题挑战的分析相对不足，也未能明确新时期的发

展定位；其二，现有研究多从个别方面提出推进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对其发展思路和任

务的提炼总结和分析不足，亟须提出今后一个时期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系统性战略安排。 有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新时代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进展成效的基础上，明确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

战；针对现存问题，在分析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

设具体目标要求的同时，对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建设进行制度设计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新时代我国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的进展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深刻变化，农
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农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为适应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由以农户

家庭经营为主向各类经营主体并存格局转变［２３］ 。
由此可见，“谁来种地”并非无解之问，探究其破解

路径，明确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前进

方向，首先需要厘清新时代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的进展成效，回答 “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如何” 的

问题。

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培育发展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
求，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多种

经营共同发展的经营方式创新。 ２０１９ 年印发的《关
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

小农户。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发展方向、培育路径等做出了明确说明。 立

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国家不断调整和完善有关政

策，围绕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

提升、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健全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内容（见表 １），提出一系列新战

略新举措，推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使
之呈现出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经营主体更加多元、联
结机制更加紧密的发展新格局［２４－２５］ 。

表 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政策梳理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政策体系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

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扶持小农户

《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
计划的指导意见》

完善家庭农场登记和名录管理
制度，加强示范家庭农场创建

《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
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

围绕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加强
示范引领，优化扶持政策，强化
指导服务，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
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
民合作社规范提升，推动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多元融合发展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指导意见》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服务
方式和服务手段创新，鼓励各类
服务主体加强联合合作，促进融
合发展

《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

构建龙头企业发展梯队，相关项
目资金向联农带农效果明显的
龙头企业倾斜

　 　 通过培育和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小农户为核心

主体，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为主要力量，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重要支撑

的复合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２６］ 。 家庭经

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

量不断增加，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数量为 ２０３．１３ 万个，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６９．５２ 万个，
增长 ５２．０３％，年均增速为 ８．８１％（见图 １）。 ２０１９ 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１１ 部门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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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从土

地、人才、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方面对培育和

发展家庭农场进行重点支持。 在政策引领下，我国

家庭农场数量急剧上升，从 ２０１９ 年的８５．３１万个增

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４８． ０６ 万个，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３９１． ４２ 万

个，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超过 １０ 倍。 数量日益增长的家

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渐成为促进农业稳定发

展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龙头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２０２２ 年我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９
万家，涉及领域覆盖粮油生产、畜牧养殖、食品加工、
农产品流通等农业全行业及全产业链［２７］ ，不仅有

力地推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在优化产业结

构、稳定经济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我国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下文同。

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持续发挥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
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在经营规模、品牌化与标准

化建设、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均产生明显变化。 数

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

记的家庭农场数量达到 ９２．６ 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

的 ２３．６６％；被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认定为示范性家庭

农场的数量为 １６．９６ 万个，７．７ 万个家庭农场拥有注

册商标，２２．５４ 万个家庭农场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
较 ２０１５ 年分别增长 ４． ３３ 倍、６． ７３ 倍和 ４２． ７５ 倍。
２０２１ 年，我国示范社数量达到 １８．９３ 万个，占农民专

业合作社总数的比重为 ９． ３２％，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４９．４５％，其中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示范社分别

为 ０．７９ 万个、３．３５ 万个、５．６６ 万个和 ９．１３ 万个。 与

此同时，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２１ 年拥

有注册商标和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数量分

别为 １０．２２ 万个和 ５．８３ 万个，较 ２０１５ 年分别增长

３６．３４％和 ４４．８５％（见表 ２）。 根据农业农村部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４１２ 家企业被认定为新

一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平均总资产

规模达到９．２６亿元，平均销售收入达到 ９．２２ 亿元。
其中，８０．６％的企业建立起研发中心，８３．３％的企业

通过各项质量认证，表现出综合实力强、产业门类

广、科技创新能力强等特点［２８］ 。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我国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

类型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家庭农场

被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认定为
示范性家庭农场的数量（个） ３９１５４ ６１８３７ ７８１５７ ９１０２７ １１６７８７ １１２９３３ １６９５８６

拥有注册商标的
家庭农场数量（个） １１４４４ １６８４８ ２３００８ — ３２６４５ ４５４０１ ７７００５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
家庭农场数量（个） ５２７３ ９２２３ １３０７０ — ２１００２ ９０５６９ ２２５４３２

合作社

示范社数量（个） １２６６６１ １４００７６ １４８８０６ １６０００１ １５７１４１ １６８３０１ １８９２８９

拥有注册商标的合作社数量（个） ７４９４１ ８１４１７ ８５１７８ ８６８３７ １０５６９５ １０７６５０ １０２１７４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
合作社数量（个） ４０２３３ ４３４８６ ４７１４６ ４６０６４ ５００４２ ５５０５０ ５８２７９

　 　 从规模经营的角度看，２０２１ 年我国家庭农场经

营土地总面积达到 ６．７４ 亿亩，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超

过 １７０ 亩，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３．５６％；家庭承包地流转

入专业合作社面积达到 １．１４ 亿亩，占耕地流转总面

积的比重为 ２０．４６％。 综上所述，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市场参与中的地位不断提

高，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推动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激活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主力军。

３．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更加顺畅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引导小

农户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提高其经营效率的重

要途径。 但是，受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土地

细碎化问题严重、流转过程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土地

流转必然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 正因如此，通过农

地流转这一路径来促进土地规模经营通常会受到较

多限制。 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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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凭借其在促进粮食丰产增效、提高

农户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渐成为新时期

农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的主要路径［２９］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印

发一系列政策文件，通过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开展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发展农业生产托管

等方式，不断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我国服务组织总数为 １０４．１ 万

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１８．７ 亿亩次，其中

服务小农户面积 １２．６ 亿亩次，占比 ６７．３８％；服务对

象数量达到 ４７７６．４ 万个，其中服务小农户数量为

４３０３．７ 万个，占比高达 ９０．１０％。 分省份来看，山东、
安徽、河南、河北和黑龙江等省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小农户面积均在 １ 亿亩次以上，分别达到 １．７８ 亿亩

次、１．６７ 亿亩次、１．３１ 亿亩次、１．２９ 亿亩次和 １．０３ 亿

亩次，占本省份托管服务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７７．４８％、７２．０９％、７０．０６％、５８．９７％和 ７３．９２％；辽宁、
吉林和湖北等粮食主产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小农户

面积占比均在 ７０％以上。 分环节来看，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耕、种、防、收四个主要环节，小农户接受托

管服务面积占各环节托管服务总面积的比重均超过

６０％，分别达到 ６６．１５％、６９．６８％、６４．２４％和６８．８６％。
通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三大主粮亩均产量有所增

加，亩均纯收益提高超过 ２０％［３０］ 。 可见，以农业生

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充回答了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在推动我国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同时，我国建立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
２０２０ 年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平均辐射带

动农户超过 ２．３ 万户，带动农民就业 ２０．３ 万人，促进

其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 １．５２ 万元［２８］ ；２０２１ 年我国

耕地入股合作社面积达到 １８２２．４９ 万亩，较 ２０１５ 年

增长 １６．８４％，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红利不断释

放。 依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促进小农户持

续增收，为小农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

其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更加顺畅。

二、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的主要问题和目标要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为我

国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可行路径，不仅有力

地回答了“谁来种地”的问题，而且提高了小农户组

织化程度，增加了农业经营效益，推动了农业经营方

式的合理转变。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背景下，“谁来种地”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这也对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提出

了一系列的新目标新要求。
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现存问题和目标要求

数据表明，我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总量

上已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其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面
临生产经营规模小、自有资产少、抗风险能力弱、市
场占有份额和整体竞争力偏低等诸多制约，培育速

度需要加快，经营水平亟待提升。 具体而言，我国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
个体规模较小。 受土地流转速度放缓、劳动力和农

资价格上涨、融资渠道不畅通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限制了其经

营规模的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二，经营层次较低。 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销

售初级农产品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加工转化率

较低，存在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不高、经济效

益低下等问题。 其三，专业人才缺乏。 农村劳动力

素质相对较低，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接受能

力以及经营能力不高，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其四，管理体制机制不规范。
尽管近年来我国开展了诸如专项清理“空壳社”等

工作，但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空壳”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规章制度不完善、组织结构不合理、分配机制不

健全等，严重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

展，其引领带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目标要求看，立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存

问题，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继续实现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增长、质量提升。 具体表现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整体

实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深度加工，产品附加值明显增

加，产业链条拓展延伸，农业产值占比不断提高、市
场份额扩大；复合型人才加快培育，各类主体人力资

本素质明显提高，年轻化、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管
理体制机制规范化程度提高，“空壳”家庭农场、合
作社等数量大幅减少，规章制度完善、组织结构合

理、分配机制健全的现代化经营管理体系得以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农带农能力持续增强。

２．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现存问题和目标要求

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建立新型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双层经营中“统”的职能，
有利于推动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的发展，是适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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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发展和基本国情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促进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重要载体。 但是，对
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

求，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从服务体系看，农业公益性服务组织服务能力较弱，
经营性服务组织规模偏小，管理不规范，服务标准体

系和监管体系建设滞后，限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健康发展。 从服务对象看，规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亲市场性”使得服务组织更愿意为其提

供服务，小农户的分散需求提高了服务主体的交易

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其服务资源产生负向

影响。 从服务价格看，受燃油和零配件原材料价格

上涨、农机手雇工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农业社会化

服务价格呈上升趋势。 据估计，２０２３ 年“三夏”期间

小麦机收作业价格为 ６５ 元 ／亩，玉米、大豆机播作业

价格为 ５０ 元 ／亩，同比分别增长 ８．３％和 ２５％①，不
断上涨的服务价格使得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负担日

益加重。 从服务内容看，我国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内容相对单一，以机械租赁作业为主要形式，且集

中于产中环节的简单服务，难以与日益多元的服务

需求相匹配，资金融通、市场信息、加工销售等方面

的服务可得性较低。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一个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目标要求是，在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保证其服

务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鼓励专业服务公司、服务

型农民合作社、服务专业户等各类主体创新服务模

式，扩大服务规模，拓展服务半径，推动服务主体业

务范围由大宗农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服务内容由

产中环节向市场信息、加工销售等产前、产后环节延

伸。 通过稳定燃油价格、培育高素质农机手、提升农

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等方式，降低社会化服务价

格，减轻农业经营主体负担。 制定出台符合地方实

际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强化服务合同监管，推动形成

专业水平较高、服务能力较强、服务价格较低、全产

业链覆盖、区域发展平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３．各类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的现存问题和目标

要求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针对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政策

举措，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２０２２ 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８６５３ 万吨，粮食生产实现“十
九连丰”。 需要注意的是，在粮食连年丰收的同时，
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体系仍面临

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收益最

大化是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根本目标，而近年来种

粮收益不断收窄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一方

面，粮食生产成本 “地板” 不断攀升。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平

均成本由 ２．０３ 元 ／公斤上涨至 ２．３３ 元 ／公斤，增长

１４．８７％（见图 ２）。 另一方面，粮食出售价格面临

“天花板”。 ２０２１ 年我国三大主粮每公斤平均出售

价格为 ２． ５７ 元，较 ２０１２ 年仅增长 ７． ２１％，其中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更是低于平均

成本。 经济激励不足使得农地“非粮化”趋势日益

明显，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撂荒问题较为严峻，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粮食安全形势。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三大主粮每公斤平均成本及出售价格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
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主体，农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保障粮食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在

高起点上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着力点。 对标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目标要求，系统推进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建设需要注重提高各类主体，尤其是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

性，继续遏制住“非粮化”势头，稳住粮食播种面积。
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现存问题和目标

要求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庞大的农村

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农村土地面积决定了推进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建设并非个别省份、个别地区的职责，每
个省份、每个地区都应开展必要的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地区地理环境和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又决定了我

国很难实现统一的适度规模经营。 从区域差异看，
东北等地区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上已走在全国

前列，但对于一些南方地区而言，其耕地更加细碎、
开展农业（粮食）生产经营的比较效益更低，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例如，在发展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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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内蒙古以粮油作物生产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

户均承包地面积的 １０—１５ 倍、果业生产经营面积

１００ 亩以上为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湖南以水稻等

粮食产业种植面积山丘区 ５０ 亩左右为家庭农场标

准②。 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内蒙古家庭农场数量分别为

４８５４５０ 个、２７４８６１ 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土地面积

达到 １５０．６９ 亩、１０２３．６４ 亩，而湖北、四川家庭农场

平均经营土地面积分别仅为 ６２．４２ 亩、６４．３０ 亩。 在

社会化服务发展方面，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粮食作物托管

服务面积占本省托管服务总面积的比重达到

９２．８９％，而江西、湖北等主产省粮食作物托管服务

面积占比不到 ７０％；云南、青海、福建、贵州等省份

的托管服务规模在 １０００ 万亩次以下③，与河南、黑
龙江、山西等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

从地方的发展现状和探索实践看，我国地区间

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同，这是充分

考虑各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产业基础

差异后作出的合理选择。 因此，新时期系统推进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仍需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发展

实际，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回答好“谁来

种地”之问。

三、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回答“谁来种地”这一时代之问上，系统推进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从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作用看，其实质在于推动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的发展，能够实现“统”和“分”层面上的

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推动农业生产转到以

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导向

的现代生产方式上来。 在明确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建设进展成效、现存问题和目标要求的基础上，需
要进一步回答“如何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

设”这一关键问题，明确其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见
图 ３）。

图 ３　 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战略构想

１．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主要思路

第一，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培育壮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和

地区农业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状况，我国

在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实现规模经营，也并非所有地

区都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

期，小农生产仍将是我国农业的基本面。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能忽视了普通农

户。 作为家庭承包经营的最基本单元，小农户在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因如此，系统推进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

地位、扶持发展小农户的前提下，培育壮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要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

重点，在造就形成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的同

时，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引领带

动作用，不断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

化程度，拓宽小农户增收空间。
第二，以适度规模经营为路径，有序推进土地经

营权流转。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引导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作

为建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路径，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从我国农业的发展实际看，加快培育规模经营主体

是必然趋势，但国际经验又表明，在推进土地规模经

营的同时，必须坚持适度原则。 农业现代化并不意

味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无条件扩大，系统推进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发展规模经营

的重要地位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要从我国客观现

实和农业发展规律出发，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

础上，推动经营规模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新型经

营主体产业特性和经营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等相适应。
第三，以农业经营增效为引擎，充分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 粮食“政之本务”和粮价“百价之基”的
重要地位，决定了我国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资源约

束趋紧的国内条件，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

内，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为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必须充分调动小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性，其中的关键在于提高

粮食生产效益，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稳定增加。 为

此，在强化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同时，要完善粮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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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形成机制，培育粮食生产经营新业态、新模式，拓
展延伸粮食产业链条，提高粮食产业附加值。 此外，
研发推广粮食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通过提高粮

食产业科技含量，拓宽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种粮收益空间。
第四，以市场导向为原则，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 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都表明，市场配置资

源是有效率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目标之

一，就是解决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不能有效对接的

问题，使得农业发展适应市场需求。 由此可见，在系

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市场导向，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规模、经营方

式、经营范围、管理策略、销售模式等。 同时，要更好

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府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引导

和支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制度法规、健全发

展规划等途径，推动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在此基础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提升生产经营

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２．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说
到底，是愿不愿意种地、会不会种地、什么人来种地、
怎样种地的问题。 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其中，解决“愿不愿

意种地”的关键在于拓展农产品价值增值空间，促
进农业经营增效；解决“会不会种地” “什么人来种

地”“怎样种地”的关键在于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人才支撑。 此外，还应重点关注土地和资金问题。
第一，拓展农产品价值增值空间。 对于经营主

体而言，其是否愿意种地，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

和对于比较收益的衡量。 要回答“谁来种地”之问，
首要任务是让农业经营有效益，有吸引力。 对此，一
方面可以通过强化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和延长农业产

业链条来提高农产品价值；另一方面需要健全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保障农

民合理收益进而提高其农业生产积极性。 在提高农

产品价值方面，要深入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兴农，通
过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
引导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标准生产等，切实

提高农产品质量；通过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在此基础

上，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探索建立农产品品牌目录制

度，健全农业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机制，打造一批

知名公共品牌、企业品牌、合作社品牌等。 同时，统
筹布局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与初加工、精深加工发

展及副产品综合利用，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创建一批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在保障

农民合理收益方面，要继续优化农业补贴政策，健全

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优化“三农”投入结构，通
过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本、社会力量

参与，拓宽支农资金渠道。
第二，切实改善耕地条件提高耕地质量。 适度

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转变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的关键举措，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主要特征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系统推进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建设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充分释放农村要素活力，促进农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 对此，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取互换并地方式，
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小田变大田”；深入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扩大其覆盖范围，加强水利灌溉

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创造适于、便于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流转经营的耕地条件。 与此同时，要回答

“谁来种地”的问题，必须确保“有地可种”。 在越来

越多承包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坚

守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遏制耕地“非农化”，严管“非粮化”。 此外，要合理

选择耕作方式，积极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

染治理，切实提高耕地质量。
第三，强化经营主体人才支撑。 通常来看，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具备一定的资金和

规模优势，但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知识储备与专

业技能可能相对较少，其主要负责人受能力素质、视
野阅历等的局限，开拓创新精神和能力相对不足，企
业家人才严重缺乏。 对此，要在充分发挥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比较优势的基础

上，贯彻落实和强化新型职业教育培训及认证制度，
将其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各类农业技

能培训，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头人，培养引进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为系统推进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第四，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对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而言，管理运营、生产资

料购置、人力成本投入等需要充足的资金进行支撑，
但是受授信担保困难、隐性交易成本较高、信贷金融

配套措施缺失等因素限制，其在资金融通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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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困难，资金短缺问题较为突出。 对此，要健全适

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支农激

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扩大抵

押担保物范围，增加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

化服务组织发展的信贷资金供给总量。 加快涉农信

用信息档案建设，健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组织信用体系，将其作为贷款贴息等政策

的重点支持对象。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

服务组织面临的自然、市场等风险和较大不确定性，
还要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根据需要开发更多

类型的保险产品，建立产业风险准备金制度，健全风

险防范机制。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回答“谁
来种地”之问的破题之钥，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着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领作用持续发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更

加顺畅，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针

对当前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谁来种地”问题出现的新变化要求新型经营主体

继续实现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价

格上内容上持续优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

极性不断提高，各地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多

元多样。 对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的目标要求，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应

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适度规模经营为路径，以
农业经营增效为引擎，以市场导向为原则。 在此基

础上，需要拓展农产品价值增值空间，改善耕地条

件，提高耕地质量，强化经营主体人才支撑，健全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 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提高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的战略定位。 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立体式复合型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从我国的实际看，小农户完全融入现代农业发展需

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要
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和任务，
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同时，需要深刻

认识到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健全完善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

“一体两面”，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而要高度

重视、同步推进。
第二，支持小农户发展，推动经营主体协调发

展。 通过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

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完善小农户扶持政策等方式进一步支

持小农户发展。 与此同时，要通过强化示范创建引

领、积极推介典型案例、创新指导服务方式、健全政

策支持体系等途径，推动家庭农场与合作社发展壮

大。 构建龙头企业梯队，鼓励研发能力较强的龙头

企业加入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支持龙头企业转型升

级。 通过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推进资源整

合、提升科技水平、强化行业指导等方式进一步健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协调发展。
第三，深化部门协同协作，强化推进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撑。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

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的联合协作，加大对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农业人才等方面的投

入力度。 要完善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政策

体系，建立专门的政策机制，统筹财政、金融、用地保

障等扶持政策。 坚持问题导向，出台专门的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发展规划，指导地方细化实化实施方案，
确保项目落地落实。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２０２３ 年“三夏”期间农机作业服务价格和成本变化

趋势调查报告》，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ｊｈｓ．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ｎｙｊｘ⁃
ｈｑｋ ／ ２０２３０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２２＿６４２８０７８．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②此处数

据为作者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网站（ｈｔｔｐ： ／ ／ ｎｍｔ．ｎｍｇ．ｇｏｖ．ｃｎ ／ ）和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ｇｒｉ．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资料整理所得。
③此处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编：《中国农村合

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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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谁来种地”之问：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与路径

周晓时　 　 樊胜根

　　摘　要：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破解“谁来种粮”难题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作为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农业机械化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嵌入新的生产关

系、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仍然受到区域差

异、作物差异以及装备结构不均衡的制约。 为了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非主粮

作物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以及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等途径，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进而破解“谁来

种粮”的时代难题。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社会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５４－０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
“谁来 种 粮 ” 问 题 成 为 各 界 讨 论 的 一 个 热 点。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失 ２．９ 亿人，同期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 ９．４ 倍①。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

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推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发生明显变化。 有研究表明，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可带动 ０．２２％的农

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

高度的内在一致性［１］ 。
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１９７８—２０２２ 年，中国

粮食产量从 ３．０５ 亿吨增长到 ６．８７ 亿吨，增产 ３．８２
亿吨，年均增长率 ２．８％。 同期，农业机械化水平持

续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１７ 亿千瓦

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１．０４ 亿千瓦②。 农业机械化与粮食

增产呈现高度正相关的态势，农业机械化为粮食产

量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撑。 据测算，静态

情境下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化，中国粮食生产面积将

下降超过 ５９％，表明农业机械化在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方面至关重要［２］ 。 正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效

弥补了劳动力短缺，使中国有效兼顾了农业劳动力

大规模转移和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两大目标。
农业机械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学术界一个重

要的研究课题。 梳理发现，现有研究观点主要集中

于四个方面：第一，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劳动力从低效

农业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促进非农就业和城镇化

进程［３－５］ 。 第二，农业机械化提高土地、资本和技

术等要素的利用效率，增强了粮食产出能力［６－８］ 。
第三，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农业劳动力的数量

短缺与质量下降一度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重要因

素。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与农

业机械化服务的迅速普及，为应对农业劳动力特别

是小农户劳动力外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效解决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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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与年龄老化等因素带来的劳动

能力下降等问题［９－１０］ 。 第四，农业机械化有利于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适度规模效益［１１－１２］ 。
然而，现有研究对农业机械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内

在关系仍缺乏系统分析。
“谁来种粮”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复杂，不仅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也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破解“谁来种粮”的难题上，农业机械化是关键的

环节与纽带［１３］ 。 本文立足这一视角，重点探讨农

业机械化与劳动力替代、农业机械化嵌入的新生产

关系、农业机械化与粮食增产的内在关联等问题，厘
清农业机械化在破解“谁来种粮”难题中的作用逻

辑，并尝试提出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路径，以期为

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破解“谁来种粮”难题

提供思路与路径参考。

一、中国“谁来种粮”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谁来种粮”问题的现实基

础不断改变，当前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
一，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农业生产中的劳

动力呈现出逐渐“弱质化”趋势；其二，农业机械化

水平稳步提升，替代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力，有效弥补

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其三，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开

始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小农户模式。 这

三大趋势共同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转

型，也奠定了“谁来种粮”的现实基础。
１．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经历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人口流动浪潮，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持续

大规模地转移至城市地区。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乡村人

口年均下降 ０．６５％，总计减少了 ２．９ 亿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了 ２８．５ 个百分点③。 这一现象被广

泛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

涉及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在农业生产方面

尤为明显。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了

诸多不利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使农

村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进而引致从事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 由于粮食生产需要足

够的劳动力来从事种植、收获和后续的农田管理工

作，劳动力短缺对粮食安全问题造成了一定威胁。
另一方面，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使得农村

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剧。 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村 １５—６４ 岁

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 ７．８％，年均下降

１．３％④。 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龄

人口数量日趋增多，身体素质也会日趋下降，对农业

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均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与

此同时，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不利于先进前沿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推广与应

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乡

村人口中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即文盲的占比仍然高

达 ５． ９％， 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为

１６．３％⑤。
２．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作业快速提升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不断增

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３ 亿千瓦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０．８
亿千瓦，为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装备基础。 ２０２１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为 ７２．０３％，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 ４０ 个百分点，达
到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高级阶段”⑥。 在三大主

粮作物生产中，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超过了

８５％，其中小麦机械化水平更是高达 ９７．２９％，基本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
２００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的颁布，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自此农业机械化进入依法发展的快速增长期。
同年，中国还正式启动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促

进了农机装备水平的提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农业机

械总动力增长了 ４．２４％，而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农业

机械总动力的增速加快，当年增长 ６．８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年均增速维持在 ５．１９％
左右。 这一快速发展的态势使农机装备水平的提升

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关键物质保障。
分粮食作物来看，当前小麦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最高，玉米次之，稻谷最低。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小麦的每亩用

工成本下降了 ３６．８６％，从每亩 ５．６４ 人下降到每亩

３．５６ 人，而小麦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在同一时期增长

了 ６．０３ 个百分点，达到 ９７．２９％，已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与此同时，水稻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度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下降了 ４０．５４％，从每亩 ７．８２ 人下降

到每亩 ４．６５ 人，而水稻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在同一时

期提高了 ２５．０８ 个百分点。 玉米的综合机械化水平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５．９４％提高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９０．０％，同期

的劳动亩均投入下降了 ３５．０６％，２０２１ 年玉米的每

亩用工投入为 ４．７６ 人（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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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三大主粮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和亩均用工投入变动趋势

年份 小麦综合机械化率
（％）

小麦亩均用工
（人）

水稻机械化率
（％）

水稻亩均用工
（人）

玉米综合机械化率
（％）

玉米亩均
用工（人）

２０１０ ９１．２６ ５．６４ ６０．５１ ７．８２ ６５．９４ ７．３３
２０１１ ９２．６２ ５．５８ ６５．０７ ７．６０ ７１．５６ ７．１８
２０１２ ９３．２１ ５．１６ ６８．８２ ７．２０ ７４．９５ ６．９５
２０１３ ９３．７１ ５．０３ ７１．１４ ６．８７ ７９．７６ ６．６０
２０１４ ９４．０９ ４．８７ ７６．００ ６．４３ ８１．１２ ６．３０
２０１５ ９３．６６ ４．６５ ７８．１２ ６．２３ ８１．２１ ５．９５
２０１６ ９４．１５ ４．５４ ７９．２０ ５．８１ ８３．０８ ５．５７
２０１７ ９５．１０ ４．３４ ８０．１８ ５．５１ ８５．５５ ５．２６
２０１８ ９５．８９ ４．１１ ８１．９１ ５．２７ ８８．３１ ５．０５
２０１９ ９６．３６ ３．９２ ８３．７３ ５．１３ ８８．９５ ４．８７
２０２０ ９７．１９ ３．７０ ８４．３５ ４．８７ ８９．７６ ４．７７
２０２１ ９７．２９ ３．５６ ８５．５９ ４．６５ ９０．００ ４．７６

　 　 注：机械化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亩均用工投入来源于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

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

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蓬勃发展。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全国有 ２６３８４．６ 万户农户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而 ５０ 亩以上规模的农户仅占全部农户

的１．０％，约 ２７３．３ 万户。 到 ２０２０ 年，规模以上农户

已经增加至 ４５１．７ 万户，数量增加了 １７８．４ 万户，占
总农户的比重提高到 １．７％⑦。 此外，农民合作社也

快速发展。 ２０１０ 年全国范围内注册合作社的数量

约为 ３７．９ 万个，２０２０ 年这一数量突破 ２２４．４ 万个，
年均增长率超过 １９．５％，农民合作社已成为我国农

村社会经济组织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组织

形式。 这一趋势清晰地表明，农业与粮食生产经营

主体正在日益多元化，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新时期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推进农业机械化破解“谁来
种粮”难题的理论逻辑

　 　 在明确了中国粮食生产经营体系与农业机械化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推进农业机

械化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理论逻辑，回答推动农

业机械化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理论机制与作用

路径。 农业机械对劳动力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将发挥带动小农户嵌入新型生产

关系、提高农民种粮收益与提升农业技术水平等作

用，形成粮食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的相互促进，有效

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与质量下降的挑战。

１．农业机械化嵌入新的生产关系

从表现来看，“谁来种粮”问题的核心是传统农

业经营体系日渐式微，即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

移，从事农业生产与粮食种植的小农户逐渐减少，农
业劳动力的年龄老化也导致其劳动能力不断下降。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推动了生产服务社会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连接小农户与农业机械装

备的纽带。 这既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

方式，也推动形成了以服务组织为纽带、市场为支

撑、利益为导向的新型生产关系，有效带动了小农户

参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
第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崛起，能够有效

带动小农户实现机械化。 服务组织为小农户提供的

集成和定制化机械作业服务，真正实现了小农户的

“能机械化”。 到 ２０２１ 年，全国已拥有农机专业合

作社 ７．６ 万个，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 １９．３ 万个⑧，覆
盖了绝大多数乡镇。 信息化手段将小农户的服务需

求与供给方对接，农机预约平台实现了供需精准匹

配，极大地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第二，政府通过补贴等手段带动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财政一方面对小农户购置农机进行补贴，另一

方面对服务组织提供补贴，支持其面向小农户提供

价格优惠的服务。 这种机制的建立，密切了各类主

体间的利益联结，有效调动了服务组织活力。
第三，股份合作使小农户分享发展红利。 一些

大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让
小农户以发起人或股东身份加入，通过红利分配等

方式共享农机化带来的收益。 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

式也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第四，定制化服务满足小农户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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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分散且多元的农机服务需求是内生形成农机

服务市场的前置条件［１４］ 。 服务组织针对不同作

物、不同地块开发集成化作业方案，提供种植制度设

计、一体化施肥服务等精细化服务，满足小农户的个

性化需求，带动小农户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
２．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率

从原因来看，“谁来种粮”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于，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偏低导致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下降，从而不断调减种粮规模乃至退出

农业生产。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利于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促进农民种粮过程中节本增效。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粮食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６２
亿吨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８７ 亿吨，增长了４８．７０％，同
时期，农机总动力增长 １１０．０１％⑨，二者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２０１６ 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增速进入平

稳期，而农机总动力仍以年均 ２．１４％的增速持续增

长，到 ２０２２ 年，农机总动力存量规模达到１１．０４亿千

瓦⑩，有效保障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生产

率，直接增加农业产量和产值。 例如，基于中国劳动

力动态调查数据，有学者发现不完全农业机械化可

以促使土地单产提高 ３５．８％，而全程机械化将促使

土地生产率提高 ６７．２％［９］ 。 这主要是由于机械化

作业效率高、作业质量好，可以实现精准施肥、密集

栽培，有效控制病虫害，进而提高土地增产潜力。 具

体到生产实践中，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实测数据，四川

中江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亩产可达到 ５９９ 千

克，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亩均增产 ８９ 千克，增
幅高达 １３．５％􀃊􀁉􀁓。 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是促进粮

食减损的重要抓手。 机械收获相比人工收获，具有

作业效率高、质量稳定的特点，同时机械收割可以连

续作业，减少作业间歇，实现精准收割，减少漏收、抛
漏，提高作业效率和减少损失。 此外，在粮食产后环

节，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粮食烘干机械化水平，实现

粮食快速烘干，进而减少霉变、发芽等产后损失。
３．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技术水平

能否有效破解“谁来种粮”难题，还关系着粮食

生产技术进步的关键问题。 随着农村中青年人口离

开农村、流出农业，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呈现

年龄持续老化、文化素质偏低、风险态度保守等特

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前沿耕作技术、优质改良品种

等新型技术的推广应用，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农业机械化和技术进步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农业

生产的现代化和可持续性发展。
第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

作为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农业机械化显著

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降低了农业劳

动力成本。 相比中青年农业劳动力，老年农业劳动

力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等相对较低，不利于粮食

生产中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与采纳。 在此背景下，
依托农业机械化发展实现前沿技术推广，有利于提

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第二，农业机械化过程也伴随着技术创新与扩

散。 作为现代技术的物质载体，农业机械将科研最

新技术快速带入田间地头。 在农业机械搭载北斗导

航、５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条

件下，前沿技术进步得以引入粮食生产，使农业科技

成果得以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极大地创新了农业生

产方式。 此外，农业机械化还可以通过深耕施肥等

方式有效提高生物化学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如，根据农业农村部实

验数据，在同等的施肥水平下，农业机械深施基肥可

促使粮食增产 ５—１０ 个百分点，而如果维持产量不

变，将节约肥料 ２０％以上􀃊􀁉􀁔。 又如，机械化高效施药

的利用率比传统施药方法高 ３０％以上。 基于计量

经济学模型的估算发现，每公顷小麦生产机械化将

带来４．３１千克的化肥减量［８］ 。

三、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但从农机

装备结构、区域差异、作物差异等方面来看，农业机

械化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局限，制约着中国农业

机械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对标新时期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的一系列新目

标，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作业也面临新的任务与要求，
亟须全面准确识别农业机械化在应对“谁来种粮”
问题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１．区域间机械化水平差距明显

由于历史、地形和经济等原因，不同区域机械化

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东北、西北和中部

地区省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 其中，黑龙江、新疆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农业机械

化水平。 相对而言，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形劣势而远

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相对于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前

沿的 黑 龙 江， 机 械 化 最 不 发 达 的 云 南 落 后 了

７５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与路径



７７．４２％；即便相对于全国 ７２．０３％的平均机械化水

平，云南仍然低了 ４９．４５％􀃊􀁉􀁕。 与黑龙江等东北省份

相比，这些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更加突出，更需要加快补齐农业机

械化发展的短板与弱项，使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加快

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部分东部粮食主销区，由
于粮食生产功能弱化，其生产结构偏向于高附加值

作物而导致机械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

机械化水平差异。 一方面，历史条件在农业机械化

的区域差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东北和中部地区得

益于早期的工业化基础和粮食主产区政策，农业机

械化发展起步较早。 另一方面，地形和气候条件是

导致机械化水平差异的核心因素。 东北地区的广阔

平原和大片农田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而西南

等山地地区的地形劣势使得农田规模较小，难以采

用机械化作业。
区域间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平衡对中国的农业

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为重要的就

是，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收入效应受到限

制。 在东北和中部地区等机械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然而，在云贵西南等地，大量小农户仍然依赖人畜力

进行农业生产，这不仅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

产业的发展，还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２．作物间机械化水平差异明显

在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水稻等机械化

程度较高，２０２１ 年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机械化水平

分别达到 ９７．２９％、９０．００％和 ８５．５９％，高水平的农业

机械化为中国的主粮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装备

支持，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但仍需注意的是，在小

麦的灌溉排水环节、稻谷的播种插秧环节，农业机械

的应用还不够深入，仍需继续破解这些环节上的农

机技术难题，解决劳动力数量短缺与质量下降的现

实问题。
与主要粮食作物相比，其他一些粮食作物的机

械化水平相对较低。 例如，马铃薯的机械化水平虽

然增速不慢，但其绝对水平仍然较低。 ２０２１ 年马铃

薯的机械化水平只有 ５０．７６％，低于三大油料作物的

机械化水平。 在三大油料作物中，也存在显著的机

械化水平差距。 其中，大豆的机械化水平从 ２０１０ 年

的 ７３．１８％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７．０４％，１２ 年间一直高

于油菜和花生。 ２０２１ 年油菜和花生的机械化水平

也都低于全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７２．０３％）。
此外，由于作物特性，蔬果作物的机械化程度更低。
根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蔬菜生产机械化发展报告》，中国

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乐观估计处于３６．５％左右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作物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年份 农作物
粮食作物 其他作物

小麦 水稻 玉米 马铃薯 大豆 油菜 花生 棉花

２０１０ ５２．２８ ９１．２６ ６０．５１ ６５．９４ ２６．５９ ７３．１８ ２６．０８ ３８．４５ ５１．０３
２０１１ ５４．８２ ９２．６２ ６５．０７ ７１．５６ ３２．２５ ６９．８１ ２９．０５ ４２．９６ ５３．８８
２０１２ ５７．１７ ９３．２１ ６８．８２ ７４．９５ ３４．２ ６３．２ ３５．４４ ４６．０６ ５９．５９
２０１３ ５９．４８ ９３．７１ ７１．１４ ７９．７６ ３７．３４ ６２．９３ ３９．１８ ５０．７９ ６１．０６
２０１４ ６１．６０ ９４．０９ ７６．００ ８１．１２ ３６．５３ ６２．７１ ４０．４８ ４７．３９ ７０．６６
２０１５ ６３．８２ ９３．６６ ７８．１２ ８１．２１ ３９．９６ ６５．８５ ４６．８５ ５１．２２ ６６．８１
２０１６ ６５．１９ ９４．１５ ７９．２０ ８３．０８ ４０．６９ ７２．０６ ４９．５５ ５２．１４ ６９．７７
２０１７ ６７．２３ ９５．１０ ８０．１８ ８５．５５ ３８．４３ ８４．７２ ５１．５５ ５２．２８ ７０．７４
２０１８ ６９．１０ ９５．８９ ８１．９１ ８８．３１ ４２．６１ ８４．１０ ５３．９４ ５９．３８ ７６．８８
２０１９ ７０．０２ ９６．３６ ８３．７３ ８８．９５ ４６．５５ ８５．５２ ５６．８８ ６０．６３ ８１．１８
２０２０ ７１．２５ ９７．１９ ８４．３５ ８９．７６ ４８．０７ ８６．７０ ５９．９１ ６３．９６ ８３．９８
２０２１ ７２．０３ ９７．２９ ８５．５９ ９０．００ ５０．７６ ８７．０４ ６１．９２ ６５．６５ ８７．２５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

　 　 ３．农机装备结构不均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０ 年中国小型拖拉机

的占比高达 ９３％以上，此后随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的推动，农机装备小型化状况有所改善。 但到 ２０２１
年，小型拖拉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数量占比高达

７７％，而中大型拖拉机占比不足 ３０％􀃊􀁉􀁖，与一些发达

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美国中型及以上的拖拉

机数量占比稳定在 ６５％以上。 相比小型拖拉机装

备，中型及大型拖拉机具备更强的动力和适应能力，
能够胜任更复杂的农业生产任务，中国农机装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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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严重制约了农机生产效率的提升。 与传统农

机相比，各类新型农机的智能化、精准化程度更高，
更能在解决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与质量下降等问题

上发挥积极作用，更大限度地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
破解“谁来种粮”的难题。

中国农业面临着一个客观现实，即土地规模普

遍较小，这是农机装备结构不均衡现象背后的重要

原因。 这一事实根植于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许多

农户拥有的耕地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分散和碎片化。
根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 ２．３ 亿户农户，
户均经营规模仅 ７．８ 亩，当前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

经营的主体。 土地分割制约了大型机械的作业连续

性，不利于发挥其效率优势。 对此，中国进行了一系

列土地制度改革，显著推动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但由于小农户基数大，土地流转的速度仍相对缓慢。
狭细且碎片化的土地往往不足以支持现代化的大规

模机械化生产，导致农民的种粮收益增长困难，不利

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了化解“谁来种粮”
问题的难度。

四、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有效路径

作为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关键抓手，全面推

进农业机械化，需要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非主

粮作物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发展农机社

会化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１．促进区域农业机械化均衡发展

为解决当前农机装备和服务区域分布不均衡问

题，需要根据区域差异，分类施策推动机械化均衡发

展。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 进一

步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水平，拓宽优惠贷款渠道，缓解

农户购买大型农机的资金压力，完善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 第二，
推动农机跨区作业。 建立农机跨区作业补偿机制，
引导机械化水平发达地区的农机服务组织到欠发达

地区提供作业服务，实现农机规模化集约化使用。
第三，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建立

农地流转服务平台，降低流转交易成本。
２．提升非主粮作物机械化水平

在针对不同粮食作物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薄弱

和重点环节，推进农机装备研发与推广应用，加速实

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着重提

升非主粮作物机械化水平。 国家应加大对农机企业

的研发资金支持，鼓励其开发适用于经济作物机械

化操作的精准播种机械和专用化收割机械，满足不

同作物的机械化需求。 具体来说，国家可以考虑设

立专项研发资金，通过项目申请、技术竞标等方式，
直接资助农机企业开发适合经济作物机械化耕作的

农机产品。 同时，实施农机企业开发此类产品的税

收减免和财政奖励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负担。
在产品开发成功后，还需组织产学研用联合推广，使
之能够充分应用于生产实践，从而提高经济作物等

非主粮作物的机械化水平。 例如，通过农机推广站、
农技培训等途径，开展园艺作物机械化技术的示范

和推广，推广应用无土栽培、带式高效移栽以及机械

化连片高效管理等技术装备，实现设施作物和茬口

作物的全程高效机械化种植。 此外，要通过政策引

导和扶持，积极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扶持发展专业化的园艺作物机

械化服务组织，采取产销对接的订单种植方式，实施

规模化的机械化作业，降低生产成本。
３．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促进技术进步

针对中国农机动力偏低和装备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需要加大农机装备研发和技术升级资金投入力

度，持续提高农机产品性能和质量。 第一，应继续加

快淘汰老旧低效的小型拖拉机，适度增加中大功率

拖拉机在农机结构中的比重，形成与小型拖拉机配

套使用的机械化体系。 第二，应支持农机制造企业

调整产品结构，开发设计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大型拖

拉机以及与之匹配的智能化作业机。 第三，应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装备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在传统农机上增加 ＧＰＳ 卫星导航、传感器等技术装

备，研发无人驾驶的自动避障智能拖拉机，以进一步

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技术水平。
４．构建更高质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连接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生

产的关键纽带，要多措并举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进

一步发展。 第一，应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扶持等措

施，积极培育适度规模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扶持农技人

员、农机能手等组建专业化的农机作业服务团队，发
展农机社会化作业服务。 第二，要建立完善的农机

作业标准化服务体系，制定标准化作业流程，开展作

业技术培训指导，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服务组织向农

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专业机械化作业服务。 第三，
要构筑覆盖面广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络，培养农技人

才，提供上门指导等农机后续服务，确保农机的有效

运转。 第四，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机购置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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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补贴力度，减轻农机服务组织的购机及使用

成本。 此外，应积极推动农机服务信息化，例如，采
用手机 ＡＰＰ 提供作业预约等信息化服务模式，以降

低农户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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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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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种粮积极性：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完善与转型

朱满德　 　 程国强

　　摘　要：创新和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保护和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中国粮食安全之路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因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承载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任和多元目标，以及部分政策的实施机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引发了粮食市场扭曲严重、经济社会代价高昂、实际种粮者受益减少、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受困、合规性挑战和贸

易争端等问题。 据此，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重心转到支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

设、种粮者利益保障、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和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上去。 同时，应积极探索“政策保本兜底稳预期、市
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的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让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共保种粮者基本利益。
这种政策的创新完善和转型升级，既能夯实粮食产能基础，也能让实际种粮者和主产区抓粮者受益，同时可提升中

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粮食安全；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粮食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６１－０９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

技、动力在政策［１］ 。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

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这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

加强政府支持保护。 进入 ２１ 世纪，中国不断创新和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

持力度，夯实了粮食产能基础，调动了粮食生产积极

性，依靠自身力量端牢了“中国饭碗”。 但是，近年

粮食生产效益持续走低，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亩
均净利润都为负值，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转为正值后，
也分别仅有 ４７ 元和 １１７ 元，不及一天务工收入，生
产者种粮积极性面临严峻挑战。 而粮食最低收购

价、直接补贴等生产性支持政策的实施面临着粮食

市场扭曲加重、种粮者受益减少、产业链供应链受

困、国际补贴规则约束等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

系统的改革完善和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对粮食生产

支持的系统性、精准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立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

权。 本文从政府支持保护和市场机制作用协同发力

的视角，深入探讨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实施的困

难挑战和改革完善等问题，对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确
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
演进与体系建构

　 　 中国农业政策实践中，狭义的粮食生产支持政

策主要指针对粮食生产者的支持和保护，包括最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适应性的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研究”（７１９６３００５）；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协调研究”（７１９３３００４）；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脱
贫地区共同富裕省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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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措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生
产者补贴等；广义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不仅包括针

对粮食生产者的支持和保护，还包括针对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建设，以及粮食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

体系等方面的投资和支持，如农田水利设施及其配

套建设、粮食科技创新体系投资、农业技术推广和服

务体系建设等。 本文着重探讨广义的粮食生产支持

政策①。 作为农业政策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７０ 多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总体上可梳理

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工业化起步时期的负保护阶段（１９４９ 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国家就对化肥、农用柴

油、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采取了低价销售和价

格补贴方式以支持粮食及农业生产，由初始的机耕

定额亏损补贴逐步扩展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
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２］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尽管当时的国力财力极为有限，
但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仍保持缓慢增长，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７ 亿元增至 １９７０ 年的 ４９ 亿元，再持续

增长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０８ 亿元，且主要是投向粮食生

产②。 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先后实施了统购统销

制度以及国家定价和市场议价并行“双轨制”，此间

也逐步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和议购价，但总体上仍是

通过保持粮食低价来汲取剩余［３］ 。 由于粮棉油统

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赋等政策的综

合作用，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出农业，为工业化建

设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
（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取予渐趋平衡阶

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为避免“谷贱伤农”和解决

“卖粮难”问题，国家开始实施粮食最低保护价制

度，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和粮食风险基金，这奠定

了现阶段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的基础框

架［４］ 。 粮食最低保护价制度是现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的前世，专项粮食储备已成为现阶段国家粮食储

备调控的核心，粮食风险基金则是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的资金来源。 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扩内

需保增长，国家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国内投资，相当大

一部分投资投向农田水利和生态工程建设，推动了

粮食及农业投资大幅度增长。 当年财政用于农业的

支出达 １１５５ 亿元，首次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达１０．７％，是这一阶段占比最高的年份。 但

这一时期农业税费负担加重，对粮食及农业部门的

投入和汲取总体渐趋平衡。
（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时期的支持补贴快

速增长阶段（２１ 世纪初至今）
进入 ２１ 世纪，中国农业政策实现了由剥夺汲取

农业向支持补贴农业的全面转型，取消了实行两千

多年的“皇粮国税”，开启了农业补贴新纪元，逐步

构建起以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支撑、粮食价格支持

制度为保障、各类直接补贴政策为内容的粮食及农

业生产支持体系。
１．构建绿色化生产支持系统

中国构建了包括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病虫害防

控、科技研发和推广、防灾救灾、资源保护修复和利

用等重点领域投资的绿色化生产支持系统，用来支

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生产经营体系建设。 这一类

支持性政策措施面向整个粮食及农业部门，不针对

农民、特定生产者和特定农产品，大多数属世界贸易

组织（ＷＴＯ）“绿箱”政策。
从政策实践看，这类支持性政策措施在不同阶

段都在实施，差别在于：进入 ２１ 世纪后伴随经济快

速发展、财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转型等，支持政策

呈现出农业目标日趋多元、关注领域更加广泛、支持

范围不断扩大、支持强度持续提升等特征，如更加关

注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更加重视绿色发展，更加注重

资源环境可持续等。 ＷＴＯ 农业通报数据显示，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资由 ８１８ 亿元增长到 ３４８９ 亿元，对农业科技研发的

投入由 ２７ 亿元增长到 １１９ 亿元，对病虫害防控的投

入由 ２３ 亿元增长到 １７１ 亿元，全面实现快速增长。
２．建立粮食价格支持制度

中国建立了以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为核心的

粮食价格支持制度，尽管大豆、玉米等退出临时收储

措施，但最低收购价政策已成为当前生产者种粮稳

预期、稳信心的“定心丸”。 ２００４ 年国家在全面放开

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的同时，提出“必要时可由国

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

行最低收购价”。 同年国家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执行

预案，２００５ 年先后在相关主产区启动早籼稻和中晚

稻最低收购价收购，２００６ 年覆盖主产区的小麦。
２００８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大

幅下跌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销售困难，
为保护农民利益，在东北和内蒙古对玉米、大豆实施

临时收储措施［５］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因国家连续 ７ 年调高稻谷和小

麦最低收购价，多次调高玉米和大豆临时收储价，不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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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革政策性收储方式，导致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

负外部性日益突出，国产粮入库，进口粮入市，政策

性库存大幅增长，财政负担与日俱增，进口替代压力

骤增。 为此，２０１４ 年国家提出“探索推进农产品价

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

品目标价格制度”，并率先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
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２０１６ 年将玉米临时收

储措施改革为生产者补贴，针对大豆、玉米等粮食作

物的临时收储措施退出舞台。
此间，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机制和

实施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策目标由最初的保

障粮食有效供给调整为既要保障粮食供给，又要保

护农民种粮利益，政策范围由特定条件下的重点短

缺品种调整为常规状态下的非短缺品种；实施环境

则发生了由粮食供需不足向供需基本平衡乃至阶段

性过剩、由粮价国内低于国际向国内高于国外的重

大转变，这导致政策实施遭遇众多困难和挑战。 因

此，２０１６ 年首次调低早籼稻最低收购价，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连续两年全面调低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

最低收购价；小麦最低收购价在连续 ４ 年保持不变

后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连续两次下调。 美国诉中国

“黄箱”支持违反加入 ＷＴＯ 承诺案件裁决后，中国

对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机制进行了调整，
采取限定收购总量、分批次下达收购计划的方式③。
考虑到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需、粮食产业发展等变

化，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分别从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再次进入连续调高的新周期。

３．构建粮食直接补贴框架

中国构建了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生产者补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工具

的粮食直接补贴框架，补贴种类日益丰富多样，已成

为引导粮食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

措。 这类补贴措施一般都是按照一定条件和标准直

接补贴农民或者粮食生产者，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

分为收入性补贴和生产性补贴，挂钩补贴和脱钩补

贴等。
早期的农业直接补贴主要指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四
项补贴”。 四项补贴资金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４５．７ 亿元快

速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８０． ５ 亿元。 为改进补贴办

法，增强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２０１５ 年国

家启动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

贴“三项补贴”改革试点，将其归并为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这一改革于 ２０１６ 年在全国范围推开。 其中，地力保

护补贴目的是鼓励农民保护和提升耕地地力，按照

承包地面积直补农民，其已成为普惠性的收入补贴；
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则重点支持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采取信贷担

保、利息补贴、现金直补、重大技术推广和服务等多

样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６］ 。
为支持建立农业保险制度，２００７ 年中央财政对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补贴，覆盖玉米、水稻、小
麦等种植业保险，此后持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力度，如增加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提
升保险保障水平等。 ２０１８ 年国家开始开展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不断推

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目前实施范围已扩大

至全国所有产粮大县。 在推进大豆和玉米临时收储

制度改革时，以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和玉米生产者补

贴作为替代政策，经过改革后，现阶段对东北和内蒙

古玉米、大豆、粳稻统筹实施生产者补贴，按实际种

植面积进行补贴。 除上述资金量较大、影响面较广

的补贴政策外，政府还实施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农作物秸秆还田补贴、耕地轮作轮休补贴等众

多指向明确、功能互补、协同配套、注重实效的直接

补贴措施。

二、新时代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
面对的实践困境

　 　 中国农业政策逐步由 ２１ 世纪初的探索试点和

体系构建阶段转向目前的改革优化和转型完善阶

段，粮食生产支持体系也进入了积极改革创新、加快

健全完善阶段。 但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中国农业农村的重大转型等新形势新局面，粮食生

产支持政策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如市场扭曲效应依

旧突出，付出代价极大，种粮者受益却相对有限，引
发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困和国际贸易争端等，
需给予关注和重视。

（一）市场扭曲效应依旧突出，经济社会代价

较高

１．影响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市场配置农业资源、
调节粮食供需的作用可能受到抑制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但最低收购价政

策“托底”效应对粮食价格的形成和波动影响巨大，
若市场价格信号失真，可能会引起粮食供需失衡和

资源错配。 过去的实践证明，如果粮食最低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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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过高，最低收购价就会替代原市场价格而成为

实际运行的“新市场价格”，将激励农业要素流向粮

食生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进一步加剧粮食供需矛

盾，增加政策性收储压力和财政负担。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经过连续提价

后维持在 １．１８ 元 ／斤的高位水平，６ 个主产区累计收

购最低收购价小麦 ９８４１ 万吨，年均 ２４６０ 万吨；稻谷

的情况类似，此间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 １．２７ 亿

吨，年均 ３１８３ 万吨。 特别是稻谷，新陈差价巨大，顺
价销售困难，２０２２ 年仍在通过稻谷饲用定向销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最低收购价水稻，价差损失加上执行

最低收购价的收购费、保管费、贷款利息补贴、出库

费等，导致财政负担较为沉重。
２０１８ 年大幅调低最低收购价后④，小麦和稻谷

的政策性收储量大幅减少。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小麦

实现市场化收购，但稻谷最低收购价收购依旧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且主要集中在黑龙江。 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收

购最低收购价稻谷 １２３０ 万吨，占全国政策性收购稻

谷的 ８４％，占黑龙江全省稻谷产量的 ４２％；２０２２ 年

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数量依旧占全国政策性收购稻

谷数量的 ８６％，占黑龙江全省稻谷产量的 ３８％。 这

表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市场扭曲效应在局部区域依

旧突出。
应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是，粮食生产端、流通端、

消费端需要全程性支持补贴的“扭曲困局”究竟如

何破局，如何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前提下减少无效

的产出和消耗，如何统筹协调粮食安全有保障、资源

生态可持续和经济社会可负担的关系。
２．深刻改变农作物比较效益，进而影响生产者

种植行为和区域种植结构

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成为当前生产者选种什么的

决定性因素。 以 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为例，农产品成本收

益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粳稻、大豆和玉米亩均

净利润分别为－５８ 元、－３５ 元和 １０９ 元，若论亩均现

金收益，三者的现金收益分别为 ４２１ 元、３８７ 元和

６０７ 元，即玉米比较效益最好，大豆和粳稻比较效益

偏低。 但如果考虑各品种生产者补贴，情况将发生

逆转。 除统一标准的耕地地力补贴外，２０２１ 年黑龙

江每亩粳稻的生产者补贴为地下水灌溉 ８３ 元、地表

水灌溉 １３３ 元，大豆生产者补贴为 ２４８ 元、玉米为

６８ 元，若纳入耕地轮作计划，大豆还有额外的 １５０
元轮作补贴⑤，综合补贴后的大豆每亩收益将超过

稻谷和玉米。 ２０２２ 年黑龙江将稻谷生产者补贴每

亩提高 ７ 元，玉米生产者补贴每亩减少 ４０ 元，进一

步改变三种作物的比较效益，从而引导和支配了生

产者的种植品种选择。 黑龙江粮食生产初步形成了

“粳稻靠最低收购价、玉米靠市场、大豆靠补贴”的

基本格局。
（二）农业要素供应者分利，实际种粮者受益

减少

无论是粮食最低收购价，还是对生产者的各项

直接补贴，政策性收益都将在要素供给者（包括土

地、劳动、资金、农机或农机服务等各要素的供给

者）与实际生产者之间进行再分配。 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测算，发达国家价格支持（如最低收

购价政策）的效率仅有 ２５％左右，即每补贴 １ 美元，
生产者只能得到 ０．２５ 美元，因价格支持刺激生产而

增加对投入品的需求，约有 １ ／ ３ 的补贴作为超额成

本转移给投入品供应商，另有 １３％的补贴为非农业

地主获取［７］ ；面积补贴的收入转移效率约为 ４７％，
即补贴的 ４７％为拥有土地的农民获得，４５％为非农

业地主获取［８］ 。 政策实践表明，若粮食支持价格越

高，种植效益越好，将越推动农资价格、土地流转租

金等上涨，实现政策性收益由种粮者向要素供给者

的转移；若是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如大

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补贴将资本化为土地价值

和租金，土地的财产价值提升，推高土地流转租金，
进而实现补贴收益由种粮者向土地承包者的转移。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总

面积达 ５．５７ 亿亩，其中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

地面积达到 ３．２４ 亿亩，东北产区土地流转现象尤为

突出。 这种格局意味着土地承包者将会分走生产者

补贴、规模经营补贴、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性收益。 农

产品成本收益数据显示，全国粳稻种植总成本中每

亩土地成本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８２ 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２５ 元，增长了 １１％，玉米和大豆分别增长了 ２４％和

３３％。 东北产区粮食生产的土地成本大幅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辽宁、黑龙江粳稻生产的

土地成本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２７％和 ２４％，吉
林、黑龙江玉米生产的土地成本分别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 ９０％和 ５０％，黑龙江大豆种植的土地成本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３４％。 无论是流转地租金还是

自营地折租，东北地区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这与近

年东北地区不断增多的补贴项目和补贴资金相关，
其推高了土地价值和流转租金。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黑龙江、
吉林每亩土地流转租金多在 ６００—１０００ 元，局部地

区或地块高达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元⑥，这对于流转土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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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是巨大的挑战。 过高的流转租金严重侵蚀了种粮

者的收益和利润，实际种粮者每亩收益已经远不及

承包者转出土地所获取的租金，大部分政策性收益

被土地承包者获取，种粮者受益相对有限，由此诞生

了一批拥有承包地但不经营农业、可获取土地财产

性收益的“不在地主”。 如果区分自有承包地种粮

和流转土地种粮，不同类型种粮者的粮食生产成本

及结构、现金收益和利润或有显著不同，可能会让我

们对当前“种粮不赚钱或亏损”的现象有更为清晰、
深刻、准确的认知判断。

（三）粮食跨区域流通受阻，产业链经营受困

１．粮食跨区域流通受阻

中国粮食产销不同区，只有保持合理的地区价

差才能实现粮食的市场化流通，但支持性政策的实

施使地区间价差不明显或者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粮食的跨区域流通。 中国粮食生产逐步向优势

主产区集聚，２０２２ 年东北和内蒙古粮食产量已占到

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２８．１％，仅次于黄淮海产区（河
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四省，其粮食产量合计占全国

粮食总产量的 ２９．５％），而口粮消费重心在大城市

群，饲料粮消费重心在养殖大省或加工大省，粮食供

需匹配度不高，跨区域流通尤显重要。
其中，黑龙江省耕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全程

大机械生产，发展粮食具有突出优势。 ２０２１ 年黑龙

江用全国 １３％的耕地生产了全国约 １ ／ ９ 的粮食，包
括约 １３．７％的稻谷和约 １５．２％的玉米。 由于常住人

口偏少，粮食加工业发展不足，黑龙江所产粮食需大

量外调外销或加工转化后外销。 而且，黑龙江地处

北部边疆，是全国物流的最末梢，在同等质量或质量

差异不明显的情况下，以市场化方式将粮食销往南

方市场因运距远而使物流费用高，其成本优势不及

黄淮海产区，也不及同区域的辽宁和吉林。 黑龙江

越是偏远地区，由于常年积温不足、优质优价难实现

等原因，粮食产后越是要依靠最低收购价收购，但启

动最低收购价收购又导致不同区域间的粮价同一

化。 如果粮食在边远产区与物流节点、在产区与销

区没有价差，边远地区所产粮食就难通过市场化方

式向物流节点、向主销区流动，这是当前边远地区粮

食产销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２．粮食产业链经营困难

中国“稻强米弱、麦强粉弱”格局已持续多年，
导致粮食产业链经营困难，粮食产业经济发展面临

突出挑战。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

三大粮食品种的农户销售价格已全面超出进口到岸

价格，现阶段中国已是全球原粮价格的高位区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户小麦销售价格比进口到岸

价格平均高出 ２５％，稻谷销售价格平均高出 ３０％⑦。
与此同时，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增长），２０２２ 年首次出现人口

负增长，口粮需求总体疲软；受低价进口米、进口米

国产米配米、新米陈米配米等影响，国内成品粮价格

被严重打压，粮食加工行业经营愈发困难。
在对湖南、安徽、河南、黑龙江等 １０ 余个省粮食

企业的调研座谈中，企业整体反映 ２１ 世纪初到

２０１０ 年是粮食加工或贸易 “比较好做” 的时候。
２０１２ 年以来，因最低收购价连续提高和托市收购等

影响，“稻强米弱、麦强粉弱”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国

内外粮价倒挂、大米走私严重，粮食加工企业生存艰

难，许多企业被迫关停并转，部分企业出于维护客户

和等待时机的考虑，坚守保本经营，开工率普遍较

低。 部分粮食加工企业选择布局在相对偏远的主产

区，主要目的是预想稳定获取低价粮源，但由于最低

收购价等政策的支持，其原粮获取成本并不具有优

势，且由于远离销售市场导致物流成本偏高，这些区

域的粮食加工企业面临的生存挑战更为严峻。
（四）政策合规性面临挑战，容易引起贸易争端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守牢国家

粮食安全的底线，是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重要目标。
由于国际农业规则的不平衡，以激励粮食生产、解决

粮食供给不足为目标导向，指向明确、效果直接的支

持措施被归为“黄箱”政策，需要受到 ＷＴＯ 国内支

持规则的约束；而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业生产过

剩为目标导向，不刺激粮食生产或是限制粮食生产

的支持措施被归为 “绿箱” 或 “蓝箱” 政策，不受

ＷＴＯ 国内支持规则的约束。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国为激励粮食生产陆续实施了

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生产者补贴等“黄箱”政策，伴随

补贴种类日益丰富、支持强度持续提升，支持补贴政

策的合规性遭遇重大挑战。 ２０１６ 年，美国将中国对

稻谷、小麦、玉米的“黄箱”支持诉诸 ＷＴＯ 贸易争端

机制，称中国违反了加入 ＷＴＯ 时所作承诺⑧。 这一

争端案件引起 ２７ 个国家或地区申请并作为第三当

事方参与审查，其中巴西、澳大利亚、欧盟等 １１ 个第

三当事方在专家组审查中提交意见［９］ 。
２０１９ 年，ＷＴＯ 专家组裁决中国对稻谷和小麦

的“黄箱”支持突破了微量允许，违反了加入 ＷＴＯ
时所作承诺。 其中，专家组对“有资格接受管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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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产量”的范围支持了美国的主张，包括所有实

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区域的产量，即分别是执行最低

收购价政策的 ６ 个小麦主产省的小麦产量之和及

１１ 个稻谷主产省的稻谷产量之和，而不是中国所主

张的最低收购价实际收购量。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中国

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区域的产量分别占

到全国总产量的 ８３％和 ８１％，而实际收购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比重最高时稻谷也仅有１５．７％（２０１５ 年），
小麦为 ３７％（２００８ 年）。 这一裁决对最低收购价政

策是否合规具有决定性影响，若不进行政策机制的

改革调整，只要启动最低收购价收购，“黄箱”支持

就有突破微量允许的风险。 现阶段粮食最低收购价

采取限量收购、分两批下达收购计划方式的合规性

仍有待商榷，而大豆生产者价格补贴又将面临国际

规则的严峻挑战，容易引起贸易争端和纠纷。

三、推动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
完善和转型的主要思路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

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 要端牢中国饭碗、让
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大对粮

食生产和产业链供应链等的系统支持。 今后一个时

期，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快政策的改革创

新与转型发展，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根本，以
保护种粮、抓粮两个积极性为重点，以综合型、组合

式、绿色化政策创新为路径，稳步提升粮食支持政策

体系的系统性、精准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一）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基于粮食、国内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安全对中国

的极端重要性，各级政府必须勇担责任义务，持续加

大对粮食生产体系和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系

统支持。 同时，要加快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持续减少支持补贴政策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和扭曲，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调节粮食供需的决定

性作用。
（二）协调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种粮积

极性保护的关系

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根本，调动和保护好生产者种粮积极性则是把粮食

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和产量的动力，这是粮食

生产支持政策的两大关注点。 应注意的是，强化国

内粮食产能建设并不代表始终要把产能转化为实际

生产，可统筹国内外粮食形势和国际环境等，在合适

的时机休养生息，保护提升粮食产能，增强可持续

性，确保在必需急需时产得出、供得上，这应是确定

政策支持优先序需要考量的。
（三）协调好种粮者利益保护与产业链供应链

健康运行的关系

要重视当前粮食生产主体转变、生产方式转型

等实际，增强政策支持实际种粮者的精准性和实效

性，确保实际种粮者受益。 但如果过度保护种粮者

利益或支持保护方式不当，可能会对下游贸易、加
工、消费形成冲击，因此也要高度关注种粮者利益保

护政策效应的外溢，防范对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产生

不利影响。
（四）协调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与 ＷＴＯ 合规性

的关系

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等系

统支持仍是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

系的总体趋势。 但也要统筹考虑“黄箱”政策对粮

食市场的干预扭曲和违反国际农业规则的风险，适
时推动“黄箱”政策向“绿箱”和“蓝箱”政策转型，
将宝贵的特定产品“黄箱”空间用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系统提升“黄箱”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四、推动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
完善和转型的对策建议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也要抓机制保障，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

强、收益保障、责任压实［１０］ 。 今后一个时期，按照

适应 ＷＴＯ 规则、保护种粮者利益、支持农业发展的

原则，加快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改革创新和转型升

级，逐步构建综合型、组合式、绿色化的生产支持政

策体系，以持续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好生产者种粮收益和调动地方

抓粮积极性。
（一）持续加大“绿箱”政策支持，全面强化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种粮者提供高质量耕地和先

进实用的科技支撑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的是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核
心就是全面夯实和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而

且，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好保护好，今后无论是

哪一类主体种粮，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这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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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支持种粮者的根本之计、长久之计，也是提升种粮

积极性的基础支撑。 坚持目标导向，可采取综合型、
组合式、绿色化的支持政策措施全面系统支持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重点围绕耕地、水利、科技领域

做好相关投资支持和项目建设，突出解决好耕地和

种子两个要害问题。 特别是中央财政，“要从重大

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科技创新推广、信息

化服务、市场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产区转

移支付等方面，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１］ 。
１．保护和提升耕地生产能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保护好、改造

好、建设好耕地，实现耕地生产能力的有效保护和系

统提升。
首先，持续加大对高标准农田提档升级和新增

建设的投资和奖补。 继续增加财政性投入，以中央

财政投入为主，统筹省级专项资金，在粮食生产功能

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一体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耕地质量保护提升、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提档升级等

工程，坚持整体推进，配套建设，严抓质量，建管并

重，压实责任，逐步将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稳

产高产高标准农田。 同时要高度重视北方耕地与水

资源的匹配问题，配套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大中型灌

区、引水调水和集水蓄水工程，系统性提升高标准农

田的抗灾减灾和稳产高产能力［１１］ 。
其次，持续加大对耕地保护修复、综合治理和永

续利用等项目的支持补贴。 对部分特定区域，因地

制宜实施黑土地保护、酸化盐碱化耕地改良、中低产

田改造升级、丘陵山区耕地宜机化改造、耕地重金属

污染修复、耕地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治理、耕地轮作

休耕等项目，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改善提升耕地

地力水平。
最后，压实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责任义务，从数

量、质量和用途上确保需要时粮食能种得上、产得

出、供得上。 要压紧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落

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补充耕地进行标准化建设，
严格验收，加强管护，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

下降［１２］ 。 根据土地性质实施分类用途管控，坚持

良田粮用大原则，良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坚决遏制

“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
２．强化先进实用的科技支撑

科技是粮食生产的“翅膀”，要大力支持良种、
机械、信息化等关键性技术研发，加强农艺、农机和

农技集成，促进良种、良法和良田配套，加快实现科

技兴粮。

首先，种子是粮食稳产高产高效的核心。 其一，
支持对全国粮食作物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保护和

开发利用，防范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流失风险，同时发

掘异质性能和优质基因。 其二，设立农业重大科技

研发专项，支持粮食作物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前沿性

公益性研究、多基因叠加多性状复合新产品研发和

产业化应用。 目前世界种业已迎来全基因组选择、
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⑨，而我国生物育种仍需突破科技与舆

论的双难点，亟须在生物育种领域突破瓶颈，获取国

际竞争优势。 其三，支持主粮作物种业重大创新平

台和自主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形成政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创新体，集中攻关高产优质、节水抗旱、多
抗广适、宜机宜饲、专用特用等优质性能兼顾的粮食

新品种［１１］ ，促进种业创新与生产多元需求、管理技

术及消费需求的匹配，增强对种粮农民抗风险、增收

益的有效支撑。
其次，农业机械装备是实现粮食生产节本增效、

效率提升的重要工具。 其一，支持大型农机装备智

能化升级，实现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深度

融合，在提升作业效率的同时，实现对粮食生产全过

程监测预警、智慧管理和信息交流。 其二，支持丘陵

山区耕地宜机化改造和适应丘陵山区的中小农机研

发，破除丘陵山区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短板［１３］ ，减少

粮食生产对劳动投入量、质的高要求，降低粮食生产

成本，抑制生产条件不利地区的“非粮化”和撂荒行

为。 其三，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以较低成

本、便捷高效服务实现先进实用的粮食生产技术向

普通农户、家庭农场等种粮者的推广应用。
（二）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探索建立分工明

确、协同配套的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

国内外实践表明，完全依靠“政策支持”促进粮

食生产和种粮者增收是不可行的。 这是因为，若是

依靠价格支持类政策，必然带来巨大的市场扭曲和

高昂的代价；若是依靠直接补贴类政策，必然需要大

量的财政性支出。 基于当前中国国情粮情和政策实

践，单纯依靠政策保障种粮者利益难度极大，需要政

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探索建立“政策保本兜底稳预

期、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的
保障机制，多措并举共同保障种粮者基本利益。

１．有效发挥保险、价格和补贴的协同效能，共同

支撑“保本兜底稳预期”的目标

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最低收购价和生产者补

贴三类措施共同支撑粮食作物“保本兜底”的作用。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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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保险是应对自然风险的政策工具，对标的

农作物产量损失（尚未产出的部分）进行完全成本

或部分成本补偿；最低收购价是对稻谷和小麦两种

口粮已经产出的部分进行保本兜底收购，确保价格

有保障能保本，销售有兜底能卖掉；生产者补贴则是

对玉米、大豆这类最低收购价未覆盖的品种进行成

本保障，确保种植能保本、不亏损。
现阶段，应加快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后的完

善和推广，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改进政策操作机

制，加强政策监督和评估，重点监测受灾后定损理赔

等关键环节，确保种粮者投保“分散风险、补偿损

失”能真落地真受益。 尽管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可能

被归为“黄箱”补贴，如果对农作物保险作统一设

计，可将保费补贴放置非特定产品“黄箱”，而非特

定产品“黄箱”有巨大的政策空间。 与此同时，要加

快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生产者补贴的功能定位研究，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优化相关政策设计，对玉米和大

豆生产者补贴尽可能进行“蓝箱”设计，防范违反国

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 尤其是最低收购价政策，应
逐步回归“兜底粮食成本、解决产后卖难”的初衷目

标，将粮食价格交由市场形成，农业资源交由市场配

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针对适度规模的种粮

者，可以通过提高保险保费补贴、信贷担保和利息费

用补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贴等予以多方位支持，
避免现金补贴被资本化为土地价值和租金，进而出

现对实际种粮者支持的实效性下降问题。 这种改革

转型的逻辑是，既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现有政策对粮

食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又尽可能破解产业链供应链

困局，逐步推动政策的合规化设计和绿色化转型。
２．推动完善粮食市场优质优价实现机制，助力

实现“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目标

当前，要着力破除现实中粮食“优质难优价”的
痛点堵点，让优质粮能卖掉，且能卖优价，引导种粮

者调结构、提品质、增效益、促增收。 为此，一要支持

粮食加工产业集群建设，鼓励延伸产业链条，推进产

业融合，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 二要支持粮食

“三品一标”和区域品牌建设。 三要支持市场主体

补齐营销短板，发展品牌营销、定制营销、电商销售

等新业态。
３．全面推动科技兴农，借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实现“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目标

根据粮食生产需要、加工需求、消费者偏好等，
支持培育使用高产优质、节水抗旱、多抗广适、宜机

宜饲、专用特用等优质性能兼备的优良品种，实现节

本、增产、优质、增效等多维目标。 支持大型农机装

备智能化升级，实现多功能集成统一应用。 在生态

许可条件下，支持因地制宜推动丘陵山区耕地宜机

化改造，促进丘陵山区粮食生产机械化应用。 支持

发展代耕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农机作业服务

等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
（三）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系统支持

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建设，以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带动种粮者受益

要把“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落到实

处，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需共担国家粮

食安全重任［１４］ 。 既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重农抓粮

的责任义务，也要保护好和调动好地方党委政府重

农抓粮的积极性，双管齐下共推地方重视粮食生产，
抓好粮食生产，助力保护好和提升本区域生产者的

种粮积极性。
其中，中央对粮食主产区以及主销区对粮食主

产区的财政性转移支付都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的重要内容，对已有的各种财政转移和奖补要继

续实施，保持力度不下降并有适当提升［１５］ 。 但更

需要关注和重视、更值得探索和试点的是，从中央层

面加大对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系
统谋划支持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体

系，这可能是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重点方向，
也是支持主产区发展的长效机制。 例如，以普惠性

减税降费措施支持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粮食产业

集群发展，如降低食品加工企业税费，允许主产区的

粮食加工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等；支持主

产区协同建设关联性强的种养加产业集群，就地消

化原粮，通过过腹转化、加工转化提升附加值；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粮食产业链科技研发、产业链主

体信贷优惠、农产品展销推介等支持性政策主动向

主产区倾斜。
只有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茁壮发展，粮食产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才能更好地将农业资源优势

转化为粮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才能真正让地方

抓粮受益，让生产者种粮受益，才能激发各方内生动

力，可持续地保持和提升抓粮种粮积极性，同时这也

是助力实现“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

提效率”的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的重要支撑内容。

注释

①本文主要探讨广义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对畜牧、林草等产业的支

持性政策不作讨论。 ②２００６ 年及之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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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

其他。 ２００７ 年开始调整为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林业、水利、
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支出。 此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２００７ 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③限定最低收购价稻

谷收购总量 ５０００ 万吨（籼稻 ２０００ 万吨、粳稻 ３０００ 万吨），第一批数

量 ４５００ 万吨（籼稻 １８００ 万吨、粳稻 ２７００ 万吨），不分配到省；第二批

数量 ５００ 万吨（籼稻 ２００ 万吨、粳稻 ３００ 万吨），视收购需要具体分配

到省。 限定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总量 ３７００ 万吨，第一批数量 ３３３０
万吨，不分配到省；第二批数量 ３７０ 万吨，视收购需要具体分配到省。
④２０１８ 年早籼稻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下调 ０．１ 元 ／ 斤，分别达到

１．２０元 ／ 斤和 １．２６ 元 ／ 斤；粳稻下调 ０．２ 元 ／ 斤达到 １．３ 元 ／ 斤；小麦下

调 ０．０３ 元 ／ 斤达到 １．１５ 元 ／ 斤。 ⑤此处数据来自 ２０２３ 年实地调研。
⑥土地流转租金过高对粮食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按每亩流转费用

６００—１０００ 元和全国平均单产估算，粳稻土地成本约 ０． ５—０． ９
元 ／ 斤，玉米土地成本约０．６—１．０元 ／ 斤。 此处数据来自 ２０２３ 年实地

调研。 ⑦此处农户销售价格来自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进口到岸价格根据进口额和进口量计算，初始数据来自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⑧中国加入 ＷＴＯ 时承诺 “黄箱” 支持综合量

（ＡＭＳ）为零，意味着特定产品“黄箱”支持不超过其产值的８．５％；非
特定产品“黄箱”支持不超过农业总产值的８．５％。 ⑨马爱平：《育种

“４．０ 时代” 　 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迫在眉睫———专家解读中央一号

文件》，《科技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２ 月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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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黄意武

　　摘　要：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 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

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当

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

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

待增强等现实困境。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

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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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１］ 。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拓宽了共同

富裕的内容，指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对推进公

共文化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上，
公共文化治理应顺应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

期待，不断缩小公共文化差距，完善公共文化治理体

系，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不断促进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导
公共文化治理的逻辑理路

　 　 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产、精神发展、精神传

播、精神享受等过程。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主要体现为

社会成员在坚定社会理想信念、普及公正价值理念、
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以及享有优质文化服务等方面的

内在认同与满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

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 要强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

的精神文化需求。” ［２］ 这一重要论述从本质上阐明

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标、重点任务和实现

路径，体现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大变化，对公共

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等方

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物质文化治理到重视精神文化治理的转向

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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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作为高级社会性生命体存在的根本标志。 相较

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更能凸显人的本质特征，以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来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突出公

共文化治理核心导向的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追求。 换

言之，公共文化治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产品或

文化服务的单方向供给，而是需要通过富有成效的

公共文化治理来滋养和培育全体人民的价值体认、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重视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机

会创造和能力提升，使社会治理更加凸显为情感上、
精神上的治理。 这是实现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物质

层面的文化治理到重视精神层面的文化治理转向的

关键所在。 一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

文化治理是以坚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并重的

文化治理。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情感上、精神

上的富足，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同时，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主流价

值导向协同共进，进而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

良性互动、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以物质文化富足和

精神文化富有共同引领文化治理的有序开展。 另一

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是围

绕以人民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诉求而展开的治

理。 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目标，要求公共文化治理更加重视和保障

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融合人民精神生活的社

会属性和人本属性，充分展现治理在文化涵养和教

化人民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舆

论氛围，通过向民众提供符合其特质的文化参与渠

道和参与形式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文化成

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以及开展文化创造

的权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精神文化

诉求。
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均等布局到重视均衡共享的转向

随着我国经济基础逐步夯实，国家整体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资源布局、空间布局等逐渐呈现出均等化、标准化

的良好发展局面，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体系。 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全体

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富足，是社会成员公平共享

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更加突出精神生活的共享性

和均衡性。 因此，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二者的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均
等布局是从物的角度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而均

衡共享则是从人的角度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能否覆盖

各类群体，更加突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一方

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需要更

加注重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鸿沟。 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根本导向是实现共同的全面的富裕，所以

其更加注重让更多的人能够平等共享国家文化发展

成果，在弥补文化发展领域各种短板和弱项的同时，
着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文化差距，推动城

乡文化一体化融合和区域文化协调发展，进而促进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 另一方面，以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要更加注重公

共文化治理的可及性。 每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尽

相同，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要致力于整合文化领域内

的多元主体和各方力量，从根本上打破当前公共文

化治理领域存在的强制性、集中性、统一性、标准化

的科层化治理体系，以人民文化诉求的满足程度作

为衡量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根本依据，充分保障各

类群体的文化权益，推动中华文化精神财富在全体

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可及和均衡共享。
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重视

文化资源配置到重视公共价值引导的转向

公共文化治理是在党领导下管理文化的一系列

制度安排，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

对公共文化进行治理。 由于精神生活是一种主观

的、意识性的存在，难以量化，所以过去的公共文化

治理更为重视公共文化硬件资源的配置，虽然也有

对观念层面的引导，但由于引导的有效性无法衡量，
也就限制了对其的大量投入，从而影响文化认同的

凝聚和发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国家意志、
社会导向、人民群众等多方面的共同需求，对公共文

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和更全面的要

求。 一方面，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

理更加突出其治理目标的所指。 公共文化治理是在

对接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社

会舆论发展导向、净化公共文化生态环境的治理模

式，内含着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弘扬公共文化价值、
规范文化秩序的基本要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注

重通过治理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富足以及人民思想

境界的提升，也重视通过治理实现公共精神的引领

以及公共意志的培育，旨在实现个人精神生活和社

会公共价值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层面的精神富足。
这不仅展现了公共文化治理的社会目标，也彰显了

公共文化治理的人本目标。 另一方面，以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加突出治理场域的打

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包含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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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各领域的共同富裕；既注重文

化发展的质量，增加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也注重社会价值引领，推动人民精神文化领域的全

面发展。 为此，需要构建系统科学的治理体制、平等

高效的运行机制、多元互助的方式手段，积极打造公

共文化治理场域和空间，促进空间治理、情感治理与

身份认同治理的协调发展，不断生产出体现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性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征的文化符

号和产品，营造和培育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精神生

活样态。
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从单一

治理到多元治理的转向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发展是大趋势。” ［３］

在传统科层制体系影响下，公共文化治理更为突出

单一治理主体的治理诉求和意向，以政府为主的治

理主体更为关注意识形态向大众传播的过程。 在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引下，文化治理的思维与

模式不断发生转变，更加注重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国

家公共文化治理，不断推动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对

象分类化、治理理念兼容化、治理机制系统化［４］ 。
在国家大力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

公共文化治理的新型模式需要重视两个关键点。 一

方面，要注重构建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公共文

化治理结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满足社会共

同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强调的是以社会全体公

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文化治理，更加突出文化价值

取向的公益性、服务对象的公众性以及资源配置的

公有性，要求公共文化治理应统筹人们精神文化生

活领域各方面的多元需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
着力构建各方协调发展、相互包容共进的有序治理

结构。 另一方面，要注重将精神文化治理的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归根

结底在于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
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包容性治理，以高效

能文化治理优化文化发展环境，激发文化发展的内

生动力，以文化共治推动文化共享，建立健全与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相适应且大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有效

改善并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
公共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

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５］ 当今世界全球化

和信息化的时代浪潮让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缠绕在

一起，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
互激荡的共存态势。 对此，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

组成部分的公共文化治理，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正

能量为目标，成为我国文化建设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的重要途径。 公共文化服务亦成为实现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和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覆盖

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和

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

强［６］ ，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 然

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在供需适配、
资源分配、主体协同、秩序规范、投入效能等方面仍

面临诸多困境，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亟待优化。
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适配性有待提升

“现行文化体制较大程度上存在着以‘运行效

率低’和‘运行利益自满足’为特征的体制耗损结

构，与社会文化需求、人民文化期待之间存在着较为

严重的‘两张皮’现象。” ［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实现大幅提升，
但从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具体要求出发，公共

文化治理过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适配性还有

待提升。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单一化与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不匹配。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征，但
受行政化、标准化思维模式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仍然

呈现出统一化、单一化的供给方式，较少充分考虑文

化服务供给对象的实际需求及其表现出的群体特

征，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无论是在供给模式上，还是在

供给内容上都难以精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元精

神文化需求，使文化产品供给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的问题，从而造成一般性文化产品或服务供给过

剩与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的供给结构

性矛盾，影响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
公共文化供给单向性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主体化不

匹配。 在实践中，公共文化服务单向的“供给—接

受”模式往往难以对得上群众的“口味”，甚至引发

一些人的排斥心理，造成不少公共文化设施、产品闲

置浪费。 需要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

动力，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同样是文化发展的推动

者，也是发展动力的源泉。 公共文化治理不能仅仅

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而应立足移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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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新媒体传播特质，关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

主体性需求及其主体性创造力，实现互动性供给，使
公众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享受者的同时，可以成为

文化服务的“分享者”“参与者”甚至“生产者”。
２．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领

域呈现自我发展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而公共

文化资源分配是否均衡是人们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关键要素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城

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公共文化治理方面则

主要表现为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一是不同区

域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东部沿海地区由

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先发优势，容易产生优惠

政策聚集效应，还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投入；中西部地

区则由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以及文化教育落后而

一直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状态，公共文化资源的可

分配能力也比较有限。 以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为例，北京市、浙江省、上海市等地区均高于 １．５ 册，
而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等地区的相应指数则低于

０．６ 册［８］ 。 二是城乡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

衡。 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的突出特征，公共文化资源的分配也长期偏向城市

而忽视农村。 ２０２１ 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支出

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３． ０％，而农村居民仅为

１．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较弱、消费意愿偏低、
消费选择较少，反映出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分配和文

化消费的不均衡。 三是群体之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

不均衡。 不同的群体之间由于所在地域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原因，在信息获取和文化资源享

有量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比如，一些老年人、
贫困人口、偏远农村居民等群体，由于“数字鸿沟”、
个人文化程度不高、信息化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获取文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其无法享有或

很少有机会享有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公共文化服

务虽然需要在普遍意义上坚持标准化的推广模式，
但也应考虑到模式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可能满足所

有群体的文化需求。 因而，需要针对特殊群体的现

实诉求，建立精准的公共文化资源对接机制。
３．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提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精神生活领域全民共建

共治共享。 因此，全体人民应参与到公共文化治理

过程中，共同承担文化发展的责任与义务，共同享有

文化发展的成果。 而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我国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呈现单一化的格局，还有着

比较显著的政府管理的科层制特征，多元主体协同

共治的现代化文化治理机制和体系尚未建立健全，
存在治理力量失衡的困境。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单向

度的文化管理思维仍未扭转。 一些职能部门还没能

从“单一文化管理”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树立起多

元主体共同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的治理理念，而是

仍然主张政府在公共文化治理中包揽一切、包管一

切的行政思维。 除政府主体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公共

文化治理则存在路径单一、形式机械、程度不深、能
力不足等问题，群众参与文化治理的智慧与力量尚

未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群众作为主体参与文化治理

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群众以独立的主体意识参与

公共文化治理有利于构建精神文化诉求表达渠道，
以及提升政府相关决策措施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和

民主性。 然而，在单向度的文化治理体系下，群众在

公共文化治理中一般都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主动

参与程度不深、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主体意识和自治

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其参与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文化

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是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治

理积极性有待提升。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民间文化

组织以及文化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是公共文化治理

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

主要供给者。 然而，在目前的文化治理模式下，政府

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够，加之社会组织的专业化

程度不高，导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文化治理的路径

非常有限，其主体性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４．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

公共文化秩序是指在文化社会领域呈现的稳定

有序的状态，它是维护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
大多数人对于公共文化治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外显

性的发展和管理层面，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各

类公共文化活动等，但对公共文化秩序内在规范性

的认识不足。 目前，影响我国公共文化秩序的因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治理边界

模糊。 公共文化治理的边界不应仅停留在外显的文

化场域或活动空间等物质层面，还应包含对公众观

念层面的治理。 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具体实践中频

繁出现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 如，一些地

方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将群众精神生活层面的治理

纳入工作规划和评价体系，或是不尊重社会成员的

文化自主选择权，以其公共权力强制干涉精神文化

供给以及群众获取精神文化服务的形式媒介等，导
致文化治理内在规范性秩序混乱，治理行为不能真

正适应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二是公共文化治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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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系统性。 部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主体在

履行职责时缺乏系统思维，治理的方式方法还停留

在传统的观念灌输上，一味强调思维上的转变而较

少在实际行动中进行有效、系统的落实，缺乏兼具创

新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法，导致治理

效能欠佳。 三是公共文化治理制度有待完善。 目

前，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计、实施、统
筹、协调、评估、监督的机制亟待建立与完善，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反馈渠道还不健全，相关部门对各地公

共文化服务系统推进情况的监督力度还不够到位。
另外，国家公共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尚存在诸

多空白，文化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标准

缺乏比较详尽、深入的研究与规范。 这些制度层面

的不完善是导致公共文化治理秩序不能得到有效保

障的重要因素。
５．公共文化投入效能性有待增强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高效、充足的公共

文化投入作为物质保障，才能精准满足人民群众最

迫切的精神文化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增加，
但其投入的均衡性、总量度和效益性仍相对不足。
一是文化投入均衡性有待协调。 目前，就全国而言，
公共文化投入区域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 ２０２１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东
部地区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占全国比重的 ４６．５％，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各占 ２５．０％和 ２５．８％［９］ ，呈
现出比较显著的区域文化投入不均衡性。 二是文化

建设投入总量不充足。 由于现阶段我国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整体协同发展的程度还不高，不少地区公

共文化建设的水平还相对落后。 ２０２１ 年，全国文化

和旅游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 ０．４６％［９］ ，
分配到群众精神生活建设领域的支出则相对更少。
由于地方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整体不足，一些基层的

文化馆（站）主要依赖中央或省级相对有限的财政

投入，很多基层文化活动经费往往捉襟见肘，难以满

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文化投

入效益未得到充分重视。 富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治理

往往呈现为“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和培育。 对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投入不同于对文化设施和设备的投

入，更不同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其短期效益一

般不如其他类型的投入那么显著、直观，且精神文化

生活具有无形性和长期性，其产生的各种效益往往

很难以标准化的方式度量，导致其容易被忽视。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
公共文化治理的路径适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今天，西方国家日渐

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

本性， 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 精神贫乏等痼

疾。” ［１０］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公共文化治理提

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和价值导向，需要找准与现实

实践中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相适配的合理突破路径，
从主体、供给、均衡化以及治理效能等方面协同推

进，使公共文化治理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１．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引导文化供给

质量提升

精神文化供给要以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为目标指引，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公共文化产

品的供给都要始终朝向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提质增效。 一方

面，要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引领文化市场体系

高标准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建设统一

开放、高效规范、竞争有序的高标准文化市场体系，
以群众精神需求为指标决定公共文化服务的规模、
类型与质量，畅通文化生产要素流通，维护文化市场

的规范与秩序［１１］ 。 需要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

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推动线

上线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形成联动和互补，弥合由

“数字鸿沟”和物质生活水平差异等所造成的不同

人群公共文化资源享有水平的差距，使公众能够不

受时间、空间限制快速便捷地获取各种公共文化信

息资源。 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侧改革。 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管控，合理配置

精神文化资源，进一步释放文化市场活力，大力扶持

创新型文化企业，增加有效文化供给，着力创造有益

于人民群众精神健康的文化产品，不断提高文化供

给质量和水平，使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作用。
２．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富足引导文化发展

差距缩小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意味着全体人民

平等地实现精神生活领域的富足，实现全民平等共

享文化资源，达到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

同频共振。 缩小差距不是“共同缩小”，也不是“同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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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缩小”，而是要统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构建

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协调发展中逐

渐缩小文化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相互促进的局面。 一要注重公共文化资源均衡布

局。 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公共文化设施和空间的选

址和布局问题，不断突破行政和城乡区域限制，合理

分配城乡文化资源，深入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和要素

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根据城乡居民的不同文化需求

提供适配的公共服务，精准做到文化为民、文化利

民、文化惠民。 二要推动区域公共文化协调发展。
不仅要实施公共文化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合
理统筹东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文化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还要推动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文

化服务合作项目深入开展，以项目化、系统化、集成

化方式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区域间文化资

源要素的有序流通，构建区域间文化协同发展新格

局，不断缩小各领域文化发展差距。 三要加大对弱

势群体的文化资源倾斜力度。 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配套制度，进一步强化全体人民平等共享文

化资源的治理观念，从行政规划、财政投入、人才政

策等多方面进行合理统筹布局，有针对性地加大对

弱势群体的资源倾斜，重点解决部分群体获取公共

文化服务难的问题，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不受侵害，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３．以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权益引导文化治理

主体优化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着全体人民共同参

与、共同推进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 因此，要构建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深度优化文化治理主体结构，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 一要激发

多元治理主体的精神文化权益保障意识。 可采取宣

讲普及、社区动员、线上线下相协同的方式，使公民

了解如何保障个人文化权益，提高其利用合法手段

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能力。 尤其是要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作为公共文化治理重要参与者的作用，加强对

其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引导，使其自觉承担起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维护公民精神文化权益的责任与义务。
二要重构公共文化治理多元主体间的结构关系。 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需积极改变文化治理领导者包揽一

切的工作管理思维，树立起“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
文化治理理念，主动进行职能转型，赋予其他文化治

理主体以更多的治理空间和治理主动权。 其他治理

主体也应积极转变被支配、边缘化的消极参与态度，

要以参与者、贡献者、合作者的角色和身份积极融入

公共文化治理过程，履行好维护和保障公民文化权

益的责任和义务，协同构建公共文化治理多元主体

间的“平等伙伴关系”。 三要建立保障多元主体文

化治理参与权益的相关体制机制。 应进一步明确不

同治理主体在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各自权利和义务，
细化各主体的治理场域和具体职责，将统筹线下沟

通交流渠道与搭建线上意见采集平台相结合，形成

全方位畅通的意见沟通反馈路径。
４．以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认同引导政府文化

治理能力提升

“能否有效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是检验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的根本标准。” ［１２］政府要以

提高精神文化认同为导向，进一步增强文化治理效

能，明确文化治理职能，积极引入公共权力助推公共

文化服务职能化、规范化发展。 一要通过确权定责

不断优化政府文化职能。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提供由政府部门来承担，生产则可以

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１３］ 。 提升政府文化治理能

力，就需要明确划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文化治理

职能界限，科学划分治理领域，同时打破不同职能部

门“各自为政”的部门壁垒，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
流、联结，防止因权责不明而造成的责任推诿。 而

且，还要因地制宜地建设、管理、使用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与时俱进地推动文化治理理念变革，使人们在

体系化、规模化的文化参与中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他们对公共文化

治理的认同感。 二要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治理的市场

机制。 要在理顺公共文化治理内容的基础上，通过

灵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定向补助、委托经营、服务

外包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的生产、供给以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管理、
运营，适当放宽文化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制定明

确的准入规则，允许各文化企业、组织以不同的方式

进入市场，同时政府做好市场服务和监管，为文化市

场创新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以机制创新汇聚更

多文化治理主体的智慧和力量。 三要通过公共权力

嵌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为了最大程度地

规范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过程，政府要嵌入公共权

力以畅通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反馈渠道，加强公共文

化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推动构建完整的监督机制和

绩效评估管理机制，形成“找准短板—掌握需求—
精准供给—考核评价”的工作闭环链条，切实增强

公共文化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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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引导公共文化投入效

能增强

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和指引，合理

规划短期公共文化投入与长期公共文化投入的关

系，最大程度地增强文化投入使用效能，避免资金的

浪费和滥用。 一要持续扩大公共文化投入力度。 在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日益增长的同

时，对于高质量文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也在逐渐增加，
地方政府在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的

同时，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支持

系统，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国家文化建设事业

之中，不断提高文化投入的产出效能与质量。 二要

注意均衡和合理规划各地区文化建设投入资金。 在

公共文化投入和资金的规划使用上要兼顾效率与公

平的双向原则，既要协同推进各地区文化建设，也要

在资金分配上关注到文化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另

外，要在支持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百花齐放的

基础上，逐步清除落后的、闲置的文化设施和设备，
将错配的、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文化资源调配到合适

的位置，实现文化资源利用最大化。 三要制定合理

的文化投入效益衡量标准。 虽然发展公共文化对于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具有无形性和公益

性，难以量化为具体数据，但为了对公共文化投入效

益进行综合评价与考量，及时改进工作方法，仍需制

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参考标准。 政府应将客观标准与

主观标准相结合，将公共文化设施设备建设与改善

情况、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情况、人民群众的满意程

度等作为文化投入效益的重要衡量标准，探索构建

精神富有测量指标体系，推动“精神富有”和“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的可量化、可衡量、可评价，不断提

高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和人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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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甘代军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等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步

伐逐渐加快。 为全面、客观地测度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程度，进而为国家政策的完善和高效实施

提供理论参考，亟须构建一套兼具政策性和针对性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立足国家相关政

策法规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意涵的权威规定，积极回应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践的现实需求，坚持

导向性、系统性、实践性和准确性等评价原则。 具体而言，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至少需要包

括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公共文化服务活动”３ 个一级指标以及 ２３ 个二级指标。 这

一指标体系既能够密切呼应国家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和发展要求，又有利于增强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及其绩效考核的权威性。
关键词：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Ｇ２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７７－０９

　 　 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的政策规划及其实施力度。 ２０１４ 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由国务院印发的《“十三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做出“城乡区域

间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标准化”的重要部署［２］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强

调，公共文化服务应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
等原则［３］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２０
个部门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

版）》首次规定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指导标

准；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

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４］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到 ２０３５ 年要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５］ 。 在实现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的国家发展目标指引下，对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状况进行科学评价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亟须构建一套贴近政策指向、体现实

践要求的评估指标体系，从而为促进国家政策的有

效落实以及提高实践工作的针对性、计划性提供理

论指导。

一、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的认识分歧

　 　 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进行有效评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染织手工艺保护、传承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２１ＢＭＺ０９８）。
作者简介：甘代军，男，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３１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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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纵观学界对于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讨论，在相关

基本概念界定和表述上还存在不少分歧甚至混乱。
因而，只有拨开这些认识上的“迷雾”，才能为理论

建构和实践工作扫清障碍。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

指出，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还存在较

大差距。 那么，如何理解城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学
界对此存在歧见。 有学者把城镇政府机构驻地的所

有街区视为“城”的范畴，把城镇之下区域称为“乡
村” ［６］ 。 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省、 市级城区视为

“城”，而把县级及其以下区域作为“乡”的范畴［７］ 。
这就导致在研究城乡问题时，不同论者所指的城乡

范围以及他们使用的统计数据不具有一致性，以致

影响研究结论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认同度。 按照

《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法，城镇与乡村是相对应的

概念，因而，进行定量研究的不少学者也在此意义上

使用城乡概念。 但是，由于集镇是村民生活生产的

重要区域，也是提供乡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

之地，所以从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视域看，把乡镇街

区从“乡村”范畴中剥离出去不太适当。 同时，把县

级行政城区划入乡村地区也存在明显不足，因为这

些城区不是大多数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区域（一般

情况下，只有城郊农民在此区域经常活动）。 考虑

到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日益打破身份、户籍

限制的发展态势，可以把城郊集镇纳入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的地理范畴。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是随着相关国家政策

要求而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提出，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公

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

调发展，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８］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

出，要坚持保障基本、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原则以及实现到“十四五”末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

距进一步缩小的阶段性目标［４］ ；党的二十大提出，
到 ２０３５ 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５］ 。 随

着上述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大政方针陆续出

台，社会各界对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日益深

入、广泛，同时也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混淆。
一是关于均等与均等化的概念理解。 有学者认

为，“均等”即“同等、平等、相等”之意，而“均等化”
则既指静态意义上的“平均、平等或相等的状态”，

又指动态意义上的“趋于相等、平均或平等”的过

程［９］ 。 同时，有学者指出，均等化不是平均化，均等

化仅仅指缩小过大差距，保持合理差异［１０］ 。 显然，
上述对于均等与均等化的不同表述有着基本一致的

话语内涵，即都强调“相对平均”之义，对于均等的

理解都重在强调公共服务结果的均衡、相当，而对均

等化的认识则重在强调行为活动向应然的理想性目

标“平均”趋近的实然过程。 对此，有研究者则认

为，均等化除了指向应然性目标和实然性过程之外，
还包括“机会均等”之意，即强调公正的公共服务制

度、原则才是均等化的首要内涵［１１］ 。 可见，学界对

均等与均等化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和统一，甚至对

其概念含义存在矛盾性的不同阐释。
二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本身的不同理解。 学界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于不同

源流的多种公共服务概念的不同影响。 法国学者莱

昂·狄骥提出，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

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如果失去政府的支持，公共

服务便不能得到保障［１２］ 。 然而，由于此概念没有

阐明政府针对的是公共活动还是私人活动，是所有

公共需求还是基本的公共需求，所以此后的多数学

者都据此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 一

些学者从服务需求满足角度出发，把公共服务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类，前者指把所有的公共需求都纳入

公共服务的范畴［１３］ ，后者则主要指向基本公共需

求的供给［１４］ ，并由此衍生出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
对此，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并认为狭义的公共服务

是指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政府职能性服务，而广义

的公共服务除“民生”类公共服务之外，还包括政府

的宏观调控、维护市场以及社会秩序等监管行

为［１５］ 。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对于基本公共服

务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类型学的研究层面上，而
缺乏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数量规定性的具体讨论，即
较少关注对每一类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数量的最低供

给标准以及最低数量标准的深入分析。 然而，在实

践层面，如果只关注服务类型的覆盖面而不重视基

本数量的限定标准，就难以对服务效率和质量进行

可操作性评估，从而不利于公共服务实践的高效推

进。 正是缘于此，《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

版）》提出了具有定量指标的国家指导标准，并要求

地方政府制定更具体、可量化的实施标准。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从公共服务的相关定义

中推衍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与内涵，基于公共产

品的角度把公共文化服务划分为纯公共文化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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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共文化服务，前者是指以非营利方式提供满足

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后者是

指以政府提供一定支持同时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向

目标群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且需要服务对象支

付部分费用［１６］ 。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

仅仅从纯公共文化产品的角度界定公共文化服务，
强调其满足人们基本文化需求而非满足个人发展性

文化需要的功能［１７］ ；有的研究者则不特别区分公

共文化服务的“纯”或“准”，而是泛泛地把公共文化

服务定义为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生产或提

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为［１８］ 。 除了定义上的分

歧，学界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方面的理解也存在

明显的差异。 相关研究者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包括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供给等内容，以及相

关的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内

容［１９］ ；或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指保障人们基

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２０］ ；或主张公

共文化服务还应包括保障社会成员机会均等地获得

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２１］ 。
一些研究者甚至过度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外延，
如把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公共文化服务成果、公共文

化服务效率、公共文化服务外部支撑条件、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等一概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指标体

系［２２］ ，或者把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建设、资源保

障、活动参与等作为评价的基本指标［２３］ 。 如此，就
混淆了公共文化范畴“服务”与“服务保障”概念之

间的界限。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

的是服务或产品，而服务保障则是指确保人们的需

要得以实现的条件和措施。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

内容应该是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物质产品、精神产

品或服务，而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则是确保人们

获得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的外部条件。 也正是基于

上述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明确地把“公共文化服务”划分为“公共文化设施、
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而把政府

资金配套、补助、社会资本投入、政府购买服务、配备

专业人员等条件和措施纳入“保障措施”的范畴，并
进一步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是“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

需求为主要目的” ［３］ 。 依此，应把公共文化服务限

定在“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而不宜扩大其概念外

延，以凸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
均等性”特征。

综上，为保持理论研究与国家政策法规之间的

一致性，使理论研究更能契合国家政策的实践指向，

进而为政策实施提供有益启示，本研究依据国家有

关政策规章及其导向来构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指标体系，这与目前学界主要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进

行指标体系构建的方式有所不同。

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评价的依据和原则

　 　 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评价需要建

立在政策导向和实践需求的根基之上，并遵循科学

的评价原则。 唯此，才能充分发挥理论评价及时响

应新政策、新实践以及新需求的现实功能。
１．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评

价依据

一是政策依据。 近年来，党和国家把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上重

要日程，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度法规，
为开展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提供了重

要政策依据。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目的在

于推动国家相关政策的贯彻实施，并准确评估城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践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从而为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理论

指导。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实现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

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定公共文化

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２４］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

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１］ ；《“十三五”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提出，要实现城乡区域间基

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
准化［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亦提出，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均等性，制定

并调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指导标准和地方实

施标准［３］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就公共文化设施、广电、观赏电影、读书看报等具体

内容制定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标准［２５］ ；《“十四五”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末，要
进一步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４］ 。 在国家大

力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创新、提高服务效能

的背景下，构建一套更合理、更具政策性的评价指标

体系，有利于促进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

策顺利实施和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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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实依据。 当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进程相对

缓慢，其原因是多元并存的，其中，人们对于城乡均

等化的实际状况和水平认识不全面、把握不准确是

影响均等化实践进度的现实因素。 因而，需要构建

一套更具现实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诊断”当

前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际水平，使人

们在全面了解城乡之间的具体差距后，能够激发和

增强实践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计划性，从而加快

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差距的进程。 我国城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早已凸显，虽然做出

了不少努力，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早在 ２００９ 年，
相关研究就指出，我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

服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均等现象比较明显［２６］ 。
到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

等问题依然突出，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生活的城

乡差距显著［２７］ ，乡村地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供给量仅为城市地域的 ５８％［２８］ 。 ２０１７ 年，上述情

况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公共图书馆及藏书、展
览馆、博物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

乡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资源配置力度不

够［２９］ 。 显然，由于长期历史的积累，城乡之间的差

距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消除。 总体来看，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度在缩小，但非均衡

发展的态势依然明显，其重要原因与城乡公共服务

人力资源配置不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度缓慢等

因素有关。 因此，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的步伐，在城乡资源投入上就不能平均用

力，而需要使乡村的资源配置幅度超过城市，并不断

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加强对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质量的监测。 这就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价体

系和针对性强的指标，从而为准确把握基本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具体水平提供有效

的衡量工具，为高效推进城乡均等化发展提供理论

参考。
２．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评

价原则

一是导向性原则。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评价要与国家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导向保持一致，
为实现国家政策及其价值目标服务。 因此，在评价

原则和立场上要体现国家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主

流价值的导向性。 一是价值导向。 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根本上是对城乡全体成员实施

基于制度要求的公正之善。 追求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即是体现机会平等和差异平等正义的要

求。 城乡均等化要求首先应保障城乡群众具有享有

均衡的基本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的平等机会；同时，
还要谋求城乡之间的结果平等，即实际拥有的公共

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大致相当，这里

的大致相当并不意味着要求实现城乡之间的绝对相

等，而是要求体现差异性公平的正义原则。 因此，在
进行评价时，所设置的评价指标应能够揭示出城乡

成员在享有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

方面的客观差异，从而为相关政策和措施的进一步

完善、为国家谋求城乡全体成员平等的公正理念实

现提供理论参照。 二是目标导向。 在进行城乡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时，要把相关政策、措施及

其成效的目标性、阶段性统一起来考量，这样既有利

于确保评价体系的动态性、科学性，又能够从理论上

引导各级政府形成关于不同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政策、措施和目标具有阶段性的科学认识，进而

促进相关政策和实践能够有目标、分阶段地循序进

行，提高相关行政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系统性原则。 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的属性、内容具有系统性、层次性，所以对其

进行评价也应坚持系统性、多维度的视角，这样才能

使评价全面反映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

本特征和实现程度。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的系统性表现在其所具有的多维结构性，既包括城

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设施系统、物质性产品

系统，又包含实践性公共文化活动系统，而且每一系

统中又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内容。 因此，在对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进行评价时，相关评价指标

体系需要较为全面、多层次地体现和测度其结构性

状况。 如：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系统方面的

评价，需要设置图书馆、文化馆（站）、农家书屋、广
播电视、互联网等类型的评价指标；对于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产品方面的评价，需要设置图书馆拥有量、广
播电视节目套数、互联网覆盖率等评价指标；对于基

本公共文化活动方面的评价，应设置文艺演出、公益

性讲座、文化展览展演等层面的评价指标。 总之，构
建多元、多层次的指标体系是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科学评价的基本前提。
三是实践性原则。 针对补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短板的实践工作指向和问题，科学评价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立足于实践需要，面向农村群

众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进行合理的评价指标设计，
真正体现评价体系在响应、指引工作实践和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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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面的应用价值。 当前，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实效

性，以期顺利实现到 ２０３５ 年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差距明显缩小的目标。 因此，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的评价需要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指向和

实践要求，对特定阶段的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现状、措施及其成效做出适时评价，从而为政府

的决策和指导提供有效的理论参考。 与此同时，相
关评价还要准确把握当前农村群众富有时代性的、
迫切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并对标其与城市相关服

务的客观差距，这样才能有效发挥理论评价对城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践的指导功能。
四是准确性原则。 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目的是

适时反映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际

状况和具体差距，从而为政府决策和实际工作提供

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参考。 因此，在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时，要选择更能精准测度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代表性指标。 准确的测量

指标是从反映事物诸多属性、特征的众多指标中挑

选而来的，其概念内涵广而外延窄，因而能够更准确

地展现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特定联系。 就城乡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产品图书而言，选择“人均拥

有图书量的城乡比”作为评价指标比选用“全部人

口拥有图书量的城乡比”更能准确测量城乡之间的

差距水平，因为前者把人口规模的城乡差异纳入了

测度范畴，故其测量的维度比后者更多。 在农村人

口（含乡镇行政区域人口）比例大于城市的背景下，
采用“人均”指标有利于更准确地测度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的差距，进而更清晰地显示推进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任务的艰巨程度，最终为相

关政策制定实施提供更为有力的参考依据。

三、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１．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以及主要内容

选取规范、优化的评价指标是准确反映和测量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重要条件。 从

既有研究看，学界主要采用文献法来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 一是运用理论文献，即从相关的理论文章、著
作中选择评价指标，再根据具体研究问题增删相关

指标来建立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有学者在借鉴已

有关于评价指标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３０］ 。 二是

利用统计资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有学者依据官方

统计数据的类别确定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的 ６ 个二级指标［３１］ 。 三是依据国家政策法规来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 有学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为基础，把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划分为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建设、资源保障和活动参与 ３ 大类，再在其

下划分出 ３６ 个具体指标［２３］ 。 借鉴理论文献来构

建新指标体系的方法虽然凸显了研究的学理性，但
容易出现忽视客观问题现实变化性以及国家政策实

践指向性的弊端；同理，依托官方统计资料来构建评

价体系的方法尽管有现成的、权威性的官方统计数

据来支撑，但仍然难以及时响应国家政策实施的导

向性和应用性要求。 而且，仅仅依赖官方统计往往

不利于把国家政策指向所急需的数据资料及时纳入

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充分体现国家政策法规的实践

性要求，主要依据相关政策规范来构建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更为适当、
合理。

因此，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并适当参

考《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条款（目），尝试构建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要合理确定公

共文化设施的种类、数量、规模以及布局，公益性文

化单位应当完善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创造条件

向公众提供文艺演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电

视节目收听收看、阅读服务、艺术培训等，并提供流

动服务、文化志愿服务［２］ 。 据此，本文设置了公共

文化设施类二级评价指标，即“每万人拥有公共图

书阅读场所（图书馆、农家书屋等）数量城乡比”“每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阅读场所面积城乡比” “互联网

普及率城乡比”“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基本服

务项目城乡比” “提供流动文化服务次数城乡比”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次数城乡比”等。 《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要求，公共文化设施的开

放时间，不得少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最

低时限，并规定了为城乡居民提供广播电视节目的

最低套数、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观看优秀影片的最

低次数以及在城镇人流密集地点设置公共阅报栏

（屏）、为农村乡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等内

容［２５］ 。 据此，本文设置了公共文化产品类二级评

价指标，即“公共图书阅读场所开放时长（小时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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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比”“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观看优秀影片次数

城乡比”“每万人拥有艺术表演团体公益演出场次

城乡比”等。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亦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文艺演（映）、展
览、讲座、培训班、训练班等类型和数量作出了相应

规定［４］ ，因而本文设置了“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
群众文化机构举办展览场次城乡比” “每万人拥有

公共图书馆举办培训班班次城乡比” “每万人拥有

群众文化机构举办训练班次数城乡比” “每万人拥

有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城乡比”等公共

文化活动类二级评价指标。 此外，本文还适当参考

了《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项目，设置了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其他项目。 最终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选择依据

１．公共文化设施

１．１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阅读场所（图书馆、农家书屋等）数量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１．２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阅读场所面积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１．３ 公共阅报栏（屏）覆盖率城乡（镇）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１．４ 每万人拥有公共艺术表演场所数量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５ 互联网普及率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１．６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７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８ 群众文化机构拥有计算机台数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２．公共文化产品

２．１ 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基本服务项目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２．２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阅读场所藏书量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３ 公共图书阅读场所开放时长（小时 ／ 天）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４ 地面无线广播节目套数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５ 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面积、卫星广播套数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６ 地面无线方式电视节目套数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７ 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面积、卫星电视节目套数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８ 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观看优秀影片次数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３．公共文化活动

３．１ 每万人拥有艺术表演团体公益演出场次城乡比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

３．２ 每万人拥有公共艺术表演场馆演（映）出场次城乡比 《中国统计年鉴》

３．３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举办展览场次城乡比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３．４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举办培训班班次城乡比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３．５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机构举办训练班次数城乡比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３．６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城乡比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３．７ 提供流动文化服务次数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３．８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次数城乡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２．指数计算方法

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为进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确定了评价项目和标准。 均等化评价最

终需要对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以
直观反映二者之间的具体差距，而测量的方法是多

元的，需要从中选择更为简洁、科学的方法。 目前，
学界经常采用的相关测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比值法。 比值法通过把比较对象的各项数

据相除，来直观显示比较项之间的倍数关系，从而简

洁地反映客观差距的幅度，让人一目了然，能够有效

避免其他一些测算方法容易出现结果误差的缺陷。
对于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算，鉴
于只涉及城市和乡村两组比较对象，且是在不进行

历时性数据比较的情况下，故比较适合采用比值法。
如果吸收基尼系数法的合理思路，即把人口规模因

素纳入测算范畴，那么比值法测度的结果将能够更

准确和清晰地凸显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

展的实际状况和差距，进而对有关部门增强决策和

举措的针对性、目标性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因此，本
文尽量以每万人拥有的数量进行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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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法是国际上用来刻

画收入分配差距的惯用方法。 按照世界银行的规

定，基尼系数小于 ０．２ 时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基尼系

数在 ０．２—０．３ 时表示收入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在 ０．
３—０．４ 时表示收入相对合理，基尼系数在 ０．４—０．５
内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其大于 ０．５ 时则提示收入

差距悬殊，国际上常常把 ０．４ 作为收入是否合理的

警戒线。 因此，基尼系数法是用来反映不同群体、区
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合理范围和程度的重要数据测算

方法。 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用来测算城乡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公平程度，即通过计算城乡之

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尼系数来展现城乡

之间均等化的发展程度，但其在显示城乡之间实际

差距方面较之比值法的准确度和直观性还有欠缺。
三是泰尔指数法。 泰尔指数法也是衡量经济不

平等的重要方法，其显著特点之一是能够把不平等

分解为区域内的不平等和区域间的不平等（如城乡

差距），进而判断导致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它虽然

不如基尼系数那样可以基于洛伦兹曲线而直观地刻

画测算对象的逻辑关系，但也能用于测量区域内、区
域之间的差距范围。 然而，与基尼系数法一样，在用

于标示城乡之间每一比较项的具体差距（如城乡人

均图书馆拥有量的具体差数或倍数）时，泰尔指数

法的准确度较之比值法仍有差距，且存在取值无界

的弊端。
从本质上来看，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问题与其他公平性问题一样，都是关于资源的合理

配置问题，其要义是促进社会的总体公平和正义。
因此，上述评估社会平等程度的方法都可以用于城

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测度。 但正如上文所

言，由于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的直观指示意义

不够强，因而它们不如比值法更能清晰地显示城乡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差距。 而指标评价

的重要价值正在于通过简明的指数差异来凸显实践

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差距鸿沟，进而使政策制定者和

实践工作者产生更为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并制定

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和措施。 因此，本文主张用比值

法来测量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即把

城乡之间各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的具体指数相

除。 由于城市各项指数往往高于乡村，因而，为了把

比值控制在 ０ 到 １ 之间，可将乡村各个指数与城市

对应的各项指数相除，这样就能比较直接地显示城

乡之间的具体差距。 如，每万人农村居民拥有公共

图书馆量为城市居民的 ０． ２５，即前者仅为后者的

２５％，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城乡之间的具体差距。
在计算出每一项二级指标的比值之后，可采用多目

标线性加权法［３２］ ，即综合评分法测算出城乡之间

均等化程度的总比值，其函数公式如下。
Ｂ ｉ ＝∑Ｃ ｊＹ ｊ， Ａ＝∑Ｂ ｉＺ ｉ

上式中，Ｂ ｉ 代表某一级指标的评价值，Ｃ ｊ 代表

某二级指标的评价值，Ｙ ｊ 代表某二级指标在层次下

的权重；Ａ 代表总评对象的评价值，Ｚ ｉ 是某一级指标

在层次下的权重。 指标权重的确定既可以采用德尔

菲法、层次分析法，也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

分析法、回归法等。 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各有优劣，
需要坚持科学、严谨的作风，才能确保权重测量更加

合理、优化。
３．指标体系的特色及其应用价值

一是指标体系的特色。 在指标选择方面，本研

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等法规

政策选择评价指标，摈弃了依据文献、依靠专家来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惯常做法。 在指标价值方面，本
研究所确定的指标与国家有关政策规章保持高度一

致，因而具有鲜明的政策参考价值；同时，主要指标

采用人均值（每万人）来进行城乡之间的量化比较，
可以比较直观、科学地反映城乡人口规模对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影响。 在指数计算方面，
本研究采用了比值法而非基尼系数法、差值法、绝对

值法等方法，这样更能简洁而直观地展现城乡之间

的均等化水平。 在数据选择上，本研究以年度数据

为对象，旨在突出同时期城乡之间的发展情况及其

差距，暂不进行历时性城乡数据采集和比较。 此外，
在指标体系适用性方面，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既

能对全国范围的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

进行测量，也能对省域、市域或县域的城乡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进行评价，具有广泛适用性。
二是指标体系的应用价值。 本指标体系可以用

于全国或省、市、县的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评价，评价结果可以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国或

省、市、县的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状

况，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一是可以为客观评价城

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际状况提供测量工

具。 本指标体系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产品和

活动三大方面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现状进行全面度量，测量结果有助于公共文化管理

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二是可以为增强农

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提供实践指南。 党的十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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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

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这体现了党

和国家对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视。 本指标体系的

测评能够清晰、直观地揭示当前农村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的数量、质量等短板，可以为公共文化部门建立

农民评价和反馈机制提供重要参考，有利于农民充

分表达文化需求，促进短板补齐。 三是对推动文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实

现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向更广空间和更深层次发展，均需以科学的

方法论为指导。 本指标体系涵盖城乡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评价的各方面、各层次，是具有科学性、
可靠性的评价工具，用好这一工具对于提升公共文

化治理效能及其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指标体系的应用方式。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

府可以依托政府政策研究室、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

开展课题研究，进行相关数据采集和均等化水平评

价。 在进行全国或省、市级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评价时，需要在全国或省、市范围内采用抽样

调查方法，选取能体现区域特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差异性的城市和乡村作为典型调查点，以确保抽样

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在进行县域范围调研时，由于

地域小、工作量不太大，可以通过行政组织系统采取

普查形式收集信息，以实现数据的全覆盖和准确性。
通过上述方式获得评价数据后，课题组经过测评和

研究，能够针对特定地域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实践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科学性建议，政府部

门可以把这些建议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从而

推动有关主管部门和文化服务机构通过加大农村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改善基本公共文化设施、
丰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活动等具体措施，促
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结　 语

在大力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城乡均衡发展的背

景下，构建一套更具政策性和实践性价值的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其显著的现

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这是对国家积极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及时响应，尤
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规划》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 ２０２１ 年

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关

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实施

标准、提高均等化水平等重要政策法规的积极回应，
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政策导向的效用价值。 其

次，本研究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规范构建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与国

家政策法规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凸显了对国家政

策实施的可操作性及其成效导向的高度关注，有助

于引导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践工作增强

针对性、计划性和实效性。 最后，面对学界关于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基本意涵的认识分歧，本文依

据更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来把握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涵，力求把

歧义纷纭的相关认识统一到国家重要政策导向和实

践工作的急切需求上来，以期扩大理论共识，彰显理

论研究的现实功能。 此外，作为一项具有鲜明应用

导向的理论研究，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用需要打破常规的数据收集

方法，即除了依据现成的官方统计资料外，还应通过

实际调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数据。 从现有情况来

看，目前的文献资料缺乏体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最新政策导向、目标和实践成效的统计项目和

精准数据，亟须通过扎实的实地调查获取相关数据，
为全面、准确的评估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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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会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及其治理

张奇林　 　 孙　 蔚

　　摘　要：基金会系统是接收社会捐赠最多的慈善主体。 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的发展有助

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基金会是混合组织，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资产管理逻辑）是基金会的

底层逻辑，普遍影响各种类型的基金会运行。 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差异性的特定逻辑。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剖析基金会底层逻辑和特定逻辑之间的冲突，有利于捋清困扰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漂移、基金保值增值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影响，进而从制度环境和组织层面提出相应的治

理策略。
关键词：基金会；多重制度逻辑；使命漂移；基金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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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是现代慈善的重要主体，也是进行第三

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自 ２００４ 年《基
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基金会的发展

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个人、家族、企业和组织设

立了基金会，开展慈善公益活动。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国基金会总数达 ８５６５ 家，其中，非公募

基金会 ６８９３ 家，显而易见，非公募基金会是基金会

发展的主体力量①。 基金会行业的捐赠接收额达

７２０ 亿元，占当年社会捐赠总额（１５３４ 亿元）的 ４６．
９％，基金会成为最大的社会捐赠接收主体②。 基金

会关注的领域丰富多样，除了教育、医疗和扶贫等传

统领域外，还涉足环境保护、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等

诸多新兴领域。 在近年来的减贫和抗疫事业中，基
金会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使命感，扩大了自身在

公益慈善领域的影响力。 但还需要看到，基金会作

为一种慈善组织形式引入中国后，在和中国慈善事

业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基金会发

展问题。 如：官办基金会在去行政化背景下呈现出

市场化和社会化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向［１］ ；当企业发

生业务变更时，企业基金会为适应企业需求扩增和

删减慈善项目［２］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基金会的使命

出现漂移。 在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方面，由于长期忽

视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３］ ，导致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能力都比较欠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金

会的长远发展。 既有研究大都以某类基金会为研究

对象，或从筹资［４］ 、运作［３］ 、分配［５］ 、绩效［６］ 和效

率［７］等具体环节和面向展开研究，缺乏对影响基金

会行为的组织场域和制度逻辑的整体思考。 鉴于

此，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通过剖析基金会的

底层逻辑及其与特定场域下基金会特定逻辑之间的

冲突，探究困扰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漂移、保值

增值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影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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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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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而提出促进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策略。

一、基金会的多重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是指能够解释、影响和塑造组织的认

知和行为的社会层面的文化、信念和规则［８］ 。 组织

所处的制度环境往往是多元的，碎片化和竞争化的

制度环境生成了多重制度逻辑。 早期的研究认为，
多重制度逻辑造就了不兼容的现状［８］ ，视多重制度

逻辑环境为组织的威胁。 随着对多重制度逻辑的认

知不断深化，既往默认多重制度逻辑间相互矛盾和

冲突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 混合组织研究的兴起意

味着多重制度逻辑存在兼容和互惠［９］ 。 多重制度

逻辑在组织中表现出的冲突、兼容或互惠状况，取决

于它们在组织中的实际作用［１０］ 。
混合组织是秉承多重制度逻辑的组织形态。 根

据既往研究提出的混合组织光谱，光谱的两端是纯

粹非营利特性的社会组织和纯粹商业特性的商业组

织，中间根据其混合性质划分为具有创收行为的非

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型企业和践行社

会责任的营利性企业［１１］ 。 具有创收行为的非营利

组织属于弱混合组织，不同元素之间表现出核心和

边缘的关系［１１］ ，基金会就是此类弱混合组织。
２００４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４００ 号

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基

金会定义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

营利性法人” （参见《条例》第二条）。 同时，该《条
例》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

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参见《条例》第二十八条）。
由此可见，基金会是以为目标对象提供社会价值为

使命，主要依靠捐赠及其增值部分维持运行的混合

组织。 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资产管理逻辑）是基

金会的底层逻辑，对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具有普遍影

响。 这里所说的公益逻辑是基金会的本质逻辑，代
表了公益部门的制度逻辑。 基金会的公益逻辑主要

体现在公益来源、公益宗旨和公益用途三个方

面［１２］ 。 市场逻辑是基金会作为混合组织在公益之

外的另一面，代表了资产管理和市场运作的逻辑。
现代基金会在非营利部门的独特之处是引进和吸收

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１３］ 。 基金会财产的本质是公

益信托财产。 因此，基金会应遵循信托制度的理念

进行财产管理，通过有效的商业运作形式实现基金

保值增值，从而提高公益财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

值。 概言之，基金会的市场逻辑是通过资产运作实

现保值增值，是资产管理的逻辑。
除了基金会共同的底层逻辑外，不同类型的基

金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具有一定差异性的

特定逻辑。 按照发起主体或资金提供主体的不同，
中国基金会可分为系统型基金会（占比 ３２．８％）、个
人背景型基金会（占比 ３０．８％）、企业型基金会（占
比 １９．７％）、学校型基金会（占比 １３．９％）和社区型基

金会（占比 ２．７％）③。 系统型基金会是由官方背景

的机构发起成立，与相关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受政府

逻辑的影响较大。 个人背景型基金会由个人发起创

立并由发起人或其家族成员直接参与运营管理，受
个人逻辑的影响，体现个人慈善意志。 企业型基金

会由企业发起创办、提供资金，并且由该企业直接参

与运营管理。 企业型基金会服务企业盈利目标，带
有浓厚的企业逻辑。 学校型基金会由相关学校或校

友发起成立，服务该校教育事业，有鲜明的学校逻辑

色彩。 社区型基金会是维护社区公众利益、服务于

社区事业发展的基金会，受社区逻辑的影响，可以有

效撬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１２］ 。
整体而言，中国基金会制度逻辑间的复杂性决

定了其有别于外国基金会和中国其他类型的社会组

织。 在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底层逻辑和特定

逻辑相伴而生，共同形塑了基金会的行动模式和生

存样态。 同时，多重制度逻辑间的冲突也制约和威

胁着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金会多重制度逻辑冲突
衍生出的主要问题

　 　 １．公益逻辑和特定逻辑的冲突及其所造成的使

命漂移问题

组织根植于制度环境中。 混合组织同时受到不

同制度逻辑的影响，在运行过程中面临制度逻辑间

的矛盾和张力，多重使命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难以

弥合的冲突性和不兼容性，容易出现使命漂移的问

题［１４］ 。 所谓使命漂移就是基金会关注领域的变化

偏离了基金会的公益使命。 公益逻辑是基金会的本

质逻辑，而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公益使命

是公益逻辑的关键要素。 然而，受特定逻辑的影响，
一些基金会缺乏自主的战略导向以推动公益使命践

行，并因此形成公益失灵的现象，进而导致使命发生

漂移［１４］ 。 具体而言，系统型基金会和社区型基金

会各自所体现的政府逻辑、社区逻辑与公益逻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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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共存，并行不悖。 而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

金会和学校型基金会中往往会因个人、企业和学校

各自特定逻辑的变化带动公益逻辑的变化，从而引

致基金会的使命漂移问题。
第一，从价值取向上看，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

业型基金会和学校型基金会各自所具有的特定逻辑

与公益逻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一般而言，个人逻

辑首先考量公益慈善对自己身份、地位、形象的影

响；企业逻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学校逻辑则往往需要以捐赠校友的意志为主导

性因素。 这些逻辑在作为主体逻辑发生作用时，难
免会与公益逻辑产生矛盾或冲突。

第二，从运行机制来看，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
业型基金会和学校型基金会都是由各发起主体建立

并直接参与运营的，基金会的收入高度依赖发起主

体。 因此，发起主体与其基金会始终保持密切关系，
基金会一般要服从发起主体的业务安排。 这种资源

依赖性被认为是使命漂移的重要关联因素。 当发起

主体的目的与基金会的公益使命存在不一致时，发
起主体可能会迫使基金会转向与原有组织使命不相

关的项目，从而带来使命漂移的风险。 由于个人背

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金会和学校型基金会与其发

起主体存在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所以上述基金会不

得不优先考虑和满足发起主体的要求，从而使自身

在战略选择的自主性上受限［１５］ 。
第三，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基金会中的利益相

关方被不同的制度逻辑所激励，对组织目标持不同

的期待，并因此引发治理冲突。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

核心决策机构，基金会的战略方向和年度工作重点

都通过理事会决定。 治理团队的背景逻辑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了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并成为制度的载

体［１５］ 。 在系统型基金会和社区型基金会工作的成

员大多数与政府逻辑和社区逻辑的公益导向保持一

致，因此，他们在指导基金会运作的过程中往往更重

视公益性。 而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金会和

学校型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大多由发起主体中的成

员担任，一般会优先考虑发起主体的利益或有利于

发起主体的资源获取程度，进而使个人逻辑、企业逻

辑和学校逻辑成为主导的制度逻辑，并在决策过程

中最大程度地主张对发起主体有利的方案，而相对

忽略公益使命。
２．资产管理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冲突以及与之相

关的基金保值增值问题

基金会是以公益财产形式存在的财产集合，通

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财产保值增值是其生命力的重要

体现。 中国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捐赠收入、
投资收益、政府补助收入、限定性收入和海外捐

赠［４］ ；其中，投资收益是基金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也是保障基金会开展有效公益活动的主要收入

构成。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中国基金会的投资

意识和能力都相对较为滞后，相关政策和实践都处

于探索阶段。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１５２４ 家基金会保持投

资行为，占该年基金会总数的 ２７．３％，而绝大多数基

金会选择的资产类型为货币资产，基金会的投资收

益偏低。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基金会投资收益仅占总收入

的 ５．６％④。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作为基金会底层逻辑之

一的资产管理逻辑在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中没有发挥

应有的效应。 其根源是代表市场和效率取向的资产

管理逻辑与代表公平取向的公益逻辑之间的冲突和

认知偏颇。 比较普遍的认知是，用于公益目的的资

产不应与市场有染，也不能承受投资带来的风险。
相比较而言，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金会和学

校型基金会因其发起主体的“先天基因”和市场取

向，有一定的资金运作基础，其保值增值意识和能力

略强于系统型基金会和社区型基金会，资产管理逻

辑与公益逻辑的冲突相对较弱。 而系统型基金会和

社区型基金会长期依赖政府的资助，公益财产独立

性不强，政府逻辑、社区逻辑与公益逻辑的兼容与融

合抑制了资产管理逻辑，从而使其投资行为保守，投
资效率低下，保值增值的办法不多，资产管理长期被

忽略，甚至严重滞后。 而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基金会的资产管理逻辑。 可从以下

两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第一，关于基金会的基金保值增值，尚缺乏明确

的投资规制。 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如《基金会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慈善组织保值

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仅对基金会资产管

理提出“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而对其他方面的

要求，缺乏具体的约束和指向，给予基金会极大的自

主权。 在系统型基金会和社区型基金会对资产管理

比较陌生且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具体的规

则和学习的标杆，那么这样的自主空间只会让很多

基金会无所适从［１６］ 。
第二，制度的正向激励不足，负向激励则令从业

者难以承受，引发其保守心理。 在公益逻辑的主导

下，基金会从业人员常常被置于道德高地之上，被混

同于志愿者，从认知和制度上都不允许他们获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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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市场报酬。 因此，现行法律法规限制基金会从

业人员的薪酬，如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

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包括

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

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

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

倍”，基金会从业人员薪酬一般低于企业，正向激励

明显不足，加之基金会福利待遇和稳定性比不上机

关事业单位，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导致专业的投

资人才匮乏，投资效率难以提高。 从负向激励来看，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理事违反本条例

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
参与决策的理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由于公

益逻辑的影响，公益资产投资的风险和损失往往被

放大，投资损失要担责的警示深入人心。 基金会管

理者一般选择风险较低的资产管理方式，系统型基

金会和社区型基金会的理事更偏保守，由于担心投

资行为和财产流失被追究相关责任，大多数从业人

员为了避免出现投资损失的情况，宁愿不投资。

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
基金会治理之策

　 　 如上所述，中国基金会发展中出现的使命漂移

问题和资产管理问题都与基金会的公益逻辑有关。
因此，在基金会的治理中，既要坚持和维护公益逻

辑，又不能唯公益逻辑。 把握制度的“松”“紧”平衡

是从根本上消除基金会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破解基

金会治理困境、提升基金会治理效率的关键。
１．从促进公益逻辑与特定逻辑兼容入手破解使

命漂移问题

第一，健全监管制度。 囿于对资源的依赖，个人

背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金会和学校型基金会相对

而言较易忽视公益使命，需要通过严格监管来约束

上述基金会不忘初心。 制定相关监管制度应要求基

金会明确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同时在项目评估和

监督中严格确认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是否有所改变；
加强信息披露标准建设，要求基金会在年度工作报

告中，如实填报项目进展情况、变更情况和项目资金

的接收分配情况，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第二，加强基金会的公益身份认同。 由于基金

会的特殊性，个人背景型基金会、企业型基金会和学

校型基金会的公益身份认同存在“先天不足”，基础

不牢，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基金会对公益身份的

深刻认同。 为此，应要求基金会立足自身公益使命，
加强公益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培养其长期性、专业

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运作意识和能力，强调自身慈

善形象打造，培育其核心竞争力，树立行业口碑。
第三，完善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 要通过吸纳

一定比例的发起主体之外的专业人士加入基金会管

理团队来健全组织治理，达到治理平衡，有效防范公

益项目的流失和公益使命的功利化。 同时，应进一

步理顺发起主体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职

责和使命，促进发起主体与基金会的良性互动，推动

公益逻辑与特定逻辑的兼容。 一方面，基金会要接

受各发起主体的全面监督，保持透明运作；另一方

面，发起主体不应干预基金会的独立运作和发展，主
动维护基金会的组织主体性。

２．从提高基金会资产管理能力入手实现基金保

值增值

第一，增强基金会从业人员对投资理念的认同。
为避免“坐吃山空”，应明确通过投资实现基金保值

增值是基金会的职责和义务。 基金会资产的市场化

运作与基金会的公益使命并不矛盾，资产的保值增

值不仅为基金会履行公益使命提供了经济基础，还
可避免因资源依赖导致公益使命被侵蚀。 基金会资

产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投资波动，而是基金贬值和

“坐吃山空”。 因此，可以将“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是

基金会的职责和义务”写进相关法律法规。 另外，
投资亏损要担责的负向激励也是基金会从业人员抵

触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已对此进行明确回应：“只有当慈善组织在进

行投资决策或开展投资活动时未依法依规且造成损

失的，相关人员才会被追究责任。”⑤这一规定的落

实既可规范投资行为，明确责任界定，又可打消基金

会从业人员的投资顾虑。
第二，进一步明确基金会投资的相关规定。 与

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

动管理暂行办法》对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慈善组织的

投资行为做出了更多更细的规定，但对投资范围、投
资比例等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可以对基金会的投

资范围和投资比例进行适当限制，明确要求基金会

购买与其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对基金会投

资的适当性进行监督；敦促基金会行业在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出台更加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资产管理

制度，明确规定流动资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其他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管理责任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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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高基金会从业人员资产管理的能力。
一是放宽薪酬限制，吸引优秀的资产管理人才加入

基金会队伍。 为此，还需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法

律法规具体条文，如允许基金会在选聘专业人才时

有适当的操作空间，提高基金会从业人员的薪资弹

性。 二是与专业机构结成联盟。 可适当给予基金会

将财产委托给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自主权和空

间，支持基金会与投资机构形成良性互动。 三是组

建行业联合会。 基金会可根据情况组建行业联合

会，在经济基础好且基金会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可

进行试点。 如，２０１９ 年，全国首个基金会行业促进

组织———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正式建立，该组

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基金会解决资产管理

问题。

注释

①④参见杨团、朱健刚：《中国慈善发展报告（２０２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７９—８４ 页。 ②参见杨团、朱健刚：《中国慈善

发展报告（２０２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２—２４ 页。
③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有 ６６６６ 家基金会已知类别信息，括号中

的比例数据来自由杨团、朱健刚主编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 ⑤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是一种慈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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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政策分析与优化

侯宜坦　 　 毛宗福

　　摘　要：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惠

及 ３．６ 亿参保职工的重要民生福祉。 我国于 ２０２１ 年全面启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为探究各地改革前后门

诊共济保障政策在具体补偿模式、标准上的共性与差异，特以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和改革前已探索实施职工门诊

统筹的 ３３ 个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横向、纵向比较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 分析发现为

进一步推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可以从强化费用保障、实现健康保障、促进协同保障三方面着手优化和推

动改革政策落地。
关键词：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普通门诊统筹；门诊慢特病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６８４；Ｒ１９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９１－０５

　 　 自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１９９８〕４４ 号）以

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

保”）制度历经二十余年长足发展，为数亿参保职工

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医疗保障，尤其是在抵御罹患大

病和疑难重病风险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 但其“统
账结合”的保障模式引致的基金收支结余结构性失

衡问题［１］ 、个人账户纵向积累不公平现象［２］ 、“保
大病”定位下滋生的道德风险［３］ ，对医保基金安全

运行和有限医疗资源合理利用的威胁日益增加。 在

此背景下，学界对削弱乃至取消医保个人账户基本

达成共识［４］ 。 出于社会保险的福利刚性特征，通过

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逐步实施权益置换性改革的

观点较为普遍，其中门诊共济保障有利于解决职工

门诊保障缺位问题，增强医保制度公平性，是盘活个

人账户资金的有效途径［５］ 。 我国门诊共济保障起

始于 ２００８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统筹＋门

诊统筹”的补偿模式，并于 ２００９ 年拓展至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多年来，居民医保已形成病种

保障与费用保障相结合的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但职

工医保是否将门诊纳入统筹基金保障范围在国家或

省级层面未有明确规定。 部分地（市）结合居民医

保政策自行探索将职工医保门诊费用纳入保障范围

的尝试性改革，但多以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保障（以
下简称“门诊慢特病”）为主，针对部分特定病种进

行报销，仅少数地区实施以费用保障为主的普通门

诊统筹政策，总体而言区域差异较大，病种设置与补

偿标准各地不一。 近年来，受人口老龄化、慢病人群

增加、病种多样化等因素影响，门诊保障需求持续增

加。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

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２１〕 １４ 号，以下简称“１４ 号

文”），明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职工医保普通门

诊统筹政策并同步推进个人账户改革， 根据基金承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全民医保制度研究”项目；湖北省医疗保障局“湖北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项目。
作者简介：侯宜坦，女，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毛宗福，男，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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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力扩大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并逐步由病种保障

向费用保障转变，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以

前出台实施办法，指导各基金统筹区推进落实，３ 年

左右过渡完毕。 目前各地政策是否落地，在具体补

偿模式、标准的设计上有何共性与差异，此前已探索

实施职工门诊统筹的地区改革前后政策有何变化，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以全国 ３１ 个省级

行政区和改革前已探索实施职工门诊统筹的 ３３ 个

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其职工医保普通门诊

统筹和门诊慢特病保障的政策出台情况，分别通过

横向、纵向对比探讨以上问题。

一、省级层面职工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政策比较

　 　 （一）普通门诊统筹

“１４ 号文”仅要求普通门诊统筹“政策范围内支

付比例从 ５０％起步，待遇支付可适当向退休职工倾

斜”，具体补偿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自行设定。 由

于职工医保统筹层次不一，在省级层面上并非所有

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都明确规定补偿模式

和划定补偿标准区间范围，如浙江、陕西、山西和重

庆等地要求在落实“１４ 号文”基础上由基金统筹区

自行设定补偿政策。 各省补偿政策设置主要包括起

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三项内容。
１．起付线

黑龙江省未限制起付线标准，青海、广东两省明

确规定不设起付线，河南、云南、新疆三地分别以按

医疗机构等级定额或参照同级别住院起付线设定比

例的方式设置单次就诊起付线，除此以外的 ２１ 个省

级行政区均提出设置年度普通门诊起付线。 其中，
１５ 省采用了定额设置模式，６ 省采用了定比设置模

式。 定额设置模式，一则可分为上限、下限和固定额

度三种形式，如甘肃、辽宁两省分别要求下辖统筹区

设定的起付标准不高于、不低于 ３００ 元，江西省规定

年起付线为 ６００ 元；二则可分为人员类别和医疗机

构等级两种方式，如北京、四川、西藏等地对在职和

退休职工分别设定起付标准以实现退休职工待遇倾

斜，天津、上海两地在此基础上对退休职工分别按年

龄和退休时间进一步划分，以结合不同年龄段医疗

需求实现差异化保障，吉林、宁夏、海南等地对不同

等级医疗机构分别设定差异化起付标准以助力分级

诊疗。
采用定比设置模式的省在基数的参数和具体比

例的设定上存在一定差异，基数包括统筹地区、所在

市或全省上年度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多在 １％—３％之

间；与定额模式相似，部分省要求统筹区对退休职工

适当降低起付标准及分别设定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起付标准。 另外，无论是单次起付线，还是年度起付

线，绝大多数省份均采用了单独设定普通门诊起付

线的形式，即对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和住院起付线

分别控制，仅海南省规定三项起付线合并计算。
２．封顶线

普通门诊统筹封顶线均为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与起付线相似，除吉林、四川两省未在省级层面明确

封顶线范围，有 １７ 个省采用定额设置模式，８ 个省

采用定比设置模式。 另有云南省规定年最高支付限

额原则上应为统筹地区在职职工人均年筹资总额，
即基数为统筹地区年筹资额，比例为 １００％。

定额模式方面，同样有上限、下限和固定额度三

种形式，限额为 ４００ 元—２００００ 元不等，多集中于

２０００ 元—３０００ 元之间；其中，８ 个省分别针对在职

和退休职工设定封顶线，而青海省则依据缴费水平

设置封顶线，体现“多缴多得”理念。 另外，绝大多

数地区均单独设置普通门诊统筹封顶线，同时普通

门诊统筹的最高支付限额与住院、门诊慢特病等的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控制、合并计入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即“双封顶线”方式；河南省

则规定普通门诊统筹支付限额不计入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即普通门诊统筹仅设置单

项支付限额。
３．报销比例

除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四省未规定报销比例，
内蒙古、河北、甘肃等地仅按医疗机构等级或在职退

休状态设置差异化报销比例外，有 １６ 个省将医疗机

构等级与在职退休状态相结合，设置四至六档报销

比例（如河南、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将医疗机构

分为三级、二级及以下，湖南省分为二级及以上、一
级及以下，福建省分为基层、非基层）；天津以 ５５００
元为界将起付线至封顶线之间的医疗费用划分为两

个费用段，结合就诊医疗机构等级设定报销比例，对
低费用段设置相对较高的报销比例。 总体而言，报
销比例多集中于 ５０％—７０％之间，少数经济发达地

区达到 ７５％以上；退休职工通常高于在职职工 ５—
１０ 个百分点，相邻两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通常相差

５—１０ 个百分点。 另外，河南省规定签约家庭医生

的参保职工在签约的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支付比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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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５％，是唯一针对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实施特别

规定的省级行政区。
（二）门诊慢特病

依据各省医保局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已有 １６ 个省在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政

策出台前后单独发布了省级门诊慢特病政策。 其

中，福建省已明确 ２０２４ 年全省取消门诊慢特病的政

策导向，实现由病种保障转变为费用保障；河北、山
西、安徽等地仅统一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与准入标

准，其他省对待遇标准、就医管理等也做出了不同程

度的指导。
１．病种范围

从病种数量来看，各省统一规定的病种有 ２６—
９３ 种不等，多集中于 ３０—５０ 种之间，超过 ６０ 种疾

病的 ４ 省均位于东部地区。 此前已在省级层面规定

病种范围的广东、宁夏两地，其新政策分别新增病种

２８ 种、１３ 种。 从病种分类来看，多省按照疾病类型

分为门诊特殊疾病和门诊慢性病，江西、云南、青海

三省称为Ⅰ类和Ⅱ类疾病，不同类别执行不同待遇

标准；部分省未进行分类，统一或各病种逐一设置待

遇标准。 从病种范围确定权限来看，辽宁、江西等省

虽规定了省级统一的病种范围，但并不要求各统筹

区全部遵照执行，而是给予可在该范围内选择执行

的权限；多省要求统筹区严格执行省级统一的门诊

慢特病病种目录，各统筹区不可新增病种，对各地现

行不在新政策保障范围内的病种逐步清理存量、杜
绝增量；河北、湖南两省要求下辖区域原则上与省级

一致，但对各地确有需求的病种可上报省医保局备

案后按要求组织实施。
２．就医管理

在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方面，通常为备案管理

方式，对于诊断不明确、需专家鉴定的，实行准入管

理。 多省并未规定各项病种的待遇享受期，辽宁、湖
北两省依据疾病特征，对不同病种分别设置不同期

限的待遇享受时间，分为 ３ 月、６ 月、１２ 月、２ 年、５
年、长期等，待遇享受期满需再次申请门诊慢特病保

障资格。 另外，吉林省限门诊特殊疾病在二级及以

上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其他省政策中未见医疗机构

等就医限制；江西省明确指出门诊慢特病可按长期

处方进行医保结算，一次处方药量可在遵循医嘱的

条件下延长至 １２ 周。
３．待遇标准

关于门诊慢特病待遇标准，１６ 个省中有 ７ 个省

未明确待遇标准或仅要求不设起付线、待遇标准参

照住院执行。 从对门诊慢特病待遇标准规定较为详

细的 ９ 个省来看，门诊慢特病待遇给付主要包括定

额报销、参照住院执行、按病种设置待遇标准、按病

种分类设置待遇标准四种方式。 定额报销方式主要

为海南省采用，对除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外的 ６３ 种

疾病分别设置月定额、季定额、年定额等；其余 ８ 个

省采用非单一方式，即将后三种相结合。 总体而言，
多省规定门诊慢特病不设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

设置与病种分类管理方式有关，门诊特殊疾病或Ⅰ
类疾病多与住院合并计算年支付限额，且报销比例

参照住院执行；而门诊慢性病多按病种分别制定支

付限额，统一设定或由统筹区自行设定支付比例，如
辽宁省结合慢性病待遇享受周期确定病种的年限

额、季限额或月限额，并将 ４０ 个病种划分为两类，分
别设定两档支付比例。 另外，有 ７ 个省对同时患有

多个慢特病病种的参保职工规定不同待遇保障模

式，若该省门诊慢性病按病种设置限额、特殊疾病按

住院待遇执行，则二者待遇叠加；若均为按病种设置

限额或患多个慢性病病种，待遇保障模式大致分为

以下几类：按照“就高”原则仅可享受一种门诊慢特

病待遇，如湖南省；允许同时申报多种门诊慢性病，
按照“就高”原则确定主病种，最高支付限额可由其

他病种最高支付限额的一定比例计算且不设门诊慢

特病总封顶线；或每增加一种疾病支付限额，就随之

增加固定金额，如云南省每增加 １ 个病种增加 １０００
元左右门诊慢特病统筹基金支付额度，年度最高支

付限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元；青海省与其相似，但未设总

封顶线。

二、市级层面职工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政策比较

　 　 （一）普通门诊统筹

在“１４ 号文”出台前，我国部分地区已自行探索

开展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其中多集中于东部地

区。 依据各地公开的政策文件，共搜集到 ３３ 个地级

市改革前的普通门诊统筹政策，涵盖 １５ 个省，具体

政策特征如下。
１．保障水平显著提升，门诊风险分担能力增强

各地改革前保障水平整体偏低，仅少数东部发

达城市封顶线超 ５０００ 元或不设封顶线，部分中、西
部地区支付限额不足 １０００ 元，报销比例多集中于

５０％左右；改革后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封顶线和报

销比例，各地保障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封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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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为 ５００ 元—１３０００ 元不等，多地报销比例增幅

为 １０％—２０％，最高达 ４０％。 同时，多地将原报销比

例按在职退休状态、年龄或医疗机构等级设计的单

一式分类转为组合式，针对不同参保人员设置差异

化报销政策，以保障水平倾斜满足老年人医疗服务

需求和引导分级诊疗。 原实施基层首诊制的地

（市）放开该报销限制，其待遇倾斜包括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报销比例，降低或免除基层医疗机构起付线

等。 另外，厦门、咸宁等地改革前执行“三段式”报

销模式，即参保人门诊就医须将个人账户资金消耗

完毕，且达到门诊起付标准后，方可进入统筹报销，
改革后取消个人账户余额限制，转为“两段式”报销

模式。
２．保障政策区域差异较大，医保均等化水平

较低

受经济发展水平、医保统筹基金规模等因素限

制，各地门诊共济保障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如前文所述，改革后起付线设置仍存在无起付标准、
年度定额、次定额三种模式，封顶线设置分为定额和

定比两种模式，同一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差距最

高可达 ３５％。 不同地区定额额度差异较大，定比模

式下部分地区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确

定职工门诊统筹补偿标准的做法值得存疑。 由于改

革后省级政策的统一出台，同一省内不同地级市政

策模式的趋同性增强，但在参保人员分类和补偿标

准上仍差异较大，对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医保基金监

管带来较大挑战，而且不利于职工医保统筹层次进

一步提升。
（二）门诊慢特病

１．落实省级政策要求，保障范围差距缩小

所属省份仅规定病种目录范围、未限制待遇标

准或未出台新政策的地级市多沿用以往政策，但所

属省份已出台门诊慢特病政策且要求各地原则上不

可新增病种的 １８ 个地级市，均遵照执行省级统一病

种目录。 对当地原开展的不在目录范围内的病种设

置政策过渡期，通过不再新增人员的方式逐步调整，
并明确最晚于 ２０２４ 年年末消化完毕。 给予统筹区

在目录内选择病种实施保障权限的省份，其所辖地

级市也多按照省级目录执行。 由此，同省地级市门

诊慢特病纳入病种得到统一，原保障范围差距缩小。
２．衔接大额费用补助制度，有效实施补充保障

由于门诊慢特病政策开展较早、探索相对成熟，
且开展之初便强调与住院保障相衔接，部分地区在

改革前已将门诊慢特病保障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简称“大病保险”）相结合，对经门诊慢特病报销

后年度个人负担（含住院）达到大病保险起付线的

部分费用按相关规定进行二次报销。 但具体补偿标

准基于各地大病保险政策设定，如呼和浩特市对基

本医疗保险年最高支付限额以上、以下医疗费用的

个人负担部分报销比例不同，广州市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区分一类、二类病种的报销比例。

三、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保障政策优化建议

　 　 （一）合理设置补偿方案，强化费用保障

总体而言，当前多数省市普通门诊统筹、门诊慢

特病保障政策相对割裂，部分地区从改革初期基金

运行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对普通门诊统筹单独设

置年最高支付限额，不与住院、门诊慢特病合并计

算。 “１４ 号文”明确要求逐步从病种保障向费用保

障过渡，福建省已开展实践探索，普通门诊统筹与门

诊慢特病保障合并势在必行。 结合经济学风险溢

价、道德风险理论分析，相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保障与

低费用保障相比效率更高，低费用疾病需求弹性较

大，更易引发道德风险。 因此，普通门诊统筹起付线

不应过低［６］ 。 结合医保制度分散疾病经济风险的

保障目的分析，待遇保障标准设置应以个人或家庭

收入水平相挂钩的灾难性卫生支出为导向，由于职

工医保参保人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疾病经济

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强，所以随着门诊共济保障制

度不断完善，应逐步提高封顶线［７］ 。 在省级层面，
可动态调整门诊慢特病病种目录，持续将普通门诊

统筹保障水平已达到或超过门诊慢特病保障水平的

病种调出保障范围，渐进式完善费用保障机制。
（二）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实现健康保障

我国于 ２０１９ 年提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体现了

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思想，提示需要采取“从生命早

期预防”的整体策略来促进全民健康［８］ 。 着眼于医

保领域，应将“预防为主”理念融于医疗保障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即持续完善

基层首诊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通过实施健康教

育、疾病管理等措施在早期进行有效预防、控制和治

疗，实现医防融合、防治结合［９］ 。 当前，绝大多数地

区已通过设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差异化支付标准

调控患者就医行为，鼓励基层首诊、规范转诊，但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是分级诊疗政策落地、推进的一大

阻力。 对此，一是应通过人才引进、技术支持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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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鼓励基层机构开展预防、诊
疗、康复、护理等以健康为导向的服务，着力增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服务能力；二是探索按人头

付费的基层门诊服务打包支付方式，全面推进健康

促进、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服务；三是在基层服

务能力、医保配套措施等基础条件齐备后，适时强制

推行普通门诊基层首诊制，打造以基层门诊为主、医
疗机构急诊和重症门诊为辅的门诊统筹制度。

（三）防范疾病经济风险，促进协同保障

防范、化解疾病经济风险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的主要目的，而疾病经济风险的判定方式为个人或

家庭一段时期内总医疗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而
非单以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或住院某一项医疗服

务来确定。 对此，一方面，应强调关注普通门诊统

筹、门诊慢特病、住院三项医疗服务项目的报销政策

衔接；另一方面，还应对门诊费用实行多层次保障。
从三项医疗服务项目衔接来看，门诊保障与住院保

障是同属于医疗保障的不同组成部分，应共用年度

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而不应因筹资来源而分设

封顶线，改革初期为控制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对普通

门诊统筹单设的封顶线应在改革推进后逐步改为与

住院、门诊慢特病合并计算。 从实现多层次保障的

角度来看，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的补充保障、医疗

救助制度的兜底保障应以疾病经济风险发生概率、
发生程度来确定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变“统筹基

金医疗费用封顶”为国际通行的“个人自付医疗费

用封顶”，实现各项保障制度在不同医疗服务项目

上的全覆盖［１０］ 。 同时，加强其与基本医保制度的

衔接，做实、做强三重医疗保障网，发挥各项制度协

同保障作用，从源头遏制疾病经济风险，助力共同富

裕基本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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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究竟如何“用”

李建华　 　 云兵兵

　　摘　要：应用伦理之用体现为体与用、该与用、运与用以及效与用四重关系，它们分别涉及本体奠基、价值原

则、应用对象以及效果评估四个应用伦理的基础问题。 应用伦理具有跨学科性，其本体奠基需以伦理关联的视野

将诸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纳入考虑。 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既为应用伦理的价值原则提供根本依据，也构成价值原

则的约束条件，公正原则与利益原则能够满足聚合共识的要求。 应用伦理并非简单将伦理原则加之于现实问题，
而是需要在实践活动中运用实践智慧，遵循反思平衡的方法。 应用伦理应着眼于公共利益，从整体的视角开展效

果评估。
关键词：应用伦理；本体奠基；价值原则；效应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９６－０９

　 　 伴随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的调整，应
用伦理成为专业硕士授权学科，各级政府部门和各

行业部门纷纷成立伦理委员会，应用伦理学再度成

为热点。 从对学位点的踊跃申报，到应用伦理论坛

的纷纷举办，再到各行各业应用伦理（特别是科技

伦理、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等）的密集培训，应用伦

理的热度可见一斑。 学科、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告

诉我们，面对越是热门的东西，我们越需要冷静、清
醒的态度，否则，学科、学术会在浮躁的喧嚣中失去

其初心与本质。 当下，应用伦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应用伦理究竟如何“用”的问

题。 回答应用伦理究竟如何“用”这一问题，实质是

对应用伦理自身理论的整体性反思，而非仅仅从应

用模式的层面对应用伦理的方法论进行思考，因此

涉及如下一般性问题：应用伦理的理论基础、应用伦

理应用什么、应用于什么、如何应用以及应用效果如

何①。 对此，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内容：应用伦理的

本体奠基、应用伦理的基本原则、应用伦理的应用对

象与应用模式的关系以及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

一、体与用：“用”的本体奠基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一

组复杂多义的概念。 体用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先

秦儒家的论著，但明确将体用关系作为哲学体系的

核心论题却要推后至魏晋时期，如王弼的 “贵无

论”、裴 的“崇有论”，对体用关系的主次地位作出

了不同的理解，是较早对体用关系做系统阐释的理

论。 对体用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对体用关系的阐

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哲学体系中有着特定

的内涵，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而言，体用范畴具有两个层面的基本涵义。

第一，“体用范畴的本义就是指具体事物的物质实

体及其作用、功用或用处的关系” ［１］８９－９０。 第二，自
魏晋玄学以来，经由宋明理学的发展，体用范畴的涵

义逐渐偏离其本意，被分别引申为本体和现象，进而

体用关系被理解为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 “体用

不仅是属于自然观、本体论的范畴，它还被广泛地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李建华，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云兵

兵，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助理（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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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政治伦理等各个领域，
成为一对涵义最丰富、使用最普遍的范畴。” ［１］９７如

近代体用关系之辩中关于体用的中西关系、古今关

系的讨论及不同的主张，就是对传统体用范畴涵义

的引申和泛化使用。 体用范畴虽然具有多义性，但
对体用的分离关系、本末关系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

却持有一致的主张，即在分离关系上，强调“体用不

二” ［２］ ；在本末关系上，强调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如
王夫之所言：“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

贯之说也。” ［３］从体用关系的角度来看，对本体的追

问体现了人们对生活世界复杂现象最终根据的彻底

反思，而明确这一根据是人们理解生活世界、建构伦

理规范并最终达至良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
应用伦理在建构基本价值原则和面对现实的应用伦

理问题之前，应当反思其自身的本体论基础。
应用伦理着眼于现实领域内复杂的伦理问题，

这些伦理问题仅仅依赖于道德常识或传统的规范伦

理理论往往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需要在

既有的规范伦理理论基础之上，充分考虑伦理问题

所涉及的技术、法律、社会传统等现实因素，协调各

方的利益，才有可能就现实的应用伦理问题达成充

分的伦理共识。 如果将达成伦理共识视为应用伦理

的根本目标，那么首先需要回答的便是：应用伦理之

伦理共识的基础何在？ 这就是应用伦理之“用”的

本体奠基问题。
应用伦理的本体奠基问题不同于对伦理学基础

的追问，“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一问题，仅仅关注

伦理规范的合法性根据，通常可以从人类的基本善

和实践理性两方面进行回答。 但应用伦理的最终目

标并非停留于证成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而在于谋

求伦理共识的达成。 应用伦理面向复杂的现实问

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离不开诸多具体领域

的知识，因此需要超越伦理学自身的范围，进入伦理

关联的视野之中。 “伦理关联是指伦理与其外部因

素的关涉和联系，是对伦理现象的一种开放性把握，
因此会形成伦理与物理、心理、法理、艺理、事理的关

联链，这并非是伦理的‘有意扩张’，而是‘同理律’
支配的内构。” ［４］基于伦理关联的视角，在考虑应用

伦理的本体奠基问题时，就需要纳入对生活世界中

的物理、心理、法理、艺理、事理等领域内基本规范的

考量，这些基本规范与伦理规范共同构成了应用伦

理的基础。 换言之，从整体和联系的视角来看，应用

伦理的本体奠基可以被表述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

律，这里的“事物”涵盖了伦理及其关联的生活世界

诸领域。 考虑到应用伦理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和跨学

科特征，应用伦理的伦理共识只有基于以伦理关联

为基础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获得广泛的认

同和现实稳定性。
主张应用伦理的本体奠基应当是事物发展的基

本规律，显然预设了一种客观主义的伦理学立场②，
一方面我们认为伦理规范应当有其客观根据，另一

方面我们也认为物理现实及其规律与伦理规范具有

内在关联，但这一立场会面临道德主观主义与“休
谟问题”的双重挑战，因此需要分别予以回应。

道德主观主义主张“道德立场决不是基于理性

或事物的本性，而终究只由我们每个人来采纳，因为

我们发现我们被拽向这些立场” ［５］２４。 换言之，道
德规范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因为道德规范的基础并

非基于客观事实或理性认知，相反，其根源是个人的

欲求和价值判断。 因此，道德主观主义反对权威性

的、外部的道德规范对个人行为的要求，将集体性的

道德规范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和压制。 道德主观

主义有漫长的历史渊源，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

就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如果将“人”的范围理解

为个体，那对这一主张显然可以作一种主观主义的

解读。 到现代社会，查尔斯·泰勒将个人主义的危

险视为现代性的三大隐忧之一③，并认为道德主观

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内在构成要素。
道德主观主义依赖于两个核心论证：一是对道

德证明的怀疑，道德主观主义认为“解决事实信念

上的分歧、错误，常常有法可循……但是，对道德信

念上的分歧，如死刑是否是道德的，却无法照此办

理” ［６］６３；二是对“本真性”理想的追求，本真性理想

是对个人自主性的追求，强调与自己的内心接触，忠
实于自己的独特性。 如果我们将本真性理想视为个

人最重要的价值，就不应该遵循权威道德的规范，而
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欲求，因此应该持有一

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
针对这两个论证，可以分别给出回应和批评。

就道德证明的怀疑论证而言，一是现实世界的确存

在着广泛的道德分歧，但这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完全

缺乏道德共识，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共识，法律就不

可能建立，社会交往也不可能展开。 两者的现实性

表明，道德共识确实存在，这些道德共识的形成往往

诉诸传统价值、基本直觉、现实的生活需求等因素。
二是道德信念存在分歧并不能支持道德主观主义所

主张的一切道德主张都没有正确与否，因为“即使

我们不能证明在某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我们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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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看法都是同样正确和

合理的” ［６］６６。
就本真性理想的论证而言，一是这一论证在一

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

的感受和欲求出发去行动，那么势必会因为价值的

冲突而导致一些人无法实现本真性的理想。 因此，
如果承认本真性理想的重要性，就必须预设自由主

义的基本价值，即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这恰

恰构成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反对。 二是基于道德相对

主义的立场去实现本真性理想，是对本真性理想的

曲解。 查尔斯·泰勒肯定了本真性理想之于现代人

的重要性，但却批评个人主义对本真性理想的一种

主观化理解，认为其导致了“个人的自我沉湎和放

任” ［５］１１。 泰勒通过追问本真性理想得以实现的条

件来批评道德主观主义。 泰勒认为，人类心灵的起

源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因为“我们总是在

与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承认的那些特性的对话

中，或者在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 ［５］６３。 因

此，本真性这一强调自我选择的理想“不可能是独

立的，因为它要求一个关于重要问题的视野（ ｈｏｒｉ⁃
ｚｏｎ），这个视野帮助我们定义在哪些方面自我形成

是重要的” ［５］７１。 这个视野由历史、自然、社会和团

结要求等要素构成，如果脱离这个视野，人们就无法

知道哪些方面在自我形成中是重要的，如“我可能

是唯一的头上恰好有 ３７３２ 根头发的人” ［５］６６，这件

事独特却不重要，除非“３７３２ 这个数字在某个社会

是个神圣的数字” ［５］６６。 因此，道德主观主义通过

否定客观的道德视野，无法实现其对本真性理想的

追求。
除道德主观主义之外，还需要回应“休谟问题”

的挑战。 休谟在《人性论》中讨论道德与理性的关

系时说道：“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

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

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

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关系推出来，也应当举出理由加

以说明。” ［７］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在伦理学中被称

为“休谟问题”，休谟这一看法被用以表达事实与价

值、描述性与规范性、实然与应然的分野。 基于伦理

关联的视野，“伦理的单一存在，未必能完成‘自我

说明’，必须将其置于关联性存在之中，在‘同理’效
应中确证自身” ［４］ 。 因此，从伦理关联的视角出发，
应当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应用伦理的本体奠

基，而这承认了伦理与物理、心理、法理、艺理、事理

的内在关联。 其中，伦理与心理、法理、艺理、事理之

间的深层关联虽需要进一步阐明④，却不违背人们

的经验常识和基本直觉。 但鉴于“休谟问题”的挑

战，要确证伦理与物理的关联，就需要说明如何从物

理世界的实然法则过渡到伦理世界的应然规范，即
事实与价值如何融通⑤。

在逻辑形式的分析中，实然与应然被截然二分，
但在日常情境的说理中，实然与应然却总是相互关

联和呈现。 以生命伦理学中对具身技术与身体伦理

的讨论为例，“‘具身’ （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是技术与我们

的身体发生关联的一种样式” ［８］４３，其实质是对身

体形态在不同层面的重塑。 生育技术作为具身技术

的一种类型，引发了人们关于生育权和生育责任问

题的讨论，如 １９ 世纪美国的优生运动。 “人们面临

如下问题：是否应立法让那些惯犯、疯子或弱智的人

节育，以保证人口质量？” ［８］５７最终，人们诉诸尊重

自主性的原则，达成了保障人生育权的共识。 由此

可见，我们并不完全用一种实然的眼光面对世界，正
如我们并不仅仅以器官和生物体的眼光看待身体，
这才构成了由具身技术到身体伦理的过渡。 因此，
实然与应然虽不存在逻辑上的蕴含关系，但在价值

领域，实然与应然却在人类实践中相互交融与贯通。
如陈嘉映所言：“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
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的世界，而在

于‘道德上的应然’是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

予生存以深度。” ［９］６４ 因此，从伦理关联的角度来

看，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视为应用伦理的本体奠

基，并不是宣称其对伦理观念和伦理共识的形成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相反，伦理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之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塑造的动态

平衡关系。 就此而言，在强调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对应用伦理的制约性作用时，也要意识到事物发展

的基本规律的历史性维度，在达成伦理共识时也应

当意识到其对事物发展的引导作用，以达成不同层

次的伦理共识。

二、该与用：“用”的价值引导

应用伦理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领域中所涉及的

伦理问题进行分析与评估，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伦理

共识的达成。 应用伦理所处理的伦理问题通常是跨

学科的现实问题，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才能充

分协调不同的观念和利益。 因此，应用伦理必须明

确自身处理应用伦理问题时所能提供的独特理论资

源，以清晰地表明自身的观点和立场。 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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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将应用理论伦理学所提供的伦理标

准，去评价人们行为的对与错，去评价各种社会制

度、政策策略乃至技术手段及其应用方式的道德合

理性和正当性” ［１０］３。 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应用

伦理的独特视角和核心关切，因此，应用伦理之用的

价值引导就自然需要追问：对于具有争议的现实问

题的伦理决策，需要满足何种价值原则或伦理原则

才能够证明其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 这是应用伦理

学在价值论层面需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在思考应用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原则之前，需要

首先回应道德相对主义的挑战。 道德相对主义主张

道德规范因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因此想要寻求普遍

可接受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能的。 应用伦理想要表明

自身的基本原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就必须回应道

德相对主义的挑战。 道德相对主义声称，“道德判

断乃是包嵌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概念背景之中，道
德原则的有效性和权威是相对于这样一些语境而论

的，因此，并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真理” ［１１］ 。
显然，道德相对主义以文化多样性的经验现实为前

提，因此道德相对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并不构成直接支持道德相对主

义的证据，从道德普遍主义或道德客观主义的视角

来看，虽然存在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但这并不否定普

遍的伦理规范的存在，相反，如果我们可以发现普遍

的道德规范，就可以对文化多样性中不同的文化进

行道德上的评价。 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另一批评来自

伯纳德·威廉斯。 威廉斯认为，道德规范的非客观

性不意味着应当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因为

“你不可能因为意识到非客观性就在遭遇另一群体

时一下子关闭你的伦理反应，你也没理由这么

做” ［１２］１９２。 这一批评的实质是，“文化多样性背后

不一定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化解的道德分歧” ［６］５８，
因为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群体总是在互相遭遇对方

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 对作为道德相

对主义前提的文化多样性的两个层面的回应，并不

完全否认道德相对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威廉

斯支持一种“远距离相对主义” ［１２］１９５的立场———
而只是试图削弱道德相对主义的强度，进而主张我

们可能就道德规范达成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而这种

普遍性需要在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实践交互中逐

步形成和修正。 这种实践交互恰恰基于伦理关联中

的适应性关联，适应性关联是“互为‘他者’的伦理

主体保持原有优秀的伦理元素和创造新的伦理元素

的双向适应过程，具体表征为外化于伦理认识、行为

规范和价值准则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伦理接触区逐渐

趋于一致的结果” ［４］ 。 因此，在回应道德相对主义、
建构应用伦理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要尽可能考虑

伦理原则的文化适应性，另一方面要动态地调整、丰
富这一原则的具体内涵。

应用伦理所处理的问题是现实的伦理问题，而
现实问题总是涉及不同现实层面的诸多因素，因此

应用伦理问题是复杂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 事实

上，应用伦理问题往往是那些具有深刻分歧的现实

问题，如一些学者所言：“那些引起广泛注意的，且
在公众中有深刻歧见的现实道德问题才是应用伦理

学的研究对象。” ［１０］３应用伦理问题往往随着人类

实践的深入和实践领域的扩展而不断出现，其自身

的特点也表明传统的伦理资源在分析和评估应用伦

理问题时的局限，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某种单一的规

范伦理理论就可以对具体、特殊的应用伦理问题给

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回答。
可以看到，伦理原则事实上与应用伦理问题的

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对伦理决策的道德

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评估，所依赖的更多是利益的协

调是否充分，而非是否满足单一的伦理规范。 但另

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将应用伦理问题的处理视为

多方现实利益博弈的结果，就等于消解了应用伦理

本身所蕴含的对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要求，因此，
我们依然需要思考应用伦理的基本价值原则，以审

视伦理决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基于应用伦理问题

的现实性和特殊性，在探索应用伦理的基本价值原

则时，不能希冀于一劳永逸的价值规范的建构，而是

需要在各个应用伦理领域和具体现实问题中制定和

修订具体的伦理原则。 同时，需要充分考虑价值原

则是否足够反映人们最基本的道德直觉，是否满足

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否符合事

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除此之外，应用伦理需要充分

利用规范伦理的理论资源，在建构自身的基本原则

时，需要考虑其原则是否能够在义务论、契约论、后
果主义等基础的规范伦理理论中尽可能地形成“重
叠共识”。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初步提出应用伦理的两个

基本价值原则：公正原则与利益原则。 公正原则以

程序正义原则为核心，即应用伦理应该致力于提供

供所有人平等地参与讨论的基本程序规则与协商平

台。 但程序正义原则如果是一个完全价值中立的原

则，它也就无法满足应用伦理对伦理问题的道德合

理性和正当性的评估。 事实上，程序正义原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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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原则。 “程序共识的原则尊重并

鼓励人们在交往对话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坚信在对

话中达成的任何一项意见一致都是人们自主决定的

结果。” ［１３］就此而言，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公正原

则恰恰建立在对自主性和平等这两大现代社会基本

价值的肯认之上，也因此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现代

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高度流动性，造成了人们

在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 社会理性多元或价值多元

的社会现实，加大了就实质性正义原则达成共识的

难度，而以程序正义作为公正原则的核心，相对而言

能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更有利于伦理共识的达成。
利益原则是应用伦理的另一基本价值原则，参

照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积极与消极面向的区分，
我们也可以将利益原则区分为积极利益原则与消极

利益原则。 结合彼彻姆（Ｔ．Ｌ．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和查瑞斯

（Ｊ．Ｆ．Ｃｈｉｄｒｅｓｓ）在《生命医学伦理的原则》一书中对

善意和不伤害的区分，可以将积极利益原则视为善

意原则，将消极利益原则视为不伤害原则。 彼彻姆

和查瑞斯阐释了两者的具体内涵：我们将非伤害原

则和利益原则分为四个规范，这些规范没有先验的

等级顺序，非伤害原则指不应造成恶或伤害，善意原

则指应该预防恶或伤害、应该消除恶或伤害、应该做

或促进善事。 善意原则的这三个要求都需要采取行

动来预防伤害、消除伤害和促进善事；而非伤害原则

仅需要有意避免导致伤害的行为［１４］１５２。 不伤害原

则被一些学者视为应用伦理的核心原则，而不伤害

原则可以追溯至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的明确

阐述，穆勒将其视为自由原则运用的准则：“这两条

准则就是：第一，只要个人行为仅关一己利害而与他

人无干，个人就无需对社会负责。” ［１５］１０９“第二，对
于其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都应对社会负

责，并且如果社会觉得为了自身安全必须施与某种

惩处，则行事者还应受到社会舆论或法律的惩

罚。” ［１５］１０９可以说，不伤害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应

用伦理的基础性原则，关键在于其在保障个人自由

的同时又限制了自由的滥用，进而真正实现人的基

本自由。
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作为规范伦理最重要的两种

理论形态，都将行动的规范作为其理论的核心。 义

务论主张存在一些基本义务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如
作为消极义务的“不伤害他人”以及作为积极义务

的“帮助他人”；后果主义则主张按照后果或事态的

好坏来决定人们行为的对错。 义务论与后果主义的

基本分野在于对行动理由的不同看法：“后果主义

者的道德理由全都是中立于行动者的，而义务论者

否认这一点，承认至少存在某些相对于行动者的道

德理由。” ［６］１７１公正原则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程序

正义体现了人们对自主性的要求，从义务论的角度

来看，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义

务；而从后果主义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对自主性的

普遍追求，促使我们通过尊重自主性而实现社会整

体事态的优化。 利益原则中的善意原则与不伤害原

则，体现了义务论中对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强调，
而同时也符合后果主义促进良好事态的追求。 因

此，公正原则和利益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义务

论与后果主义之间达成了“重叠共识”，但这种共识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使得原则在实践中难

免展现其潜在的张力，从伦理关联的视野来看，这恰

恰要求应用伦理应当努力实现理论应用与现实问题

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此保持应用伦理的均衡性和开

放性。

三、运与用：“用”的载体支撑

应用伦理的载体支撑旨在讨论应用伦理的应用

对象是什么，以及应用对象的特殊性对应用伦理提

出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应用伦理学关注

现实公共领域内人的行为、制度与政策以及科学技

术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问题，现实公共领域内

人的行为、制度以及技术也就构成应用伦理的主要

应用对象。
传统的规范伦理也注重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无

论是义务论与后果主义对行为道德合理性之标准的

争论，抑或是美德伦理对行动者自身美德的强调，都
体现了人的行为在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但应

用伦理侧重于对公共领域内具体情境下的个人行为

的关注，如堕胎、安乐死、同性恋、移民等议题。 就具

体情境这一限定而言，规范伦理所追求的往往是在

理性范围内可以普遍达成一致的道德规则，但并没

有将现实的具体情境对道德规范的影响作为其首要

关切。 就公共领域这一限定而言，可以说，“以往的

西方伦理学往往设定道德选择是个人的或私人的选

择，但应用伦理学并不侧重于对私人行为的研究，而
侧重于对人们公域行为的研究” ［１０］３。 两者共同体

现出应用伦理在研究人的行为这一问题上所具有的

独特问题意识。
公共领域内的个人在一定制度框架范围内展开

行动，因而个人行为受到制度的允许和约束，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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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关注自然也涉及应用伦理对制度的关注。 公

共领域内的制度有不同层次的差异，从社会基本制

度到现实生活领域内所涉及的诸多制度，应用伦理

对制度的关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对制度的关

注实质是对公共领域内不同现实问题的关注，如社

会正义、生态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议题，对于这些

问题的处理往往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落实。
对公共领域内科学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讨论，

则充分体现出应用伦理高度现实性的问题意识。 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和重塑了前现代社会的诸

多观念，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引

发人们对技术的哲学—伦理反思。 如“现代医疗技

术对人的生育方式、保健、疾病治疗、人体增强、寿命

延展、老龄生命质量提升、临终关怀、死亡问题等殊

为不同的事项所进行的干预和操纵，使得生命伦理

学必须面对不断得到拓展的异质性的‘技术—伦

理’类型” ［８］１９。 显然，现代科技及其引发的伦理问

题，是当代伦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伦理问题的跨

学科性与复杂性，都要求应用伦理应具有更充分的

反思广度和深度。
应用伦理载体的独特性对应用伦理的影响体现

为对应用伦理主体的影响，即要求应用伦理学人在

应用伦理的实践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实践智慧。 “作
为哲学范畴，‘实践智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

的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后者的涵义与实践背景下的明智（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完美的判断（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等相

联系。” ［１６］２７１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将幸福作为最高的善，而幸福被理解为“灵魂的一

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践活动” ［１７］３２。 德性分为道

德德性与理智德性。 在讨论道德德性时，亚里士多

德认为：“道德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

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 ［１７］４９而德性作为

一种选择的品质， “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

中” ［１７］５０。 因此，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智慧就是要

求人们保持实践和感情上的适度。 具体而言，实践

智慧的本质是实践推理，而实践推理的核心在于实

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结，因此，实践推理一方面需

要考虑目的是否正当，另一方面则需要根据现实的

具体情境分析目的达成的条件。 目的的实现与具体

的情境相关联，实践推理既需要分析具体情境，也需

要思考一般性的原则如何应用于特殊情境。 从实践

智慧的内在要求看，“一方面，原则的普遍引导意义

不能被消解，另一方面，原则本身又需要与不同的条

件、背景相融合而获得具体规定” ［１６］２９３。 应用伦理

因其对象的复杂性，在现实问题的观念理解上与行

动的协调会更为困难，需要充分考虑一般性的伦理

原则与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如何结合，而实践智慧

为此提供了内在根据。 因此，应用伦理需要满足实

践智慧的基本要求，以此更好地作出协调和均衡的

伦理判断。
应用伦理所面对的应用对象和现实问题的特殊

性还影响了应用伦理理论的生成，促使应用伦理追

问何种应用模式最适用于对应用伦理问题的处理。
从主流观点来看，应用伦理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应用

模式或应用方法：第一个模式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

发，通过强调道德规范和伦理学理论的重要性来进

行道德和方法的论证；第二个模式从自下而上的角

度出发，通过强调先例案例、道德传统、经验和特定

情况的重要性来进行道德和方法的论证；第三个模

式拒绝赋予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策略优先权，而
是强调一致性和审慎的判断［１４］３９１。

自上而下的应用模式具体表现为一种“工程模

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为应用伦理问题提

供一个统一的方法，这有助于道德共识的达成。 但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整套被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因
而对于特定的应用伦理问题往往存在不同的分析和

评估的伦理视角。 显然，自上而下的应用模式忽视

了现实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在面对复杂的应用伦理

问题时简化了问题，这使得这一模式缺乏实质性的

解释力。
自下而上的方法考虑到许多现实的伦理问题无

法通过直接诉诸道德原则而作出道德判断，转而强

调应当基于人们对传统案例的共识来应对这些伦理

问题。 自下而上的方法具体表现为决疑法。 决疑法

“通过将新案例与典型的正确和错误行为、相似和

可接受的案例、相似和不可接受的案例进行比较来

决定新案例。 因此，在这种方法中，先例和类比推理

是最重要的” ［１４］４００。 这种方法相对于自上而下的

方法，在道德实践中显得更为灵活，但也存在两方面

的问题：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传统案例的道德合

理性缺乏判断，因此，它可能在案例的类比中缺乏对

大众观点的批判性。 二是面对诸如科技伦理等新兴

领域的问题，自下而上的方法可能缺乏传统的案例

资源，这使得类比推理无法展开。 总结来说，“没有

一个稳定的规范框架，我们既缺乏对判断的控制，也
缺乏防止带有偏见或制定不当的社会习俗的方

法” ［１４］４０２，因此，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处理应用伦理

问题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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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反思平衡的方法用

以证成实质性的社会正义原则。 反思平衡的方法认

为在建构正义原则时，需要在原初状态和正义原则

之间来回修正。 “通过来回反复，有时改变契约环

境的条件，有时撤回我们的判断并使之符合原则，我
认为最终我们将找到一种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它既

表达合理的条件，又产生了与我们经过适当的修正

和调整的深思熟虑的判断相匹配的原则。 我将这种

状态称为‘反思平衡’。” ［１８］将反思平衡的方法运用

于应用伦理的决策之中，就意味着在作出道德判断

时，需要在应用伦理的基本价值原则与现实的伦理

问题之间保持来回互动的关系。 “反思平衡的目标

是匹配、修正和调整经过考虑的判断、对判断的说明

以及其他信念，以使它们一致。 然后，我们测试产生

的行动指南，看看它们是否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
如果 是 这 样， 我 们 必 须 进 一 步 调 整 行 动 指

南。” ［１４］４０５因此，在应用伦理的实践活动中，反思平

衡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需要根据新出现的伦理问题而

反复修改和重塑伦理共识的一个过程，这适应了应

用伦理的应用对象的现实复杂性和变化性，使得道

德共识的达成更为灵活。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问世和迭

代为例，其超强的人机自然语言对话能力，促使人们

反思人工智能创造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层面的变化

及其伦理治理的相关问题。 科技创新总是在不断打

破既有的理论认知框架，“这一来自现实的挑战表

明，随着科技的加速创新，必须引入一种全新的思考

框架对其加以审视，更具预见性地探究其对人和社

会的深远影响” ［１９］ 。 可以说，科技的发展与伦理反

思往往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反思平衡的过程。
反思平衡作为应用伦理的一种应用模式，在具

体的实践操作中仍然存在有待探究的问题，如处理

应用伦理问题时应当将哪些现实因素纳入其中，反
思均衡需要达到怎样的广泛性？ 但这些质疑恰恰体

现了实践领域中的日常说理的内在要求，即在得出

实践推理的结论时要铭记必然与或然之分，“本着

可错论态度开展说理” ［２０］２７４。 所谓或然性“其实

是指‘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可推定）’。 其基本要义在于：在
追求‘有观点’ ‘有主见’ 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克

制” ［２０］２５９。 实践领域的推理并不等同于纯粹形式

领域的推理⑥，而往往是根据现有条件下的或然性

推理，无法保证结论的绝对性。 但接受或然性推理

与保持可错论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日常说理不是一

个好的说理，相反，这种有节制的说理方式，体现了

日常说理的持续性和开放性。 如斯泰宾所言：“一

面小心得出结论，随时准备在新的证据面前加以修

改，一面只要是没有理由接受相反的结论，就坚决根

据原来的结论行动，二者之间并无矛盾。” ［２１］ 因此

需要对应用伦理的应用模式进行持续的讨论，这本

身也是一个反思均衡的过程。
通过对应用伦理应用模式的初步讨论可以看

到，应用伦理的应用对象的独特性对应用伦理学人

在实践活动中的要求，以及应用伦理的载体与应用

伦理的理论生成相互交织的紧密联系。 应用伦理既

依赖于基本的价值原则作为其规范性的依据，又根

据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修正自身的原则，体现出应用

伦理在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规范层面的张力和开放

性。 “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
然展示了应然。 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

的，不经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分张，而
是真实地分张：实然不副应然。 这种分张不是通过

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９］６４

就此而言，应用伦理是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学问，
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达到均衡，则依赖于人们的实

践智慧与反思平衡的方法，以达到某种典范式的对

现实伦理问题的处理方案。

四、效与用：“用”的效果评估

应用伦理着眼于对各领域现实伦理问题的处

理，就不能免于对其实际效用的考察与评估，借由应

用伦理的效果评估，才能推动伦理决策的合理性与

正当性，以达到防控社会风险、实现社会正义的目

的。 应用伦理之用的效果评估，旨在追问应用伦理

的动机与效果达到了何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就是应

用伦理的效用论问题。
在阐述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的内容之前，首先

需要说明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

别。 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离不开道德评价，因为道

德评价帮助人们区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现象与非道

德现象，以维护日常生活的稳定性。 道德评价借助

于规范伦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对道德行为、行动者的

美德、动机进行评价，因此，道德评价根据规范伦理

的不同而着眼于不同的评价对象，对同一道德现象

可以形成不同的道德评价。 与道德评价不同，应用

伦理的评价对象并非着眼于道德行为或行动者的美

德与动机，而是从应用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应用伦

理问题的公共决策及其效应为评价对象，考察公共

决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伦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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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效果评估的主体通常是不同学科领域

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如医学伦理委员会、科技伦理委

员会、商业伦理审查委员会等，效果评估旨在对各领

域的公共政策及其效应进行伦理评估。 在不同的应

用伦理领域内部，根据领域内问题的特殊性，存在着

不同的应用伦理规范，如在科学伦理中，雷斯尼克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ｅｓｎｉｋ）提出了 １２ 种科学伦理的行为规

范，包括诚实、谨慎、公开性、自由、信誉、教育、社会

责任、 合法性、 机会、 相互尊重、 效率与尊重主

体［２２］ 。 在生物医学领域，受大数据技术的影响，生
物医学技术的范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其突出表现是

移动医疗、精准医学和个体化医学的出现和发展。
以美国梅奥诊所的“梅奥健康计划”为例，“梅奥健

康计划”在为患者提供门诊、急诊、医疗检查、住院

等传统医疗服务之外，还基于大数据技术，为患者提

供远程医疗、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等服务。 通过在

患者体内嵌入生物传感器，“诊所能了解它的客户

的基因图谱并将客户的基因状况与上百万个类似的

患者和正常人相比较，从而预防和防止疾病的发

生” ［８］１４１。 “梅奥健康计划”体现了“以患者为中

心”的理念和“尊重个体差异的价值”，但如果将以

医疗大数据为基础的“梅奥健康计划”视为一项可

以普遍推行的公共医疗政策，则需要对其进行更为

整体性的效果评估，至少涉及如下问题：“如何缩小

‘数字鸿沟’、如何防范数据失信或数据失真、如何

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以及如何从‘多’和‘杂’中挖

掘‘好’？” ［８］１４５－１５２显然，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不
局限于公共政策是否满足一定的伦理规范，而是对

应用伦理决策的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和考察。
因此，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应当包含两方面的

内容：一是公共政策施行前对伦理共识与伦理决策

合理性的评估；二是公共政策施行后对公共效益的

评估，即公共利益实现程度的评估。 应用伦理决策

是一个从分析和评估现实的伦理问题到协调多方的

利益与价值观念，最终达成伦理共识、形成公共政策

的过程。 根据应用伦理自身的特点，在开展效果评

估时，应当满足在科技伦理、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

的相称性原则。 相称性原则有三个基本要求：“第
一，避免所采取的手段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目的相悖；
第二，在确保目的可达成的情况下，权衡所使用的手

段的适配程度；第三，在可达到相同目的的情况下，
权衡不同的手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２３］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应用伦理的实际效果如何，
与伦理共识的达成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直接相关。

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的稳定性。 对于

应用伦理而言，只有对现实的稳定性的关注，才能使

得它具有道德合理性。 现实的稳定性则建立在公共

政策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上，但公共利益的证成是一

个富有争议的论题，证成公共利益也存在不同的进

路，基于我们在应用伦理的应用模式所持有的反思

平衡的主张，对公共利益的证成也应持有一种基于

反思平衡的协商理论的立场⑦。 一个缺乏充分考虑

和协调多方利益与价值观念的伦理决策，在以公共

政策落实到现实层面时，就难免会损害一些人的利

益或与其价值观念相悖，继而也就缺乏现实层面的

稳定性，在实践层面自然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因

此，在达成伦理共识的过程中，应当将公正原则与反

思平衡的原则相结合，以程序正义为平台，充分考虑

和尊重来自不同立场的关于特定伦理问题的主张，
理解各种诉求背后的理由，在此基础上达成综合考

量的伦理共识。
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考

察经由其伦理共识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在施行后的公

共效益如何。 公共利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涉
及个人权利、社会成本、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 考量

公共政策的公共效益时，需要根据不同伦理问题所

涉及的公共利益的特定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

估，而对于公共利益特定方面的评估依赖于不同领

域的评估工具，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参与和共同合

作。 从应用伦理的角度来看，公共利益的总体性评

估应该以应用伦理的基本价值原则之利益原则为依

据，结合对公共利益不同方面的评估，从总体上考察

公共政策在施行后是否损害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公

共价值，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体和社会的福利。 “有
利益矛盾就需要伦理调节，而调节的目标是实现利

益均衡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性和谐。” ［２４］ 应当说，
在应用伦理的效果评估中，既反映出应用伦理跨学

科的属性，也体现了伦理学作为利益均衡之学的本

质特征。

注释

①对应用伦理如何“用”这一问题，从语义层面可以作出狭义和广义

两种解读。 从狭义的解读来看，该问题旨在追问应用伦理的最佳应

用模式，属于方法论层面的追问，对应于应用伦理的应用对象的特殊

性如何影响应用伦理应用模式这一问题；从广义的解读来看，该问题

旨在追问应用伦理作为一门逐渐发展的学科，自身的理论基础、基本

原则、应用对象等基础问题的内涵，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

理解应用伦理处理现实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基本逻辑。 本文的写作基

于对该问题的广义解读。 ②伦理客观主义主张在诸多相互冲突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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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中存在一些根本的、真实的伦理规范，使得另一些伦理规范为

假。 因此，伦理客观主义可以作两种解读：一是道德实在论的解读，
即主张存在着客观的道德事实，伦理规范就是对道德事实的正确认

知；二是将“客观”理解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这种解读中，道德

客观主义并不预设道德实在论这一前提。 本文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

道德客观主义一词。 ③泰勒认为个人主义的危险、工具理性与自由

的丧失是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并且主张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是对本

真性理想的曲解，会造成人们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 泰勒

著，程炼译，《现代性的隐忧》，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④对伦

理与心理、法理、艺理、事理的关联。 李建华：《伦理关联：理据、方式

与复杂性》，《求索》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５—１５ 页。 ⑤这里并非要涉及

元伦理学中关于道德事实的道德实在论与非实在论、认知主义与非

认知主义的讨论，而只是在承认伦理规范已有的现实性的基础上，追
问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如何影响伦理共识的形成。 ⑥基于对实践推

理的考察，可以区分实质的推论与形式的推论。 形式推论给予前提

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实质推论则不限于逻辑形式，而是以存在的

规定及概念的内涵为依据，需考虑现实的存在背景。 杨国荣：《人类

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８３—
２８３ 页。 ⑦关于公共利益的证成存在三种主流范式：聚合理论、协商

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具体讨论。 段德敏、张旭：《公共利益：多重

面相与建构路径》，《新视野》２０２３ 第 １ 期，第 １０５—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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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郭卫华

　　摘　要：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

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

道德规范，即“理”。 “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 “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

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 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
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 这一传统，为
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关键词：情；理；通；达；中国伦理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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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和“理”均为人性，二者在人的精神生命中

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人的精神力量源

泉。 对情理关系进行文明设计，成为中西方精神文

明之异的重要标识：西方文明形成以理为本的情理

二分传统，中国则侧重以情为本的情理融通，即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并形成了与西方文明迥然

不同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在 Ｋａｎｔ 哲学，理
性至上而神圣；在中国传统，理性只是工具，人的生

存、生活、生命才是至上和神圣（它的前提又是整个

自然界的生存）， 从而人的情感才是根本或至

上。” ［１］１１３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情”
与“理”融通的中国化表达就是“通情达理”。 “通情

达理”既是中国人价值世界的生活化表达，也是中

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凝结，并蕴含着深

厚的伦理意境。

一、“情”据“理”而“通”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情”被赋予情实、情境、情

绪、情欲、情感等多种内涵。 “情”在被赋予多种含

义的基础上，还被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成为

“天—命—性—情—道—教”中的一环。 同时，在这

一本体论的逻辑中虽无 “理” 字，但在 “天—命—
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由“天道”向“人道”
的落实，无不彰显着情理融通的文明智慧。

从人性发生学的角度看，“情”的初义为人性接

物而感通生成欲望、情绪、好恶等自然之情，并在道

德哲学中凝炼为两种含义：反映人的生物性需求的

自然情欲以及物我感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好恶之情

的情感义。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
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礼记·乐

记》）在人性论角度，无论是自然情欲还是好恶之

情，都具有自然必然性，都属于人性，因此情欲与情

感同源并具有相通性。 当然，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的文化设计中，二者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又截然

不同。 自然情欲成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规

约的对象，好恶之情经由理性提升而成为中国情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２０ＢＺＸ１２１）。
作者简介：郭卫华，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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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德哲学的精神动力。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首先肯定满足人的

自然情欲的客观合理性，并把自然情欲的满足作为

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前提。 即使儒家极为重视

“大体”对“小体”的超越、弘扬“舍生取义”的道德

精神，但在普遍意义上，仍始终坚持适当满足人的自

然情欲需求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本前提，如宋明理

学高扬“存天理，灭人欲”，反对的也只是过度的人

欲，并不否认满足自然情欲的客观必要性，甚至认为

满足人的合理欲望本身内含于“天理”之中。 道家

更是从天道自然的哲学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然之情的

满足，乃至产生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贵生”思
想。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受肯定自然之情价值取向

的影响，其佛法中“不杀生”“普渡众生”的理念也得

到凸显。 但是，人作为拥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在
追求自然情欲的满足时，与物相感应，又产生好恶之

情。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 待物而后作，待悦而

后行，待行而后定。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及其见于

外，则物取之也。” ［２］ 在这里，人的自然欲望虽然有

客观必然性，但在满足自然欲望需求的过程中又会

产生主体意志自由渗透其中的好恶之情。 “人之

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

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

也。”（《荀子·荣辱》）好恶之情因与物感通而产生，
具有自然性，但因交织着自由意志的好恶之情，其已

不同于本然的天然之性，而具有了人化的特征。 于

是，“性”接物感通产生的自然之情虽然具有客观必

然性，但是在物我感通中如何满足自然情欲便具有

了善恶意义，好恶之情也随之处于善恶的临界点：好
恶之情如果得到道德理性的引导就会成为扬善抑恶

的精神动力，反之则会激发恶，“人但得好善如好好

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３］ 。
于是，好恶之情因与自然情欲相通而具有自然

必然性，不可否认，不可抹杀；同时，因其交织了意志

自由，又成为“自然人”走向“道德人”的基础和逻辑

前提，正所谓“礼因人情”。 那么，好恶之情如何由

自然之“情”升华成为具有伦理普遍意义的道德之

“情”？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诉诸“通”的哲

学智慧。 “通”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内

涵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 “总体上讲，‘通’在中国

传统思想中有超过一百余种训诂方式，大体可归纳

为十一个方面：１．达、至；２．行；３．顺、畅；４．共、同、举；
５．开；６．连；７．深；８．知可；９．道；１０．卷；１１．辄。 按其内

容可归为‘变通’ ‘会通’ ‘贯通’ ‘感通’四个层次。

可见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 ‘通’不仅是一个

哲学观念，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代

表一种高明的精神境界。” ［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

学传统正是基于“通”的哲学方法，化“通”的理性智

慧为 “通情” 的伦理道德智慧：在 “天—命—性—
情—道—教”的本体建构中，“情” 上通“天—命—
性”而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和神圣性，下通“道—教”
的理性引导而取得了人化的形式，并交织着人的意

志自由。 由此，自然之情与“道—教”（道德理性）相
关联后，“情感”与“情欲”相区别开来，情欲因其生

物性而成为道德哲学的规约对象，“情感”因交织着

意志自由经道德理性引导而成为道德哲学发挥伦理

教化功能的精神动力。
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是：“情感”和“道—教”如何

关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文化逻辑就是

通过人伦秩序之“理”（“礼”）对血缘亲情进行文化

塑造，赋予血缘亲情以伦理本性成为“通情”的起

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当然，基于“天—命—性—情—道—教”本体意义上

的精神自由之追求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抱

负来看，血缘亲情虽然具有直接性和绝对性，但是

“情”的普遍形态如果仅仅囿于血缘亲情，就仍有其

局限性和道德风险。 “儒家在血亲主义架构中陷入

的上述伦理悖论，构成了它内在固有的一个最根本

最致命的深度悖论……说它最致命，则是因为始终

高调地以弘扬伦理道德为己任的儒家思潮，恰恰在

这个悖论中违背了‘不可坑人害人’的正义底线（亦
即孔子自己倡导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居然

公开赞美那些为了维系血缘亲情而不惜坑人害人的

道德邪恶行为。” ［５］由此，如何突破血缘亲情的局限

性，使千千万万囿于家庭的私情贯通为具有伦理普

遍意义上的“情”？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基

于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一体关联，诉诸推己及人

的情意感通，通过发挥忠恕之道的理性能力，以己之

情推扩至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 通过“尽己之

理”与“推己之情”等“通”的哲学智慧，个体通过发

挥自身主体性自由使“己”之“情”在伦之“理”的秩

序安排中与他人之“情”相通，乃至与天地相通，于
是，“情”便具有了伦理普遍性。 “以我自爱之心而

为爱人之理，我与人同乎其情，则又同乎其道也。 人

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 由此思之，则吾之与人

相酬酢者，即人人各得之理，是即斯人大共之情，为
道之所见端者也。” ［６］ 与他人之“情”相通相合后，
个体便能从一己偏私的陷逆中挺拔出来，使彼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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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中各安其分、各得其

所，最终打破物我、人我、天人之间的彼此隔绝，通过

自身道德之行与他人之好恶、情义相通相合，进而在

彼此的情意感通中达至心灵顺畅而无碍的精神自由

之境界。
总之，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基于人

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通情”在己之

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

则和道德规范，即情通则理得，以精神的方式凝结为

“天理”或“天道”。 由此，“情”也从自然之情的封

闭性据“理”而“通”，从而获得开放性，自然之情进

而升华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情。 关于中国这一情理

智慧，孟子以“经验变先验” （李泽厚语）的方式，通
过“不忍人之心”的情感体验进行了“通情”表达：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

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二、“理”由“情”而“达”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关于“情”的本体意

义建构中，“情”虽然被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但在人

类实际的道德生活中，“通情”最终的文明归宿是

“达理”，因为“通情”只是为个别性通向普遍性提供

了现实根据，“通情”本身还无法形成普遍有效的伦

理法则和道德原则，“通情”还需走向“达理”，从而

获得精神哲学意义。
在文字学意义上，“通”和“达”可以互训互证，

如《说文》辵部：“通，达也。 从辵，甬声。”但从通情

达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看，“通”和“达”又有相区别

的一面：“通情”更重于过程，侧重于言说人与物的

感通、人与人的情意感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当下

性；而“达”更侧重结果，在道德哲学意义上体现为

个体应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应达到的至善，具有

开放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如老庄所讲的“虚”、佛学

讲的“空”和理学家所求的“廓然大公”，都是主张破

除一己私欲和主观任意性，以开放的心态和超越现

实世界的意义追求，求得无私至善之通达。 因此，
“达理”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又是一种伦理抱

负，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当然，基于“通情”与

“达理”的内在关系，“理”无“情”则不达。

第一，从道德的角度看，“达理”展现为个体的

德性修养。 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既有物质之维，也
有精神之维。 对于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本质属性而

言，精神之维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更具根本意

义。 因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人性前提

虽然奠基于人的自然之“情”，肯定自然情欲的满足

对于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其关注点为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 因此，“达理”
的首要道德目标便是“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
这种转化既关乎作为理性凝结的伦理准则的引导，
又关乎个体内在情感世界的价值追求。 从现实的形

态看，“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是在道德实践中

完成的。 而道德实践的发生既出于“我应该做”的

道德认知，也出于“我想做”的道德意愿。 “我应该

做”主要展现为理性的自觉意识，而“我想做”则融

合了意志和情感。 具体而言，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视域中，“自然人”向“道德人”转变的核心

要点就是自然之情（也即好恶之情）经由理性的引

导、教化升华为涵容理性和意志的道德情感，如儒家

的“仁”、道家的“慈”和佛家的“慈悲”都是“情”与
“理”互融又互渗。 在这种转化中，个体超越自然情

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呈现出以善为目的的与他

人、社会、天地的伦理互动的自我开放中，由此成就

了“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 “道德人”与“自
然人”的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拥有了理性、意志、情
感相互融摄而形成的道德品格，并在反复的道德实

践和道德修为中化为人的第二天性，习惯成自然，并
彰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 如儒家所言的“见父

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

隐”。 在这里，“见”展现的是对人伦之理的理性自

觉，“自然”包含着情感（爱亲之情和恻隐之心）的体

验和感受，凸显出情感由知到行的直接性，所以这里

的“知”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和认知，而是融

合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道德行为，在“知孝” “知悌”
“知恻隐”的道德实践中，人就超越了动物性而成为

“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的“道德人”。
第二，从伦理的角度看，“达理”体现为追求人

伦和谐的伦理能力。 在道德哲学意义上，“达理”不
仅体现为道德上的理性认知，还包含着付诸道德行

为的实践智慧。 对于“伦理优先”的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而言，“达理”价值目标便是“人伦本

于天伦”的伦理和谐。 那么，如何实现伦理和谐？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源于中国血缘文化，是
与中国传统社会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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